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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僱員工薪資調查 網際網路填報系統簡介 

感謝 貴公司(單位)長期提供受僱員工薪資調查資料，作為政府及企業各界規劃產業政策及提升營運效率之重要參考。鑑於網際

網路傳輸之便捷性已廣受企業各界所重視，爰由行政院主計總處建置完成網際網路填報系統，竭誠歡迎 貴公司多加利用。 

登入：受僱員工薪資調查網際網路填報網址 

 

 

https:// salary.dgbas.gov.tw/ssl/salary/main.asp 

本調查填報資料均經加

密，以確保資料安全性。

進入本網路填報系統
後，所有輸入的資料
即開始加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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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僱員工薪資調查簡介 
受僱員工薪資調查旨在就工商業場所人力需求面，按月蒐集臺灣地區各行業事業單位受僱員工人數、薪資、工時及進退狀況等資料，以明瞭整體

勞動市場人力需求以及工時與薪資變動趨勢，提供下列用途： 

一、提供政府規劃經濟及社會發展所需之人力及產業政策。 

二、提供政府規劃學校教育、職業訓練、就業服務及訂定基本工資與調整軍公教人員待遇之參據。 

三、提供公民營企業調整員工薪資、改善經營管理、訂定人力計畫及提撥退休金之參據。 

四、編算生產力統計及廠商勞務成本之依據。 

五、提供人力需求、薪資及生產力發展趨勢之分析，並供國際間相關資料之比較。 

受僱員工薪資調查及生產力統計結果，每月定期於 22 日發布統計結果並上網刊載（網址：http://www.dgbas.gov.tw＞政府統計＞主計總處統計專區＞薪資及生產力統計 ），

提供各界應用。 

為對勞動市場之員工流動及缺工情形作深入了解，行政院主計總處將於 105 年年初及 105 年 8 月向貴公司（單位）進行 2 次附帶專案調查訪問： 

一、「受僱員工動向調查」調查項目包括：（一）貴單位 104 年進入及退出人員按性別、僱用型態分之狀況、退休（含優惠退休）受僱員工個人概況、

年底在職受僱員工概況。 

（二）貴單位 104 年支付非薪資報酬及調薪情形等資料。 

（三）貴單位 105 年 2月各職類短缺員工人數。 

二、「事業人力僱用狀況調查」調查項目包括：（一）貴單位各職類短缺員工人數、持續時間、僱用條件。 

（二）貴單位人力過剩情形。 

其重要統計結果摘要如次，敬請惠予支持，合作填報。 

表 1、受僱員工薪資調查統計指標摘要 

年 別 

工 業 及 服 務 業  礦 業 及 土 石 採 取 業 電 力 及 燃 氣 供 應 業 用水供應及污染整治業 

受僱員工 每人月 每 人   受  僱 每 人 每 人 受  僱 每 人 每 人 受  僱 每 人 每 人 

人 數 工 業 服務業 平 均 每 月 經常性 進入率 退出率 員  工 月 平 每 月 員  工 月 平 每 月 員  工 月 平 每 月 

合 計 部 門 部 門 工 時 薪 資 薪 資     人  數 均 工 時 薪 資 人  數 均 工 時 薪 資 人  數 均 工 時 薪 資 

(千人) (千人) (千人) (小時) (元) (元) (%) (%) (千人) (小時) (元) (千人) (小時) (元) (千人) (小時) (元) 

 99 年 6 691 2 990 3 701 181.1 44 359 36 214 2.83 2.50 4 185.0 52 551 29 173.3 96 523 26 182.5 45 106 
100 年 6 926 3 097 3 829 178.7 45 508 36 689 2.61 2.38 4 181.5 53 978 29 170.6 95 382 26 178.8 45 828 
101 年 7 049 3 129 3 919 178.4 45 589 37 151 2.27 2.18 4 182.7 52 751 29 176.5 92 869 27 178.8 43 680 
102 年 7 138 3 152 3 986 177.0 45 664 37 527 2.34 2.21 4 181.6 54 871 29 174.6 88 873 28 179.0 44 118 
103 年 7 275 3 207 4 068 177.9 47 300 38 208 2.51 2.35 4 180.9 54 579 29 175.9 94 022 28 179.3 44 814 
註：各行業詳細統計結果請上網查詢，網址：http://www.dgbas.gov.tw＞政府統計＞主計總處統計專區＞薪資及生產力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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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廠商調升經常性薪資狀況 

                                                  單位：％ 

項  目  別 
有調升 

薪資 

        

減薪 
均未 

調薪 

有調升

經常性

薪資之

員工人

數比率 

有調降

經常性

薪資之

員工人

數比率 

全面 

調升 

薪資 

      
部分 

人員調

高薪資

平均每位受僱員工調薪幅度 

3% 3%~ 6%~ 9%~ 12%~ 15% 

以下 未滿 6% 未滿 9% 未滿 12% 未滿 15% 以上 

工業及服務業     
99 年 17.8 5.7 1.4 3.0 0.8 0.4 0.0 0.1 12.1 3.6 81.5 - - 
100 年 21.8 10.5 2.4 6.1 0.9 0.7 0.2 0.2 11.3 1.3 77.6 36.7 0.4 
101 年 15.8 9.8 2.8 4.9 0.8 0.9 0.2 0.2 6.0 0.9 83.8 23.5 0.4 
102 年 18.8 11.9 3.5 6.2 0.8 1.1 0.2 0.2 6.9 0.5 81.2 27.2 0.1 

礦業及土石採取業     
99 年 11.5 2.2 0.4 0.9   - 0.9   -   -  9.3 5.3 85.9 - - 
100 年 18.8 6.1 1.5 3.5 - 1.1 - - 12.7 1.3 81.2 37.5 0.1 
101 年 7.0 3.0 1.5 1.3 - - 0.3 - 4.0 2.8 91.5 3.0 0.4 
102 年 5.5 4.7 1.4 1.8 0.8 0.8 - - 0.8 - 94.5 5.0 - 

電力及燃氣供應業     
99 年 23.2 14.3  5.4 8.9  -  -  -  -  8.9 5.4 73.2 - - 
100 年 60.0 49.1 3.6 41.8 3.6 - - - 10.9 - 40.0 95.2 - 
101 年 29.6 20.4 13.0 7.4 - - - - 9.3 - 70.4 4.7 - 
102 年 27.6 19.7 11.8 6.6 1.3 - - - 7.9 - 72.4 5.4 - 

用水供應及污染整治業     
99 年 15.6 4.9 1.0 2.0 - 1.0 - 1.0 10.7 4.8 84.3 - - 
100 年 12.0 8.7 1.6 4.1 2.2 0.1 0.7 - 3.3 1.4 87.4 35.1 0.7 
101 年 9.3 4.8 2.0 2.5 0.2 - - 0.0 4.5 0.8 90.0 12.3 0.3 
102 年 12.3 6.6 0.6 2.7 1.0 2.2 - - 5.7 0.3 87.7 10.8 0.1 

註：1.由於部分人員調升薪資與部分人員減薪可複選，致有調升薪資、均未調薪、減薪廠商比率之和大於 100%。 

2.資料來源：「受僱員工動向調查」，相關統計結果請參考網址：http://www.dgbas.gov.tw＞政府統計＞主計總處統計專區＞其他專案調查＞受僱員工動向調查。 
3.本調查係按年查填 1次，於每年年初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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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各行業廠商提供按月計薪職缺之經常性薪資 
民國 103 年 8 月底                                       單位：元 

項      目      別 總計 主管及 
監督人員

專業人員
技術員及助

理專業人員

事務支援

人員 
服務及銷售

工作人員 

技藝有關工

作人員、機

械設備操作

及組裝人員

基層技術工

及勞力工 

總 計 27 337 47 940 37 408 27 659 24 866 23 946 23 706 22 208 
工 業 部 門 27 114 45 392 37 350 27 796 24 427 24 587 23 096 22 221 
礦 業 及 土 石 採 取 業 26 473 42 000 37 125 23 325 23 313 - 25 193 - 
製 造 業 26 916 50 966 37 672 27 729 24 134 24 556 22 843 21 761 
電 力 及 燃 氣 供 應 業 28 301 - 33 250 29 346 22 200 - 28 748 23 000 
用 水 供 應 及 污 染 整 治 業 27 254 45 000 36 673 27 746 36 471 - 26 804 23 887 
營 造 業 28 779 39 931 34 366 28 294 25 979 25 000 25 526 22 149 

服 務 業 部 門 27 557 51 847 37 480 27 558 24 999 23 932 26 259 22 204 
批 發 及 零 售 業 25 932 50 973 39 094 27 351 24 174 21 953 25 895 23 030 
運 輸 及 倉 儲 業 33 567 75 000 35 875 60 287 27 729 42 717 31 460 23 145 
住 宿 及 餐 飲 業 25 220 41 700 33 512 25 633 24 141 25 743 28 953 22 014 
資 訊 及 通 訊 傳 播 業 31 626 53 130 35 797 27 517 25 406 26 429 20 067 - 
金 融 及 保 險 業 31 073 63 556 42 950 29 725 27 935 23 960 - 20 633 
不 動 產 業 24 307 39 095 40 000 23 694 25 824 25 417 28 000 20 247 
專 業 、 科 學 及 技 術 服 務 業 28 980 45 322 33 113 26 381 24 455 23 763 - - 
支 援 服 務 業 24 470 42 000 32 012 26 174 22 641 25 624 22 819 21 516 
教 育 服 務 業 23 849 27 000 25 002 30 000 21 492 23 959 - - 
醫 療 保 健 服 務 業 35 136 48 619 40 366 25 693 23 854 22 375 25 068 23 057 
藝 術 、 娛 樂 及 休 閒 服 務 業 24 789 45 000 30 143 26 881 23 861 24 703 26 720 22 589 
其 他 服 務 業 23 722 - - 25 451 24 458 24 350 21 649 20 339 

註：1.教育服務業僅含「其他教育及教育輔助服務業」。 

    2.資料來源：「事業人力僱用狀況調查」，相關統計結果請參考網址：http://www.dgbas.gov.tw＞政府統計＞主計總處統計專區＞其他專案調查＞事業人力僱用狀況調查 。 

    3.本調查係按年查填 1次，於每年 8月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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礦業及土石採取業、電力及燃氣供應業、用水供應及污染整治業  填 表 說 明 
壹、一般注意事項 

一、本調查表請指定人員負責辦理，於每月 10 日以前填妥上月資料，丙聯由貴單位自行留存，甲、乙兩聯交由訪問員攜回；若採用本調查網際

網路填報系統填寫者，則無須再填寫紙本調查表。 

二、本調查表每本裝訂 15 份，每份有甲、乙、丙三聯，請於 104 年 7 月至 105 年 6 月間，按順序每月填寫 1份，最後 3份，月份欄空白，係供

裝訂遺漏或填寫錯誤時備用。 

三、本調查表請用藍色或黑色墨水之鋼筆或原子筆填寫，字跡請勿潦草。 

四、本調查表中各項數字均以阿拉伯數字（1、2、3………）填寫，計至整數即可，且無須填寫單位（如人、時、元等）。 

貳、各欄填表說明 

一、主要產品名稱：請填貴單位 104 年 7 月生產價值最大者。 

二、本月底在職受僱員工人數：依支領薪資原則，計算月底現有受僱員工人數，包括所有職員及工員、專任及兼任、全勤及部分時間參加作業

之常僱員工、臨時員工、契約員工、派遣至他單位工作之員工、建教合作工讀生（全月不參加工作者除外）、學

徒及養成工等。如因公（出國考察、受訓、外調及後備軍人應教育召集）、病、事、例、休、婚、娩假，而有若

干時日未參加工作者，仍應計算在內。但不包括：參加作業而不支領薪資之雇主、自營作業者及無酬家屬工作

者；僅支車馬費未實際參加作業之董、監事、顧問；應徵召服常備兵役保留底缺支領部分薪資與留職停薪，全

月未參加作業者；與不在廠地工作之計件工作者。統計上分為經常員工及臨時員工兩類： 

（一）經常員工：指受僱期間已經或預期工作滿 6 個月以上之員工，包括勞動契約屬不定期契約之員工，或雖屬定期契約，但僱用期間超

過 6個月之員工等。 

（二）臨時員工：指與雇主訂定定期契約（口頭或書面），而僱用期間不滿 6個月之員工。 

＊「派遣員工」指貴單位與有用人需求之公司，簽訂勞務契約，向用人單位收取勞務費或服務費用後，將貴單位所僱用之員工派至用人單

位，接受用人單位指揮監督及工作分派，提供勞務，但仍由貴單位支薪之人員，惟不包含派駐至大陸及出差、借調人員。 

三、本月底在職受僱員工全月實際工作總人時數：指本月底受僱員工在本月內實際工作總人時數，包含正常工時及加班工時。 

（一）正常工時：指受僱員工於貴單位規定應工作時間內之實際工作總人時數；亦即不含週休、國定假日、員工輪休、自強活動以及員工

請假未工作之總人時數，若員工有超時工作而不支給加班費者，將超時工作時數計入正常工時。 

例：某廠商 1月底受僱員工有 50 人，週休及國定假日 8天，每日工作 8小時，2位新進員工實際工作 14 天，3位各請假

2 天，另 2 位各超時工作 15 小時，但未支付加班費之超時工作時數分別為 10 小時及 3 小時，則正常工時之計算如

下： 

應工作總人時數： 50 人8 小時（31-8）天 = 9200 小時 

新進員工本月未工作時數： 2 人8 小時9 天未工作 = 144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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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工請假時數： 3 人8 小時2 天 = 48 小時 

未支付加班費超時工作時數應計入正常工作時數： 10＋3 = 13 小時 

正常工作時數 = 9200－144－48＋13 = 9021 小時 

（二）加班工時：指受僱員工在正常工作時間以外之有酬工作總人時數。 

四、本月發放月底在職受僱員工薪資總額：採給付原則，指本月內實際支付本月底在職受僱員工之薪資總額，包含經常性薪資、加班費及其他

非經常性薪資。 

（一）經常性薪資：指每月給付受僱員工之工作報酬；包括本薪及按月給付之固定津貼及獎金，如危險津貼、交通費、膳食費、水電費、

按月發放之工作（生產、績效、業績）獎金及全勤獎金等；其以實物方式給付者，應按實價折值計入；以上均不扣除

應付所得稅、保險費及工會會費。 

（二）加班費：指因延長工作時間所給付之報酬。 

（三）其他非經常性薪資：係指非按月發放之工作(生產、績效、業績)獎金、端午、中秋或年終獎金、員工紅利(包含現金紅利及股票紅利，

其中股票紅利依會計處理時所認列之價值填列)、不休假獎金、差旅費及補發調薪差額等。 

五、職員：凡在公民營事業單位內，從事下列工作之一者： 

（一）從事制定企業及其他組織政策、計畫及規章，並規劃、指揮、協調及綜理組織或其部門活動之人員； 

（二）從事研究及應用專門性知識及技能者均屬之； 

（三）協助主管人員監督或指導各類業務人員之工作者及辦理各種業務之助理專業人員； 

（四）從事記錄、彙整、計算或保存文書、數值等辦公室事務工作，以及提供櫃台、服務台等顧客服務工作之人員； 

亦即包含主管及監督人員、專業人員、技術員及助理專業人員、事務支援人員等。例如：總經理、副總經理、廠長、主任、法律顧問、

空氣污染分析師、採礦工程師、機械工程師、鑽探工程師、噪音或污染防治工程師、電力、輸電等工程師、電子工程技術員、化學工程技

術員、工業及生產技術員、水處理設備操作員、廢棄物焚化設備操作員、會計人員、業務秘書、採購員、辦公室綜合事務人員、倉庫及物

料管理人員等。 

六、工員：凡在公民營事業單位內，從事下列工作之一者： 

（一）從事提供旅運、餐飲及家事等個人服務，在批發及零售商店展示與銷售商品，以及提供個人照顧與保安服務之人員； 

（二）具實際工作經驗，並有應用專業知識與技能於製造、安裝等工作者； 

（三）從事機器設備操作、駕駛、以及根據精密生產程序組裝產品等人員； 

（四）從事清潔維護工作、貨物搬運及簡單例行性工作，需耗費較大體力之工作者均屬之； 

亦即包含服務及銷售工作人員、技藝有關工作人員、機械設備操作及組裝人員、基層技術工及勞力工等。例如：板金人員、鑄造人員、

電力系統設備操作員、管道安裝、檢查人員、水管裝修人員、鍋爐設備等機械操作人員、警衛、商店售貨員、生產領班、 紡織工、製鞋

工、縫紉工、機器修理工、電子產品裝配工、電機裝修工、分選、碎石、採油氣等設備操作人員、組裝工、大小客貨車駕駛員、抄表員、

搬運工、清潔工、送件工及體力工等。 

七、本月進入人數：包括本月內實際進入工作之受僱員工人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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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進：指以前不曾受僱於本單位之新進員工。 

（二）召回：指過去曾離職連續停薪 1個月以上之員工，至本月又被召回在原場所單位工作之員工。 

（三）其他：指除新進及召回員工外，如從同一企業單位所屬之不同場所單位轉入者，或應召服兵役保留底缺而復職者均屬之。 

八、本月退出人數：包括本月內實際退出工作之受僱員工人數。 

（一）辭職：指受僱員工主動提出申請終止僱傭關係者。 

（二）解僱（含資遣）：指雇主因業務縮減，更換生產方法，裝置自動化設備，工作場所遷移或毀損、原料不足、季節工、臨時工或外籍勞

工屆期等原因，依規定對受僱員工終止勞動契約，而非故意損害員工權益者，另資遣或優惠資遣亦包括在內。 

（三）退休（含優惠退休）：員工年齡或服務年資符合下列規定而終止僱傭關係，且員工需領取退休金者(包括退休及優惠退休)： 

1、勞動基準法。 

2、勞工退休金條例。 

3、公司規定之退休條件(若公司退休年齡或年資規定優於上述兩法者，從其規定)。 

（四）其他：包括徵召服常備兵役、留職停薪、死亡、傷病而無法工作及調往同一企業單位所屬不同場所者。 

九、本月貴單位規定放假日數：包括週休、國定假日、停工檢修、員工輪休及自強活動等；工作日數即當月總日數扣除規定放假日數。 

十、本月規定每人每日應工作時數：依貴單位之規定填寫。若無規定，請按本月每日上班時段扣除休息、用膳後之時數填列。 

十一、上月底員工資料： 

（一）上月底員工總數：請填寫貴單位上月底之受僱員工總數。 

（二）上月底經常性薪資總額：請填寫貴單位上月底之受僱員工經常性薪資總額。 

十二、選擇式問項： 

（一）各問項請分別於適當答案前之方格內劃記「」號，並將有關數據填列於橫線上。 

（二）問項一、二為單選，問項三、問項四之答案 1、2、3、4可複選。 

十三、本月有調升經常性薪資原因為「配合政府政策調薪」：係指配合政府促進加薪之相關政策而調薪，如：因基本工資調整、高薪 100 指數    

                                                     等政策加薪。 

十四、備註欄請填註下列資料： 

（一）本月資料與上月出入較大者，例如本月底在職受僱員工人數劇幅增減可註明係「招募暑期工讀生」、「擴大營業」、「公司裁員」

等；或發放非經常性薪資，例如：考績獎金、年終獎金、紅利等。 

（二）近期內公司（工廠）將遷移他處或更換填表人。 

（三）其他建議事項。 

※ 本總處於各縣市指定專人為貴公司（工廠）聯絡人，如有查詢請逕向該員接洽。（訪問員姓名及其聯絡電話見封面） 

行政院主計總處   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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礦業及土石採取業、電力及燃氣供應業、用水供應及污染整治業 
受僱員工薪資調查各類職稱說明表 

類別 職 稱 說 明 範 例 

職

員 

主管及監督人員 
從事制定企業及其他組織政策、計畫及規章，並規劃、指揮、
協調及綜理組織或其部門活動之人員。 

總經理、副總經理、協理、處長、經理、主任、科長、課長
等。 

專 業 人 員 

應用科學知識以解決經濟、工業、環境等方面問題，以及從
事理化科學、環境科學、工程、設計、資訊及通訊、法律、
醫學、商業、教學及藝術表演等專業活動之人員。其所需教
育程度約為大學、碩士、博士程度者。 

冶金、採礦、鑽探工程師、地質工程師、空氣污染分析師、
噪音或污染防治工程師、工業及生產工程師、電力、輸電等
工程師、機械工程師、電機工程師、土木工程師、環境工程
師、化工工程師、建築師、律師及其他法律專業人員、測量
師、製圖師、平面及多媒體設計師、企劃人員、翻譯人員等。 

技 術 員 及 
助 理 專 業 人 員 

從事協助解決科學、工程、醫療、資訊及通訊傳播等領域問
題之人員，監督採礦、製造與營造之工作人員及其作業活動，
從事製程控制之人員，以及商業、行政、法律、文化等有關
助理專業人員，其所需教育程度約為專科畢業者。 

冶金、採礦、鑽探技術員、地質技術員、廢棄物焚化、水處
理設備操作員、地質技術員、電機技術員、工業及生產技術
員、機械技術員、化工技術員、配電、發電設備技術員、環
境工程技術員、製圖員、資訊及通訊操作技術員、專業秘書、
商業銷售代表、採購員、法務助理、秘書、財務稽核人員、
專技諮詢服務人員等。 

事 務 支 援 人 員 
從事記錄、彙整、計算或保存文書、紀錄、數值等資料，辦
理辦公室事務工作，以及提供櫃台、服務台等顧客服務工作
之人員，其所需教育程度約為高中職畢業者。 

辦公室綜合事務人員、會計人員、人事佐理員、文書佐理員、
庶務、資料登錄員、總機人員、存貨登記管理人員、收費員
等。 

工

員 

服 務 及 銷 售 
工 作 人 員 

從事提供旅運、餐飲及家事等個人服務，在批發及零售商店
展示與銷售商品，以及提供個人照顧與保安服務之人員。 

警衛、保全人員、商店售貨員、展售說明人員、餐飲服務員、
建築物管理員等。 

技 藝 有 關 
工 作 人 員 

應用專業知識與技能從事營建，金屬鑄造、架構，工具機設
定及操作，機器設備或工具之製造、安裝等，印刷，食品、
紡織品、金屬及其他製品等之製造或處理，以及手工製作各
種工藝品等工作之人員，其所需教育程度約為高中職畢業者。

技術工員之組長或領班、營建及有關工作人員、管道安裝檢
查人員、水管裝修人員、建築物電力系統裝修人員、鑽井工
作人員、水電工、焊接人員、板金人員、鑄造人員、鍛造人
員、木工、機動車輛維修人員、電子設備裝修人員、電機裝
修人員、工具機安裝人員、車床操作人員、銑床操作人員、
爆破工等。 

機 械 設 備 操 作 
及 組 裝 人 員 

在現場從事廠房設備及生產機械之操作，駕駛機動車輛與操
作移運設備，以及根據精密生產程序組裝產品之人員，其所
需教育程度約為國中畢業者。 

採礦設備操作工、礦石處理設備操作工、鑽採工及有關工作
者、分選、碎石等機械設備操作人員、鍋爐設備操作人員、
軌道管制、養護工、起重、升降、推土機操作工、大小客貨
車駕駛等。 

基 層 技 術 工 
及 勞 力 工 

從事簡單及例行性勞力工作之人員。本類工作通常需要體力
及耐力，如清潔、徒手搬運物料、廢棄物收集、手工分類或
打包商品等。 

抄表員、送件工、搬運工、一般清潔工作人員、泥水小工、
體力工等。 

註：職稱之判定應依主要工作內容、性質為依據。 



單位名稱: 主計環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填全名】                 地址：10065 臺北市廣州街 2 號 3 樓←【填寫詳細地址】               本 場 所 公 司 ( 商 業 ) 統 一 編 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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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產品名稱：  污 水 處 理    【填 104 年 7月生產價值最大者】                      
填表人姓名：  金     敏                                 電話號碼：（02）23868899#105 ←【填表人之聯絡電話】     傳真號碼：（02）23868888  ←【填表人之傳真號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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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 查 項 目 

本月底在職 

受僱員工人數(人) 
本月底在職受僱員工全月

實際工作總人時數(小時) 

本月發放月底在職受僱員工薪資總額 
(新臺幣元) 

本月進入人數 本  月  退  出  人  數 

 

經 常 臨 時 正 常 加 班 經常性薪資 加班費 
其他非經常性薪資

(含年節獎金、員工 
紅利、調薪差額等) 

新 進 召 回 其 他 辭職 
解 僱 

(含資遣) 

退休 

(含優惠退休)
其他 

 合     計 （70） 77  12,697 661 1,932,287 90,422 1,043,600 4 3 2 2    

 

職  員 
(主管、監督及專業人
員、技術員及助理專業
人員、事務支援人員等) 

(11)

男 
18  3,001 107 509,364 16,401 303,000

1.本月貴單位規定放假日數: (可至小數點第 1位，半天＝0.5 日)   

職員每人放假  8.5  日(工作  22.5  日) 

工員每人放假  8.5  日(工作  22.5  日) 

(放假包括週休、國定假日、停工檢修、員工輪休及自強活動等） 

2.本月規定每人每日應工作時數: (可至小數點第 1 位） 

職員每日   8   小時 

工員每日   8   小時 

3.上月底員工總數      7 0       人 

  上月底經常性薪資總額           1,948,265         元 

 
(12)

女 
5  803 45 105,005 5,118 21,800

 
工    員 

(生產組長、領班、技術

工員、組裝工、礦工、

警衛 、體力工等) 

(21)

男 
40  6,570 409 1,072,960 59,426 568,000

 
(22)

女 
14  2,323 100 244,958 9,477 150,800

            

以下各問項請於適當答案前之方格內劃記「ˇ」號:     

二、貴單位生產狀況與上月比較: (單選) 1 ˇ 較佳 2  不變 3  較差 4  停止生產  

三、貴單位生產工員計酬方式大部分採: (單選) 1  按月方式 2 ˇ 按日方式 3 按時方式 4  按件方式

四、貴單位本月是否調整經常性薪資: (可複選) 1 ˇ 職員加薪 2 ˇ 工員加薪 3 職員減薪 4  工員減薪 5 均無

 本月若有調升經常性薪資，其原因為: (可複選) 1 ̌ 獲利或績效因素 2 ˇ年資晉級（薪點調整） 3 試用期滿 4  配合政府政策調薪 5 其他       
 

五、貴單位本月是否發放下列非經常性薪資: 1  年終（節）獎金 2 ˇ 員工紅利 3 ˇ 非按月發放之工作(績效)獎金 4  其他________ 5 均無
       
附註:1.「其他非經常性薪資」係指非按月發放之工作(生產、績效、業績)獎金、端午、中秋或年終獎金、員工紅利(包含現金紅利及股票紅利) 、不休假獎金、差旅費及補發調薪差額等。 

2.本月資料與上月出入較大者，請註明原因 本月非經常性薪資，係發放績效獎金及員工紅利 ←                                                                           

              訪問員                                                 審核員                                                指導員 

核定機關： 行 政 院 主 計 總 處  

核定文號： 主 普 管 字 第 1 0 4 0 4 0 0 3 0 5 

有效期間： 至  民  國  106  年  8  月  底  

調查週期： 定 期 性 按 月 調 查  

【經常人數、正常工時、 經常性薪資須同時填有數字】

【若於過年期間有發放

年終獎金，勿遺漏 】

【放假日數＋工作日數

＝當月日數】  

合計（70）欄=各分欄加總。 

填寫本月底在職員工人數。 
依實際工作小時及加班小時數

分別填列至整數。 
薪資較低或過高者，將

原因填寫於附註欄內。

加班小時填有數字，

本欄須有金額。 
參閱附註說明。 
端午、中秋、年終獎金、

員工紅利等，請勿漏填。

【由會計事務所代填者， 

填貴單位較熟悉業務者】 

1 2 3 4 5 6 7 8 

縣市代號 行 業 編 號 樣 本 編 號 

6  3  3  7 0 0 6 0 0 7

本調查表所填個別資料僅供整體統計分析， 

釐訂經建計畫等參用，個別資料絕對保密。 

 

【各欄有薪資較低(或較高)，發放獎金種類或臨時工讀生進入等原因，均填於本欄】

行 政 院 主 計 總 處 
礦業及土石採取業、電力及燃氣供應業、用水供應及污染整治業 

受僱員工薪資調查表 （範例） 

88 
上月底員工總數係依上月調查表之月底人數【合計欄（70）】填列。 

上月底經常性薪資總額係依上月調查表之月底經常性薪資【合計欄（70）】填列。

本月底在職受僱員工人數=上月底員工總數+本月進入人數本月退出人數。 

單選 
單選 

(可複選，發放金額請填入上方「其他非經常性薪資」欄位) 

(若無調薪，本問項免填) 

1-4 項 
可複選



 1

受僱員工薪資調查 網際網路填報系統簡介 

感謝 貴公司(單位)長期提供受僱員工薪資調查資料，作為政府及企業各界規劃產業政策及提升營運效率之重要參考。鑑於網

際網路傳輸之便捷性已廣受企業各界所重視，爰由行政院主計總處建置完成網際網路填報系統，竭誠歡迎 貴公司多加利用。 

登入：受僱員工薪資調查網際網路填報網址 

 

 
 
 
 
 
 
 
 
 
 
 
 
 
 
 
 
 
 
 

https:// salary.dgbas.gov.tw/ssl/salary/main.asp 

本調查填報資料均經加

密，以確保資料安全

進入本網路填報系統
後，所有輸入的資料
即開始加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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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僱員工薪資調查簡介 
受僱員工薪資調查旨在就工商業場所人力需求面，按月蒐集臺灣地區各行業事業單位受僱員工人數、薪資、工時及進退狀況等資料，以明瞭整

體勞動市場人力需求以及工時與薪資變動趨勢，提供下列用途： 

一、提供政府規劃經濟及社會發展所需之人力及產業政策。 

二、提供政府規劃學校教育、職業訓練、就業服務及訂定基本工資與調整軍公教人員待遇之參據。 

三、提供公民營企業調整員工薪資、改善經營管理、訂定人力計畫及提撥退休金之參據。 

四、編算生產力統計及廠商勞務成本之依據。 

五、提供人力需求、薪資及生產力發展趨勢之分析，並供國際間相關資料之比較。 

受僱員工薪資調查及生產力統計結果，每月定期於 22 日發布統計結果並上網刊載（網址：http://www.dgbas.gov.tw＞政府統計＞主計總處統計專區＞薪資及生產力統計 ），

提供各界應用。 

為對勞動市場之員工流動及缺工情形作深入了解，行政院主計總處將於 105 年年初及 105 年 8 月向貴公司（單位）進行 2次附帶專案調查訪問： 

一、「受僱員工動向調查」調查項目包括：（一）貴單位 104 年進入及退出人員按性別、僱用型態分之狀況、退休（含優惠退休）受僱員工個人概

況、年底在職受僱員工概況。 

（二）貴單位 104 年支付非薪資報酬及調薪情形等資料。 

（三）貴單位 105 年 2月各職類短缺員工人數。 

二、「事業人力僱用狀況調查」調查項目包括：（一）貴單位各職類短缺員工人數、持續時間、僱用條件。 

（二）貴單位人力過剩情形。 

其重要統計結果摘要如次，敬請惠予支持，合作填報。 

表 1、受僱員工薪資調查統計指標摘要 

  工 業 及 服 務 業 製 造 業 

  受僱員工   每人月 每 人    受 僱 每人月 每 人 勞 動 單位產 

年 別 人 數 工業 服務業 平 均 每 月 經常性 進入率 退出率 員 工 平 均 每 月 生產力 出勞動 

  合 計 部 門 部 門 工 時 薪 資 薪 資    人 數 工 時 薪 資 指 數 成 本 

  (千人) (千人) (千人) (小時) (元) (元) (%) (%) (千人) (小時) (元)  指 數 

 99 年 6 691 2 990 3 701 181.1 44 359 36 214 2.83 2.50 2 494 189.0 42 300 96.88 98.84 
100 年 6 926 3 097 3 829 178.7 45 508 36 689 2.61 2.38 2 593 185.1 43 316 100.00 100.00 
101 年 7 049 3 129 3 919 178.4 45 589 37 151 2.27 2.18 2 619 183.9 43 689  99.34 102.25 
102 年 7 138 3 152 3 986 177.0 45 664 37 527 2.34 2.21 2 635 183.9 43 829 99.37 102.53 
103 年 7 275 3 207 4 068 177.9 47 300 38 208 2.51 2.35 2 687 184.8 45 207 103.46 101.09 

註：各行業詳細統計結果請上網查詢，網址：http://www.dgbas.gov.tw＞政府統計＞主計總處統計專區＞薪資及生產力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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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2、廠商調升經常性薪資狀況 
                   單位：％ 

 註：1.由於部分人員調升薪資與部分人員減薪可複選，致有調升薪資、均未調薪、減薪廠商比率之和大於 100%。 

 2.資料來源：「受僱員工動向調查」，相關統計結果請參考網址：http://www.dgbas.gov.tw＞政府統計＞主計總處統計專區＞其他專案調查＞受僱員工動向調查。  

 3.本調查係按年查填 1次，於每年年初辦理。 

 

項  目  別 
有調升 

薪資 

        

減薪
均未

調薪

有調升

經常性

薪資之

員工人

數比率

有調降

經常性

薪資之

員工人

數比率 

全面 

調升 

薪資 

      

部分 

人員調

高薪資

平均每位受僱員工調薪幅度 

3% 3%~ 6%~ 9%~ 12%~ 15% 

以下 未滿 6% 未滿 9% 未滿 12% 未滿 15% 以上

工業及服務業              

 99 年 17.8 5.7 1.4 3.0 0.8 0.4 0.0 0.1 12.1 3.6 81.5 - - 

100 年 21.8 10.5 2.4 6.1 0.9 0.7 0.2 0.2 11.3 1.3 77.6 36.7 0.4 

101 年 15.8 9.8 2.8 4.9 0.8 0.9 0.2 0.2 6.0 0.9 83.9 23.5 0.4 

102 年 18.8 11.9 3.5 6.2 0.8 1.1 0.2 0.2 6.9 0.5 81.2 27.2 0.1 

製造業              

99 年 25.7  9.8 2.7 5.2 0.9 1.0 0.0 0.0 15.9  4.3 73.3 - - 

100 年 25.8 14.4 3.3 8.7 1.2 0.6 0.2 0.3 11.4 1.9 73.4 41.2 0.3 

101 年 24.2 12.9 3.8 6.8 1.2 0.9 0.1 0.2 11.3 1.2 75.4 29.4 0.3 

102 年 26.8 16.1 4.7 8.0 1.1 2.0 0.1 0.2 10.7 0.6 73.2 36.9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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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各行業廠商提供按月計薪職缺之經常性薪資 
民國 103 年 8 月底                                      單位：元 

項      目      別 總計 主管及 
監督人員

專業人員
技術員及助

理專業人員

事務支援

人員 
服務及銷售

工作人員 

技藝有關工

作人員、機

械設備操作

及組裝人員

基層技術工

及勞力工 

總 計 27 337 47 940 37 408 27 659 24 866 23 946 23 706 22 208 
工 業 部 門 27 114 45 392 37 350 27 796 24 427 24 587 23 096 22 221 
礦 業 及 土 石 採 取 業 26 473 42 000 37 125 23 325 23 313 - 25 193 - 
製 造 業 26 916 50 966 37 672 27 729 24 134 24 556 22 843 21 761 
電 力 及 燃 氣 供 應 業 28 301 - 33 250 29 346 22 200 - 28 748 23 000 
用 水 供 應 及 污 染 整 治 業 27 254 45 000 36 673 27 746 36 471 - 26 804 23 887 
營 造 業 28 779 39 931 34 366 28 294 25 979 25 000 25 526 22 149 

服 務 業 部 門 27 557 51 847 37 480 27 558 24 999 23 932 26 259 22 204 
批 發 及 零 售 業 25 932 50 973 39 094 27 351 24 174 21 953 25 895 23 030 
運 輸 及 倉 儲 業 33 567 75 000 35 875 60 287 27 729 42 717 31 460 23 145 
住 宿 及 餐 飲 業 25 220 41 700 33 512 25 633 24 141 25 743 28 953 22 014 
資 訊 及 通 訊 傳 播 業 31 626 53 130 35 797 27 517 25 406 26 429 20 067 - 
金 融 及 保 險 業 31 073 63 556 42 950 29 725 27 935 23 960 - 20 633 
不 動 產 業 24 307 39 095 40 000 23 694 25 824 25 417 28 000 20 247 
專 業 、 科 學 及 技 術 服 務 業 28 980 45 322 33 113 26 381 24 455 23 763 - - 
支 援 服 務 業 24 470 42 000 32 012 26 174 22 641 25 624 22 819 21 516 
教 育 服 務 業 23 849 27 000 25 002 30 000 21 492 23 959 - - 
醫 療 保 健 服 務 業 35 136 48 619 40 366 25 693 23 854 22 375 25 068 23 057 
藝 術 、 娛 樂 及 休 閒 服 務 業 24 789 45 000 30 143 26 881 23 861 24 703 26 720 22 589 
其 他 服 務 業 23 722 - - 25 451 24 458 24 350 21 649 20 339 

註：1.教育服務業僅含「其他教育及教育輔助服務業」。 

    2.資料來源：「事業人力僱用狀況調查」，相關統計結果請參考網址：http://www.dgbas.gov.tw＞政府統計＞主計總處統計專區＞其他專案調查＞事業人力僱用狀況調查 。 

    3.本調查係按年查填 1次，於每年 8月辦理。 



 5

製 造 業 填 表 說 明 
壹、一般注意事項 

一、本調查表請指定人員負責辦理，於每月 5 日以前填妥上月資料，甲聯撕下對摺後用膠貼紙貼妥，直接投遞寄送本處，乙聯留底存查；若
採用本調查網際網路填報系統填寫者，則無須再傳真或郵寄調查表。 

二、本調查表每本裝訂 15 份，每份有甲、乙二聯，請於 104 年 7 月至 105 年 6 月間，按順序每月填寄 1份，最後 3份，月份欄空白，係供裝
訂遺漏或郵寄遺失時備用。 

三、本調查表請用藍色或黑色墨水之鋼筆或原子筆填寫，字跡請勿潦草。 

四、本調查表中各項數字均以阿拉伯數字（1、2、3………）填寫，計至整數即可，且無須填寫單位（如人、時、元等）。 

貳、各欄填表說明 

一、主要產品名稱：請填貴單位 104 年 7 月生產價值最大者。 

二、本月底在職受僱員工人數：依支領薪資原則，計算月底現有受僱員工人數，包括所有職員及工員、專任及兼任、全勤及部分時間參加作

業之常僱員工、臨時員工、契約員工、派遣至他單位工作之員工、建教合作工讀生（全月不參加工作者除外）、

學徒及養成工等。如因公（出國考察、受訓、外調及後備軍人應教育召集）、病、事、例、休、婚、娩假，而

有若干時日未參加工作者，仍應計算在內。但不包括：參加作業而不支領薪資之雇主、自營作業者及無酬家

屬工作者；僅支車馬費未實際參加作業之董、監事、顧問；應徵召服常備兵役保留底缺支領部分薪資與留職

停薪，全月未參加作業者；與不在廠地工作之計件工作者。統計上分為經常員工及臨時員工兩類： 

（一）經常員工：指受僱期間已經或預期工作滿 6 個月以上之員工，包括勞動契約屬不定期契約之員工，或雖屬定期契約，但僱用期間

超過 6個月之員工等。 

（二）臨時員工：指與雇主訂定定期契約（口頭或書面），而僱用期間不滿 6個月之員工。 

＊「派遣員工」指貴單位與有用人需求之公司，簽訂勞務契約，向用人單位收取勞務費或服務費用後，將貴單位所僱用之員工派至用人

單位，接受用人單位指揮監督及工作分派，提供勞務，但仍由貴單位支薪之人員，惟不包含派駐至大陸及出差、借調人員。 

三、本月底在職受僱員工全月實際工作總人時數：指本月底受僱員工在本月內實際工作總人時數，包含正常工時及加班工時。 

（一）正常工時：指受僱員工於貴單位規定應工作時間內之實際工作總人時數；亦即不含週休、國定假日、員工輪休、自強活動以及員

工請假未工作之總人時數，若員工有超時工作而不支給加班費者，將超時工作時數計入正常工時。 

例：某廠商 1月底受僱員工有 50 人，週休及國定假日 8天，每日工作 8小時，2位新進員工實際工作 14 天，3位各請

假 2 天，另 2 位各超時工作 15 小時，但未支付加班費之超時工作時數分別為 10 小時及 3 小時，則正常工時之計

算如下： 

應工作總人時數： 50 人8 小時（31-8）天 = 9200 小時 

新進員工本月未工作時數： 2 人8 小時9 天未工作 = 144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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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工請假時數： 3 人8 小時2 天 = 48 小時 

未支付加班費超時工作時數應計入正常工作時數： 10＋3 = 13 小時 

正常工作時數 = 9200－144－48＋13 = 9021 小時 

（二）加班工時：指受僱員工在正常工作時間以外之有酬工作總人時數。 

四、本月發放月底在職受僱員工薪資總額：採給付原則，指本月內實際支付本月底在職受僱員工之薪資總額，包含經常性薪資、加班費及其

他非經常性薪資。 

（一）經常性薪資：指每月給付受僱員工之工作報酬；包括本薪及按月給付之固定津貼及獎金，如危險津貼、交通費、膳食費、水電費、

按月發放之工作（生產、績效、業績）獎金及全勤獎金等；其以實物方式給付者，應按實價折值計入；以上均不扣

除應付所得稅、保險費及工會會費。 

（二）加班費：指因延長工作時間所給付之報酬。 

（三）其他非經常性薪資：係指非按月發放之工作(生產、績效、業績)獎金、端午、中秋或年終獎金、員工紅利(包含現金紅利及股票紅

利，其中股票紅利依會計處理時所認列之價值填列)、不休假獎金、差旅費及補發調薪差額等。 

五、職員：凡在公民營事業單位內，從事下列工作之一者： 

（一）從事制定企業及其他組織政策、計畫及規章，並規劃、指揮、協調及綜理組織或其部門活動之人員； 

（二）從事研究及應用專門性知識及技能者均屬之； 

（三）協助主管人員監督或指導各類業務人員之工作者及辦理各種業務之助理專業人員； 

（四）從事記錄、彙整、計算或保存文書、數值等辦公室事務工作，以及提供櫃台、服務台等顧客服務工作之人員； 

亦即包含主管及監督人員、專業人員、技術員及助理專業人員、事務支援人員等。例如：總經理、副總經理、廠長、主任、法律顧
問、電子工程師、機械工程師、鑽探工程師、化學工程技術員、工業及生產技術員、會計人員、業務秘書、採購員、總務、出納、打字
員、文書、倉庫及物料管理人員、人事佐理人員等。 

六、工員：凡在公民營事業單位內，從事下列工作之一者： 

（一）從事提供旅運、餐飲及家事等個人服務，在批發及零售商店展示與銷售商品，以及提供個人照顧與保安服務之人員； 

（二）具實際工作經驗，並有應用專業知識與技能於製造、安裝等工作者； 

（三）從事機器設備操作、駕駛、以及根據精密生產程序組裝產品等人員； 

（四）從事清潔維護工作、貨物搬運及簡單例行性工作，需耗費較大體力之工作者均屬之； 

亦即包含服務及銷售工作人員、技藝有關工作人員、機械設備操作及組裝人員、基層技術工及勞力工等。例如：警衛、生產領班、
焊接人員、板金人員、鑄造人員、鍛造人員、排版人員、印刷人員、組裝人員、塑膠製品、紡織品、製鞋等機械操作人員、搬運工、組
裝工、環境清掃工等。 

七、本月進入人數：包括本月內實際進入工作之受僱員工人數。 

（一）新進：指以前不曾受僱於本單位之新進員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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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召回：指過去曾離職連續停薪 1個月以上之員工，至本月又被召回在原場所單位工作之員工。 

（三）其他：指除新進及召回員工外，如從同一企業單位所屬之不同場所單位轉入者，或應召服兵役保留底缺而復職者均屬之。 

八、本月退出人數：包括本月內實際退出工作之受僱員工人數。 

（一）辭職：指受僱員工主動提出申請終止僱傭關係者。 

（二）解僱(含資遣)：指雇主因業務縮減，更換生產方法，裝置自動化設備，工作場所遷移或毀損、原料不足、季節工、臨時工或外籍

勞工屆期等原因，依規定對受僱員工終止勞動契約，而非故意損害員工權益者，另資遣或優惠資遣亦包括在內。 

（三）退休（含優惠退休）：員工年齡或服務年資符合下列規定而終止僱傭關係，且員工需領取退休金者(包括退休及優惠退休)： 

1、勞動基準法。 

2、勞工退休金條例。 

3、公司規定之退休條件(若公司退休年齡或年資規定優於上述兩法者，從其規定)。 

（四）其他：包括徵召服常備兵役、留職停薪、死亡、傷病而無法工作及調往同一企業單位所屬不同場所者。 

九、本月貴單位規定放假日數：包括週休、國定假日、停工檢修、員工輪休及自強活動等；工作日數即當月總日數扣除規定放假日數。 

十、本月規定每人每日應工作時數：依貴單位之規定填寫。若無規定，請按本月每日上班時段扣除休息、用膳後之時數填列。 

十一、上月底員工資料： 

（一）上月底員工總數：請填寫貴單位上月底之受僱員工總數。 

（二）上月底經常性薪資總額：請填寫貴單位上月底之受僱員工經常性薪資總額。 

十二、本月勞務委外（外包派遣）情形：包括運用人數（係指於貴單位場所內工作，但由外包派遣公司支薪之人員，不包含出差、借調至貴

單位工作之人員）及支付費用。 

十三、選擇式問項： 

（一）各問項請分別於適當答案前之方格內劃記「」號，並將有關數據填列於橫線上。 

（二）問項二、三為單選，問項四、問項五之答案 1、2、3、4可複選。 

十四、本月有調升經常性薪資原因為「配合政府政策調薪」：係指配合政府促進加薪之相關政策而調薪，如：因基本工資調整、高薪 100 指數    

                                                     等政策加薪。 

十五、備註欄請填註下列資料： 

（一）本月資料與上月出入較大者，例如本月底在職受僱員工人數劇幅增減可註明係「招募暑期工讀生」、「外銷訂單增加」、「公司裁員」

等；或發放非經常性薪資，例如：考績獎金、年終獎金、紅利等。 
（二）近期內公司（工廠）將遷移他處或更換填表人。 

（三）其他建議事項。 

※ 本處指定專人為貴公司（工廠）聯絡人，如有查詢請逕向該聯絡人接洽（聯絡電話及聯絡人見封面） 

經濟部統計處   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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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造業受僱員工薪資快報各類職稱說明表 
類別 職 稱 說 明 範 例 

職

 
 

 

員 

主管及監督人員 
從事制定企業及其他組織政策、計畫及規章，並規劃、指揮、

協調及綜理組織或其部門活動之人員。 
總經理、副總經理、協理、處長、經理、主任、科長、課長等。 

專 業 人 員 

應用科學知識以解決經濟、工業、環境等方面問題，以及從

事理化科學、環境科學、工程、設計、資訊及通訊、法律、

醫學、商業、教學及藝術表演等專業活動之人員，其所需教

育程度約為大學、碩士、博士程度者。 

電子工程師、工業及生產工程師、地質工程師、機械工程師、

電機工程師、土木工程師、環境工程師、化工工程師、律師及

其他法律專業人員、測量師、製圖師、系統分析師及設計師、

平面及多媒體設計師、企劃人員、翻譯人員等。 

技 術 員 及 
助 理 專 業 人 員 

從事協助解決科學、工程、醫療、資訊及通訊傳播等領域問

題之人員，監督採礦、製造與營造之工作人員及其作業活

動，從事製程控制之人員，以及商業、行政、法律、文化等

有關助理專業人員，其所需教育程度約為專科畢業者。 

電機技術員、品管技術員、工業及生產技術員、機械技術員、

化工技術員、環境工程技術員、製圖員、資訊及通訊操作技術

員、專業秘書、商業銷售代表、採購員、法務助理、秘書、財

務稽核人員、專技諮詢服務人員等。 

事 務 支 援 人 員 
從事記錄、彙整、計算或保存文書、紀錄、數值等資料，辦

理辦公室事務工作，以及提供櫃台、服務台等顧客服務工作

之人員，其所需教育程度約為高中職畢業者。 

辦公室綜合事務人員、會計人員、出納、人事佐理員、文書佐

理員、庶務、資料登錄員、總機人員、存貨登記管理員、收費

員等。 

工

 
 

員

服 務 及 銷 售 
工 作 人 員 

從事提供旅運、餐飲及家事等個人服務，在批發及零售商店

展示與銷售商品，以及提供個人照顧與保安服務之人員。 
警衛、保全人員、商店售貨員、展售說明人員、餐飲服務員、

建築物管理員等。 

技藝有關工作人員 

應用專業知識與技能從事營建，金屬鑄造、架構，工具機設

定及操作，機器設備或工具之製造、安裝等，印刷，食品、

紡織品、金屬及其他製品等之製造或處理，以及手工製作各

種工藝品等工作之人員，其所需教育程度約為高中職畢業

者。 

技術工員之組長或領班、水電工、焊接人員、板金人員、鑄造

人員、鍛造人員、排版人員、印刷人員、木工、飛機修護人員、

機動車輛維修人員、電子設備裝修人員、電機裝修人員、工具

機安裝人員、車床操作人員、銑床操作人員、爆破工等。 

機 械 設 備 操 作 
及 組 裝 人 員  

在現場從事廠房設備及生產機械之操作，駕駛機動車輛與操

作移運設備，以及根據精密生產程序組裝產品之人員，其所

需教育程度約為國中畢業者。 

水泥製品、紡織品、毛皮及皮革、食品、木材加工等機械操作

人員、組裝人員、起重、升降、推土機操作工、大小客貨車駕

駛等。 

基 層 技 術 
工 及 勞 力 工  

從事簡單及例行性勞力工作之人員。本類工作通常需要體力

及耐力，如清潔、徒手搬運物料、廢棄物收集、手工分類或

打包商品等。 

抄表員、送件工、搬運工、一般清潔工作人員、泥水小工、體

力工等。 

註：職稱之判定應依主要工作內容、性質為依據。 



 

 

本表請於每月 5日前填送經濟部                                                                                                                                                                                                           

主要產品名稱：U 輪      胎    U【填 104 年 7 月生產價值最大者】                     資料時間：中華民國  104  年  7  月 

填表人姓名：U 金      敏    U                            電話號碼：U（03）3328001#105U ←【填表人之聯絡電話】     傳真號碼：U（03）3328002 U ←【填表人之傳真號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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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 查 項 目 

本月底在職 

受僱員工人數(人) 
本月底在職受僱員工全月

實際工作總人時數(小時) 

本月發放月底在職受僱員工薪資總額 
(新臺幣元) 

本月進入人數 本  月  退  出  人  數 

 
經 常 臨 時 正 常 加 班 經常性薪資 加班費 

其他非經常性薪資
(含年節獎金、員工 
紅利、調薪差額等)

新 進 召 回 其 他 辭職 
解 僱 

(含資遣) 

退休 
(含優惠退休)

其他 

 合     計 （70） 77  12,697 661 1,932,287 90,422 1,043,600 4 3 2 2    

 
職   員 

(主管、監督及專業人
員、技術員及助理專業
人員、事務支援人員等) 

(11)

男 18  3,001 107 509,364 16,401 303,000 1.本月貴單位規定放假日數: (可至小數點第 1位，半天＝0.5 日)   

職員每人放假U  8.5  U日(工作U  22.5  U日) 

工員每人放假U  8.5  U日(工作U  22.5  U日) 

(放假包括週休、國定假日、停工檢修、員工輪休及自強活動等） 

2.本月規定每人每日應工作時數: (可至小數點第 1 位） 

職員每日U   8   U小時 

工員每日U   8   U小時 

3.上月底員工總數U      7 0       U人 

  上月底經常性薪資總額       1,782,165      元 

 (12)

女 
5  803 45 105,005 5,118 21,800

 

工   員 
(生產組長、領班、技術

工員、組裝工、警衛 、
體力工等) 

(21)

男 40  6,570 409 1,072,960 59,426 568,000

 (22)

女 14  2,323 100 244,958 9,477 150,800

                 
            

一、本月勞務委外(外包派遣)情形 
運用人數(人) 9 

（指於貴單位場所內工作，但由外包派遣公司支薪之人員。若無運用外包派遣人數請填〝 0 〞） 
支付費用(元) 197,687 

以下各問項請於適當答案前之方格內劃記「ˇ」號:                            

二、貴單位生產狀況與上月比較: (單選) 1 ˇ 較佳 2  不變 3  較差 4  停止生產  

三、貴單位生產工員計酬方式大部分採: (單選) 1  按月方式 2 ˇ 按日方式 3 按時方式 4  按件方式

四、貴單位本月是否調整經常性薪資: (可複選) 1 ˇ 職員加薪 2 ˇ 工員加薪 3 職員減薪 4  工員減薪 5 均無

 本月若有調升經常性薪資，其原因為: (可複選) 1 ˇ 獲利或績效因素 2 ˇ 年資晉級（薪點調整）3 試用期滿 4  配合政府政策調薪 5 其他       
 

五、貴單位本月是否發放下列非經常性薪資: 1  年終（節）獎金 2 員工紅利 3 ˇ 非按月發放之工作(績效)獎金 4  其他________ 5 均無
       
附註:1.「其他非經常性薪資」係指非按月發放之工作(生產、績效、業績)獎金、端午、中秋或年終獎金、員工紅利(包含現金紅利及股票紅利)、不休假獎金、差旅費及補發調薪差額等。 

2.本月資料與上月出入較大者，請註明原因 U本月非經常性薪資，係發放績效獎金及員工紅利 ←                                                                          

核定機關： 行 政 院 主 計 總 處  

核定文號： 主  普  管  字  第  1 0 4 0 4 0 0 3 0 5 號

有效期間： 至  民  國  106  年  8  月  底  止

調查週期： 定 期 性 按 月 調 查 

【經常人數、正常工時、 經常性薪資須同時填有數字】
【若於過年期間有發放

年終獎金，勿遺漏 】

【放假日數＋工作日數

＝當月日數】  

合計（70）欄=各分欄加總。 

填寫本月底在職員工人數。 
依實際工作小時及加班小

時數分別填列至整數。 

薪資較低或過高者，將

原因填寫於附註欄內。

加班小時填有數字，

本欄須有金額。 

參閱附註說明。 
端午、中秋、年終獎金、

員工紅利等，請勿漏填。

【由會計事務所代填者， 

填貴單位較熟悉業務者】 

經  濟  部 

製 造 業 受 僱 員 工 薪 資 快 報 （範例）

本 場 所 公 司 ( 商 業 ) 統 一 編 號 

1 2 3 4 5 6 7 8 
 

縣市代號 行 業 編 號 樣 本 編 號 

0  3  2  1 0 1 3 0 1 5

 

本調查表所填個別資料僅供整體統計分析，釐訂經建計

畫等參用，個別資料絕對保密。 

 

88 

上月底員工總數係依上月調查表之月底人數【合計欄（70）】填列。 

上月底經常性薪資總額係依上月調查表之月底經常性薪資【合計欄（70）】填列。

本月底在職受僱員工人數=上月底員工總數+本月進入人數本月退出人數。 

【各欄有薪資較低(或較高)，發放獎金種類或臨時工讀生進入等原因，均填於本欄】

1-4 項 
可複選

單選 
單選 

(可複選，發放金額請填入上方「其他非經常性薪資」欄位) 

(若無調薪，本問項免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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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僱員工薪資調查 網際網路填報系統簡介 

感謝 貴公司(單位)長期提供受僱員工薪資調查資料，作為政府及企業各界規劃產業政策及提升營運效率之重要參考。鑑於網

際網路傳輸之便捷性已廣受企業各界所重視，爰由行政院主計總處建置完成網際網路填報系統，竭誠歡迎 貴公司多加利用。 

登入：受僱員工薪資調查網際網路填報網址 

 

 
 
 
 
 
 
 
 
 
 
 
 
 
 
 
 
 
 
 

https:// salary.dgbas.gov.tw/ssl/salary/main.asp 

本調查填報資料均經加

密，以確保資料安全性。

進入本網路填報系統
後，所有輸入的資料
即開始加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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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僱員工薪資調查簡介 
受僱員工薪資調查旨在就工商業場所人力需求面，按月蒐集臺灣地區各行業事業單位受僱員工人數、薪資、工時及進退狀況等資料，以明瞭整

體勞動市場人力需求以及工時與薪資變動趨勢，提供下列用途： 

一、提供政府規劃經濟及社會發展所需之人力及產業政策。 

二、提供政府規劃學校教育、職業訓練、就業服務及訂定基本工資與調整軍公教人員待遇之參據。 

三、提供公民營企業調整員工薪資、改善經營管理、訂定人力計畫及提撥退休金之參據。 

四、編算生產力統計及廠商勞務成本之依據。 

五、提供人力需求、薪資及生產力發展趨勢之分析，並供國際間相關資料之比較。 

受僱員工薪資調查及生產力統計結果，每月定期於 22 日發布統計結果並上網刊載（網址：http://www.dgbas.gov.tw＞政府統計＞主計總處統計專區＞薪資及生產力統計 ），

提供各界應用。 

為對勞動市場之員工流動及缺工情形作深入了解，行政院主計總處將於 105 年年初及 105 年 8 月向貴公司（單位）進行 2次附帶專案調查訪問： 

一、「受僱員工動向調查」調查項目包括：（一）貴單位 104 年進入及退出人員按性別、僱用型態分之狀況、退休（含優惠退休）受僱員工個人概

況、年底在職受僱員工概況。 

（二）貴單位 104 年支付非薪資報酬及調薪情形等資料。 

（三）貴單位 105 年 2月各職類短缺員工人數。 

二、「事業人力僱用狀況調查」調查項目包括：（一）貴單位各職類短缺員工人數、持續時間、僱用條件。 

（二）貴單位人力過剩情形。 

其重要統計結果摘要如次，敬請惠予支持，合作填報。 

表 1、受僱員工薪資調查統計指標摘要 

  工 業 及 服 務 業 電 力 及 燃 氣 供 應 業 

  受僱員工   每人月 每 人    受 僱 每人月 每 人 勞 動 單位產 

年 別 人 數 工業 服務業 平 均 每 月 經常性 進入率 退出率 員 工 平 均 每 月 生產力 出勞動 

  合 計 部 門 部 門 工 時 薪 資 薪 資    人 數 工 時 薪 資 指 數 成 本 

  (千人) (千人) (千人) (小時) (元) (元) (%) (%) (千人) (小時) (元)  指 數 

 99 年 6 691 2 990 3 701 181.1 44 359 36 214 2.83 2.50 29 173.3 96 523 98.11 101.59 
100 年 6 926 3 097 3 829 178.7 45 508 36 689 2.61 2.38 29 170.6 95 382 100.00 100.00 
101 年 7 049 3 129 3 919 178.4 45 589 37 151 2.27 2.18 29 176.5 92 869 94.90 99.17 
102 年 7 138 3 152 3 986 177.0 45 664 37 527 2.34 2.21 29 174.6 88 873 96.92 94.00 
103 年 7 275 3 207 4 068 177.9 47 300 38 208 2.51 2.35 29 175.9 94 022 97.68 97.83 

註：各行業詳細統計結果請上網查詢，網址：http://www.dgbas.gov.tw＞政府統計＞主計總處統計專區＞薪資及生產力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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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2、廠商調升經常性薪資狀況 
                   單位：％ 

 註：1.由於部分人員調升薪資與部分人員減薪可複選，致有調升薪資、均未調薪、減薪廠商比率之和大於 100%。 

 2.資料來源：「受僱員工動向調查」，相關統計結果請參考網址：http://www.dgbas.gov.tw＞政府統計＞主計總處統計專區＞其他專案調查＞受僱員工動向調查。  

 3.本調查係按年查填 1次，於每年年初辦理。 

 

項  目  別 
有調升 

薪資 

        

減薪
均未

調薪

有調升

經常性

薪資之

員工人

數比率

有調降

經常性

薪資之

員工人

數比率 

全面 

調升 

薪資 

      

部分 

人員調

高薪資

平均每位受僱員工調薪幅度 

3% 3%~ 6%~ 9%~ 12%~ 15% 

以下 未滿 6% 未滿 9% 未滿 12% 未滿 15% 以上

工業及服務業              

 99 年 17.8 5.7 1.4 3.0 0.8 0.4 0.0 0.1 12.1 3.6 81.5 - - 

100 年 21.8 10.5 2.4 6.1 0.9 0.7 0.2 0.2 11.3 1.3 77.6 36.7 0.4 

101 年 15.8 9.8 2.8 4.9 0.8 0.9 0.2 0.2 6.0 0.9 83.9 23.5 0.4 

102 年 18.8 11.9 3.5 6.2 0.8 1.1 0.2 0.2 6.9 0.5 81.2 27.2 0.1 

電力及燃氣供應業     

 99 年 23.2 14.3  5.4 8.9  -  -  -  -  8.9 5.4 73.2 - - 

100 年 60.0 49.1 3.6 41.8 3.6 - - - 10.9 - 40.0 95.2 - 

101 年 29.6 20.4 13.0 7.4 - - - - 9.3 - 70.4 4.7 - 

102 年 27.6 19.7 11.8 6.6 1.3 - - - 7.9 - 72.4 5.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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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各行業廠商提供按月計薪職缺之經常性薪資 
民國 103 年 8 月底                                      單位：元 

項      目      別 總計 主管及 
監督人員

專業人員
技術員及助

理專業人員

事務支援

人員 
服務及銷售

工作人員 

技藝有關工

作人員、機

械設備操作

及組裝人員

基層技術工

及勞力工 

總 計 27 337 47 940 37 408 27 659 24 866 23 946 23 706 22 208 
工 業 部 門 27 114 45 392 37 350 27 796 24 427 24 587 23 096 22 221 
礦 業 及 土 石 採 取 業 26 473 42 000 37 125 23 325 23 313 - 25 193 - 
製 造 業 26 916 50 966 37 672 27 729 24 134 24 556 22 843 21 761 
電 力 及 燃 氣 供 應 業 28 301 - 33 250 29 346 22 200 - 28 748 23 000 
用 水 供 應 及 污 染 整 治 業 27 254 45 000 36 673 27 746 36 471 - 26 804 23 887 
營 造 業 28 779 39 931 34 366 28 294 25 979 25 000 25 526 22 149 

服 務 業 部 門 27 557 51 847 37 480 27 558 24 999 23 932 26 259 22 204 
批 發 及 零 售 業 25 932 50 973 39 094 27 351 24 174 21 953 25 895 23 030 
運 輸 及 倉 儲 業 33 567 75 000 35 875 60 287 27 729 42 717 31 460 23 145 
住 宿 及 餐 飲 業 25 220 41 700 33 512 25 633 24 141 25 743 28 953 22 014 
資 訊 及 通 訊 傳 播 業 31 626 53 130 35 797 27 517 25 406 26 429 20 067 - 
金 融 及 保 險 業 31 073 63 556 42 950 29 725 27 935 23 960 - 20 633 
不 動 產 業 24 307 39 095 40 000 23 694 25 824 25 417 28 000 20 247 
專 業 、 科 學 及 技 術 服 務 業 28 980 45 322 33 113 26 381 24 455 23 763 - - 
支 援 服 務 業 24 470 42 000 32 012 26 174 22 641 25 624 22 819 21 516 
教 育 服 務 業 23 849 27 000 25 002 30 000 21 492 23 959 - - 
醫 療 保 健 服 務 業 35 136 48 619 40 366 25 693 23 854 22 375 25 068 23 057 
藝 術 、 娛 樂 及 休 閒 服 務 業 24 789 45 000 30 143 26 881 23 861 24 703 26 720 22 589 
其 他 服 務 業 23 722 - - 25 451 24 458 24 350 21 649 20 339 

註：1.教育服務業僅含「其他教育及教育輔助服務業」。 

    2.資料來源：「事業人力僱用狀況調查」，相關統計結果請參考網址：http://www.dgbas.gov.tw＞政府統計＞主計總處統計專區＞其他專案調查＞事業人力僱用狀況調查 。 

    3.本調查係按年查填 1次，於每年 8月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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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水 、 電 力 及 燃 氣 供 應 業 填 表 說 明 

壹、一般注意事項 
一、本調查表請指定人員負責辦理，於每月 5 日以前填妥上月資料，甲聯撕下對摺後用膠貼紙貼妥，直接投遞寄送本處，乙聯留底存查；若

採用本調查網際網路填報系統填寫者，則無須再傳真或郵寄調查表。 

二、本調查表每本裝訂 15 份，每份有甲、乙二聯，請於 104 年 7 月至 105 年 6 月間，按順序每月填寄 1份，最後 3份，月份欄空白，係供裝
訂遺漏或郵寄遺失時備用。 

三、本調查表請用藍色或黑色墨水之鋼筆或原子筆填寫，字跡請勿潦草。 

四、本調查表中各項數字均以阿拉伯數字（1、2、3………）填寫，計至整數即可，且無須填寫單位（如人、時、元等）。 

貳、各欄填表說明 
一、主要產品名稱：請填貴單位 104 年 7 月生產價值最大者。 

二、本月底在職受僱員工人數：依支領薪資原則，計算月底現有受僱員工人數，包括所有職員及工員、專任及兼任、全勤及部分時間參加作

業之常僱員工、臨時員工、契約員工、派遣至他單位工作之員工、建教合作工讀生（全月不參加工作者除外）、

學徒及養成工等。如因公（出國考察、受訓、外調及後備軍人應教育召集）、病、事、例、休、婚、娩假，而

有若干時日未參加工作者，仍應計算在內。但不包括：參加作業而不支領薪資之雇主、自營作業者及無酬家

屬工作者；僅支車馬費未實際參加作業之董、監事、顧問；應徵召服常備兵役保留底缺支領部分薪資與留職

停薪，全月未參加作業者；與不在廠地工作之計件工作者。統計上分為經常員工及臨時員工兩類： 

（一）經常員工：指受僱期間已經或預期工作滿 6 個月以上之員工，包括勞動契約屬不定期契約之員工，或雖屬定期契約，但僱用期間

超過 6個月之員工等。 

（二）臨時員工：指與雇主訂定定期契約（口頭或書面），而僱用期間不滿 6個月之員工。 

＊「派遣員工」指貴單位與有用人需求之公司，簽訂勞務契約，向用人單位收取勞務費或服務費用後，將貴單位所僱用之員工派至用人

單位，接受用人單位指揮監督及工作分派，提供勞務，但仍由貴單位支薪之人員，惟不包含派駐至大陸及出差、借調人員。 

三、本月底在職受僱員工全月實際工作總人時數：指本月底受僱員工在本月內實際工作總人時數，包含正常工時及加班工時。 

（一）正常工時：指受僱員工於貴單位規定應工作時間內之實際工作總人時數；亦即不含週休、國定假日、員工輪休、自強活動以及員

工請假未工作之總人時數，若員工有超時工作而不支給加班費者，將超時工作時數計入正常工時。 

例：某廠商 1月底受僱員工有 50 人，週休及國定假日 8天，每日工作 8小時，2位新進員工實際工作 14 天，3位各請

假 2 天，另 2 位各超時工作 15 小時，但未支付加班費之超時工作時數分別為 10 小時及 3 小時，則正常工時之計

算如下： 

應工作總人時數： 50 人8 小時（31-8）天 = 9200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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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進員工本月未工作時數： 2 人8 小時9 天未工作 = 144 小時 

員工請假時數： 3 人8 小時2 天 = 48 小時 

未支付加班費超時工作時數應計入正常工作時數： 10＋3 = 13 小時 

正常工作時數 = 9200－144－48＋13 = 9021 小時 

（二）加班工時：指受僱員工在正常工作時間以外之有酬工作總人時數。 

四、本月發放月底在職受僱員工薪資總額：採給付原則，指本月內實際支付本月底在職受僱員工之薪資總額，包含經常性薪資、加班費及其

他非經常性薪資。 

（一）經常性薪資：指每月給付受僱員工之工作報酬；包括本薪及按月給付之固定津貼及獎金，如危險津貼、交通費、膳食費、水電費、

按月發放之工作（生產、績效、業績）獎金及全勤獎金等；其以實物方式給付者，應按實價折值計入；以上均不扣

除應付所得稅、保險費及工會會費。 

（二）加班費：指因延長工作時間所給付之報酬。 

（三）其他非經常性薪資：係指非按月發放之工作(生產、績效、業績)獎金、端午、中秋或年終獎金、員工紅利(包含現金紅利及股票紅

利，其中股票紅利依會計處理時所認列之價值填列)、不休假獎金、差旅費及補發調薪差額等。 

五、職員：凡在公民營事業單位內，從事下列工作之一者： 

（一）從事制定企業及其他組織政策、計畫及規章，並規劃、指揮、協調及綜理組織或其部門活動之人員； 

（二）從事研究及應用專門性知識及技能者均屬之；  

（三）協助主管人員監督或指導各類業務人員之工作者及辦理各種業務之助理專業人員； 

（四）從事記錄、彙整、計算或保存文書、數值等辦公室事務工作，以及提供櫃台、服務台等顧客服務工作之人員； 

亦即包含主管及監督人員、專業人員、技術員及助理專業人員、事務支援人員等。例如：總經理、副總經理、各部門經理、襄理、

廠長、處長、主任、副主任、課長、人力資源管理專員、電力、輸電等工程師、電子工程技術員、存貨管制員、行政秘書、人事及會計

人員等。 

六、工員：凡在公民營事業單位內，從事下列工作之一者： 

（一）從事提供旅運、餐飲及家事等個人服務，在批發及零售商店展示與銷售商品，以及提供個人照顧與保安服務之人員； 

（二）具實際工作經驗，並有應用專業知識與技能於製造、安裝等工作者； 

（三）從事機器設備操作、駕駛、以及根據精密生產程序組裝產品等人員； 

（四）從事清潔維護工作、貨物搬運及簡單例行性工作，需耗費較大體力之工作者均屬之； 

亦即包含服務及銷售工作人員、技藝有關工作人員、機械設備操作及組裝人員、基層技術工及勞力工等。例如：生產領班、焊接人

員、板金人員、鑄造人員、電力系統設備操作員、管道安裝、檢查人員、水管裝修人員、組裝人員、塑膠製品、鍋爐設備等機械操作人

員、搬運工、組裝工、環境清掃工等。 

七、本月進入人數：包括本月內實際進入工作之受僱員工人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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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進：指以前不曾受僱於本單位之新進員工。 

（二）召回：指過去曾離職連續停薪 1個月以上之員工，至本月又被召回在原場所單位工作之員工。 

（三）其他：指除新進及召回員工外，如從同一企業單位所屬之不同場所單位轉入者，或應召服兵役保留底缺而復職者均屬之。 

八、本月退出人數：包括本月內實際退出工作之受僱員工人數。 

（一）辭職：指受僱員工主動提出申請終止僱傭關係者。 

（二）解僱（含資遣）：指雇主因業務縮減，更換生產方法，裝置自動化設備，工作場所遷移或毀損、原料不足、季節工、臨時工或外籍

勞工屆期等原因，依規定對受僱員工終止勞動契約，而非故意損害員工權益者，另資遣或優惠資遣亦包括在內。 

（三）退休（含優惠退休）：員工年齡或服務年資符合下列規定而終止僱傭關係，且員工需領取退休金者(包括退休及優惠退休)： 

1、勞動基準法。 

2、勞工退休金條例。 

3、公司規定之退休條件(若公司退休年齡或年資規定優於上述兩法者，從其規定)。 

（四）其他：包括徵召服常備兵役、留職停薪、死亡、傷病而無法工作及調往同一企業單位所屬不同場所者。 

九、本月貴單位規定放假日數：包括週休、國定假日、停工檢修、員工輪休及自強活動等；工作日數即當月總日數扣除規定放假日數。 

十、本月規定每人每日應工作時數：依貴單位之規定填寫。若無規定，請按本月每日上班時段扣除休息、用膳後之時數填列。 

十一、上月底員工資料： 

（一）上月底員工總數：請填寫貴單位上月底之受僱員工總數。 

（二）上月底經常性薪資總額：請填寫貴單位上月底之受僱員工經常性薪資總額。 

十二、本月勞務委外（外包派遣）情形：包括運用人數（係指於貴單位場所內工作，但由外包派遣公司支薪之人員，不包含出差、借調至貴

單位工作之人員）及支付費用。 

十三、選擇式問項： 

（一）各問項請分別於適當答案前之方格內劃記「」號，並將有關數據填列於橫線上。 

（二）問項二、三為單選，問項四、問項五之答案 1、2、3、4可複選。 

十四、本月有調升經常性薪資原因為「配合政府政策調薪」：係指配合政府促進加薪之相關政策而調薪，如：因基本工資調整、高薪 100 指數    

                                                     等政策加薪。 

十五、備註欄請填註下列資料： 

（一）本月資料與上月出入較大者，例如本月底在職受僱員工人數劇幅增減可註明係「招募暑期工讀生」、「外銷訂單增加」、「公司裁員」

等；或發放非經常性薪資，例如：考績獎金、年終獎金、紅利等。 
（二）近期內公司（工廠）將遷移他處或更換填表人。 

（三）其他建議事項。 

※ 本處指定專人為貴公司（工廠）聯絡人，如有查詢請逕向該聯絡人接洽（聯絡電話及聯絡人見封面） 

經濟部統計處   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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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水、電力及燃氣供應業受僱員工薪資快報各類職稱說明表 
類別 職 稱 說 明 範 例 

職

 
 

 

員 

主管及監督人員 
從事制定企業及其他組織政策、計畫及規章，並規劃、指

揮、協調及綜理組織或其部門活動之人員。 
總經理、副總經理、各部門經理、襄理、廠長、處長、主
任、副主任及課長等 

專 業 人 員 

應用科學知識以解決經濟、工業、環境等方面問題，以及

從事理化科學、環境科學、工程、設計、資訊及通訊、法

律、醫學、商業、教學及藝術表演等專業活動之人員。其

所需教育程度約為大學、碩士、博士程度者。 

電力、輸電等工程師、土木工程師、電機工程師、電子工

程師、電信工程師、冷凍空調工程師、建築師、測量師、
製圖師、律師及其他法律專業人員、翻譯人員、企劃人員
等。 

技 術 員 及 
助 理 專 業 人 員 

從事協助解決科學、工程、醫療、資訊及通訊傳播等領域

問題之人員，監督採礦、製造與營造之工作人員及其作業

活動，從事製程控制之人員，以及商業、行政、法律、文

化等有關助理專業人員，其所需教育程度約為專科畢業

者。 

土木工程技術員、建築技術員、電子技術員、機械技術員、
電機技術員、冷凍空調技術員、製圖員、配電、發電設備
技術員、環境工程技術員、資訊及通訊操作技術員、採購
員、法務助理、商業銷售代表、專業秘書等。 

事 務 支 援 人 員 
從事記錄、彙整、計算或保存文書、紀錄、數值等資料，

辦理辦公室事務工作，以及提供櫃台、服務台等顧客服務

工作之人員，其所需教育程度約為高中職畢業者。 

辦公室綜合事務人員、資料登錄員、櫃員、會計人員、人
事事務員、出納、總機人員、倉庫及物料管理人員、存貨
登記管理人員、庶務、收費員等。 

工

 
 

員 

服 務 及 銷 售 
工 作 人 員 

從事提供旅運、餐飲及家事等個人服務，在批發及零售商

店展示與銷售商品，以及提供個人照顧與保安服務之人

員。 

建築物管理員、隨車服務人員、商店售貨員、餐飲服務員、
警衛、保全人員等。 

技藝有關工作人員 

應用專業知識與技能從事營建，金屬鑄造、架構，工具機

設定及操作，機器設備或工具之製造、安裝等，印刷，食

品、紡織品、金屬及其他製品等之製造或處理，以及手工

製作各種工藝品等工作之人員，其所需教育程度約為高中

職畢業者。 

技術工員之組長或領班、土木工作人員、管道安裝檢查人
員、水管裝修人員、水電工、電力機械裝修人員、建築物
電力系統裝修人員、焊接人員、鑽井工作人員、空調及冷
凍機械裝修人員等。 

機 械 設 備 操 作 
及 組 裝 人 員 

在現場從事廠房設備及生產機械之操作，駕駛機動車輛與

操作移運設備，以及根據精密生產程序組裝產品之人員，

其所需教育程度約為國中畢業者。 

機械（設備）操作人員、組裝人員、軌道車輛駕駛員、大
小客貨車駕駛員、機車駕駛員、吊車、起重機、升降機及
有關設備操作人員等。 

基 層 技 術 
工 及 勞 力 工 

從事簡單及例行性勞力工作之人員。本類工作通常需要體

力及耐力，如清潔、徒手搬運物料、廢棄物收集、手工分

類或打包商品等。 

送件工、搬運工、抄表員、泥水小工、洗車工、清潔工、
捆工、體力工等。 

    註：職稱之判定應依主要工作內容、性質為依據。 



 

 

本表請於每月 5日前填送經濟部                                                                                                                                                                                                           

主要產品名稱：U    天  然  氣    【填 104 年 7月生產價值最大者】                     資料時間：中華民國  104  年  7  月 

填 表 人 姓 名 ： U 金      敏    U                            電話號碼：U（03）3328001#105U ←【填表人之聯絡電話】     傳真號碼：U（03）3328002 U ←【填表人之傳真號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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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 查 項 目 

本月底在職 

受僱員工人數(人) 
本月底在職受僱員工全月

實際工作總人時數(小時) 

本月發放月底在職受僱員工薪資總額 
(新臺幣元) 

本月進入人數 本  月  退  出  人  數 

 
經 常 臨 時 正 常 加 班 經常性薪資 加班費 

其他非經常性薪資
(含年節獎金、員工 
紅利、調薪差額等)

新 進 召 回 其 他 辭職 
解 僱 

(含資遣) 

退休 
(含優惠退休)

其他 

 合     計 （70） 77  12,697 661 1,932,287 90,422 1,043,600 4 3 2 2    

 
職   員 

(主管、監督及專業人
員、技術員及助理專業
人員、事務支援人員等) 

(11)

男 18  3,001 107 509,364 16,401 303,000 1.本月貴單位規定放假日數: (可至小數點第 1位，半天＝0.5 日)   

職員每人放假U  8.5  U日(工作U  22.5  U日) 

工員每人放假U  8.5  U日(工作U  22.5  U日) 

(放假包括週休、國定假日、停工檢修、員工輪休及自強活動等） 

2.本月規定每人每日應工作時數: (可至小數點第 1 位） 

職員每日U   8   U小時 

工員每日U   8   U小時 

3.上月底員工總數U      7 0       U人 

  上月底經常性薪資總額       1,902,165      元 

 (12)

女 
5  803 45 105,005 5,118 21,800

 

工   員 
(生產組長、領班、技術

工員、組裝工、警衛 、
體力工等) 

(21)

男 40  6,570 409 1,072,960 59,426 568,000

 (22)

女 
14 

 2,323 100 244,958 9,477 150,800

                 
            

一、本月勞務委外(外包派遣)情形 
運用人數(人) 9 

（指於貴單位場所內工作，但由外包派遣公司支薪之人員。若無運用外包派遣人數請填〝 0 〞） 
支付費用(元) 197,687 

以下各問項請於適當答案前之方格內劃記「ˇ」號:                            

二、貴單位生產狀況與上月比較: (單選) 1 ˇ 較佳 2  不變 3  較差 4  停止生產  

三、貴單位生產工員計酬方式大部分採: (單選) 1  按月方式 2 ˇ 按日方式 3 按時方式 4  按件方式

四、貴單位本月是否調整經常性薪資: (可複選) 1 ˇ 職員加薪 2 ˇ 工員加薪 3 職員減薪 4  工員減薪 5 均無

 本月若有調升經常性薪資，其原因為: (可複選) 1 ˇ 獲利或績效因素 2 ˇ 年資晉級（薪點調整）3 試用期滿 4  配合政府政策調薪 5 其他       
 

五、貴單位本月是否發放下列非經常性薪資: 1  年終（節）獎金 2 員工紅利 3 ˇ 非按月發放之工作(績效)獎金 4  其他________ 5 均無
       
附註:1.「其他非經常性薪資」係指非按月發放之工作(生產、績效、業績)獎金、端午、中秋或年終獎金、員工紅利(包含現金紅利及股票紅利)、不休假獎金、差旅費及補發調薪差額等。 

2.本月資料與上月出入較大者，請註明原因 U本月非經常性薪資，係發放績效獎金及員工紅利 ←                                                                          【各欄有薪資較低(或較高)，發放獎金種類或臨時工讀生進入等原因，均填於本欄】

核定機關： 行 政 院 主 計 總 處  

核定文號： 主  普  管  字  第  1 0 4 0 4 0 0 3 0 5 號  

有效期間： 至  民  國  106  年  8  月  底  止

調查週期： 定 期 性 按 月 調 查 

【經常人數、正常工時、 經常性薪資須同時填有數字】
【若於過年期間有發放

年終獎金，勿遺漏 】

【放假日數＋工作日數

＝當月日數】  

合計（70）欄=各分欄加總。 

填寫本月底在職員工人數。 
依實際工作小時及加班小

時數分別填列至整數。 

薪資較低或過高者，將

原因填寫於附註欄內。

加班小時填有數字，

本欄須有金額。 

參閱附註說明。 
端午、中秋、年終獎金、

員工紅利等，請勿漏填。

【由會計事務所代填者， 

填貴單位較熟悉業務者】 

經  濟  部 
用水、電力及燃氣供應業受僱員工薪資快報（範例）

本 場 所 公 司 ( 商 業 ) 統 一 編 號 

1 2 3 4 5 6 7 8 
 

縣市代號 行 業 編 號 樣 本 編 號 

0  3  3  5 2 0 7 0 0 7

 

本調查表所填個別資料僅供整體統計分析，釐訂經建計

畫等參用，個別資料絕對保密。 

 

1-4 項 
可複選

88 

上月底員工總數係依上月調查表之月底人數【合計欄（70）】填列。 

上月底經常性薪資總額係依上月調查表之月底經常性薪資【合計欄（70）】填列。

本月底在職受僱員工人數=上月底員工總數+本月進入人數本月退出人數。 

單選 
單選 

(可複選，發放金額請填入上方「其他非經常性薪資」欄位) 

(若無調薪，本問項免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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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僱員工薪資調查 網際網路填報系統簡介 

感謝 貴公司（單位）長期提供受僱員工薪資調查資料，作為政府及企業各界規劃產業政策及提升營運效率之重要參考。鑑於

網際網路傳輸之便捷性已廣受企業各界所重視，爰由行政院主計總處建置完成網際網路填報系統，竭誠歡迎 貴公司多加利用。 

登入：受僱員工薪資調查網際網路填報網址 

 

 
 

https:// salary.dgbas.gov.tw/ssl/salary/main.asp 

本調查填報資料均經加

密，以確保資料安全性

進入本網路填報系統
後，所有輸入的資料
即開始加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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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僱員工薪資調查簡介 
受僱員工薪資調查旨在就工商業場所人力需求面，按月蒐集臺灣地區各行業事業單位受僱員工人數、薪資、工時及進退狀況等資料，以明瞭整

體勞動市場人力需求以及工時與薪資變動趨勢，提供下列用途： 
一、提供政府規劃經濟及社會發展所需之人力及產業政策。 
二、提供政府規劃學校教育、職業訓練、就業服務及訂定基本工資與調整軍公教人員待遇之參據。 
三、提供公、民營企業調整員工薪資、改善經營管理、訂定人力計畫及提撥退休金之參據。 
四、編算生產力統計及廠商勞務成本之依據。 
五、提供人力需求、薪資及生產力發展趨勢之分析，並供國際間相關資料之比較。 

受僱員工薪資調查及生產力統計結果，每月定期於 22 日發布統計結果並上網刊載，提供各界應用。 

（網址：http://www.dgbas.gov.tw＞政府統計＞主計總處統計專區＞薪資及生產力統計） 
為對勞動市場之員工流動及缺工情形作深入了解，行政院主計總處將於 105 年年初及 105 年 8 月向貴公司（單位）進行 2 次附帶專案調查訪問： 

一、「受僱員工動向調查」調查項目包括：（一）貴單位 104 年進入及退出人員按性別、僱用型態分之狀況、退休（含優惠退休）受僱員工個人概
況、年底在職受僱員工概況。 

（二）貴單位 104 年支付非薪資報酬及調薪情形等資料。 
（三）貴單位 105 年 2 月貴單位各職類短缺員工人數。 

二、「事業人力僱用狀況調查」調查項目包括：（一）貴單位各職類短缺員工人數、持續時間、僱用條件。 
（二）貴單位人力過剩的情形。 

其重要統計結果摘要如次，敬請惠予支持，合作填報。 

表 1、受僱員工薪資調查統計指標摘要 
 工  業  及  服  務  業 營   造   業 
    受僱員工 每人月 每 人 

進入率 退出率

受 僱 每人月 每 人 
年 別 人 數 工 業 服務業 平 均 每 月 經常性 員 工 平 均 每 月 

 合 計 部 門 部 門 工 時 薪 資 薪 資 
（%） （%）

人 數 工 時 薪 資 
 （千人） （千人） （千人） （小時） （元） （元） （千人） （小時） （元） 

99 年 6 691 2 990 3 701 181.1 44 359 36 214 2.83 2.50  436 177.1 41 598 
100 年 6 926 3 097 3 829 178.7 45 508 36 689 2.61 2.38  445 178.2 42 716 
101 年 7 049 3 129 3 919 178.4 45 589 37 151 2.27 2.18  450 178.0 42 683 
102 年 7 138 3 152 3 986 177.0 45 664 37 527 2.34 2.21  456 174.9 42 540 
103 年 7 275 3 207 4 068 177.9 47 300 38 208 2.51 2.35 460 176.0 43 251 

註：各行業詳細統計結果請上網查詢，網址：http://www.dgbas.gov.tw＞政府統計＞主計總處統計專區＞薪資及生產力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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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廠商調升經常性薪資狀況 
單位：% 

項   目   別 有調升 
調 薪 

        

減薪 
均未 
調薪 

有調升

經常性

薪資之

員工人

數比率

有調降

經常性

薪資之

員工人

數比率 

全面 
調升 
薪資 

      部分 
人員 
調高 
薪資 

平 均 每 位 受 僱 員 工 調 薪 幅 度 

3% 
以下 

3%~ 
未滿 6%

6%~ 
未滿 9%

9%~ 
未滿12%

12%~ 
未滿15%

15% 
以上 

工業及服務業
 

 

99 年 17.8 5.7 1.4 3.0 0.8 0.4 0.0 0.1 12.1 3.6 81.5   -   - 

100 年 21.8 10.5 2.4 6.1 0.9 0.7 0.2 0.2 11.3 1.3 77.6 36.7 0.4 

101 年 15.8 9.8 2.8 4.9 0.8 0.9 0.2 0.2 6.0 0.9 83.8 23.5 0.4 

102 年 18.8 11.9 3.5 6.2 0.8 1.1 0.2 0.2 6.9 0.5 81.2 27.2 0.1 

營造業    

99 年 15.6 3.7 1.0 1.5 0.4 0.4 0.3 0.2 11.9 4.3 83.4 - - 

100 年 46.6 5.2 2.1 2.2 0.4 0.3   - 0.3 41.4 2.6 52.6 23.4 0.7 

101 年 10.0 4.5 1.6 1.4 1.2 0.3 - - 5.5 0.5 89.9 12.6 0.4 

102 年 12.0 5.3 1.7 2.9 0.2 0.1 0.1 0.4 6.7 0.5 87.6 13.7 0.2 

   註：1.由於部分人員調升薪資與部分人員減薪可複選，致有調升薪資、均未調薪、減薪廠商比率之和大於 100%。 

   2.資料來源：「受僱員工動向調查」，相關統計結果請參考網址：http://www.dgbas.gov.tw＞政府統計＞主計總處統計專區＞其他專案調查＞受僱員工動向調查。 

   3.本調查係按年查填 1次，於每年年初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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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各行業廠商提供按月計薪職缺之經常性薪資 
民國 103 年 8 月底                                      單位：元 

項      目      別 總計 主管及 
監督人員

專業人員
技術員及助

理專業人員

事務支援

人員 
服務及銷售

工作人員 

技藝有關工

作人員、機

械設備操作

及組裝人員

基層技術工

及勞力工 

總 計 27 337 47 940 37 408 27 659 24 866 23 946 23 706 22 208 
工 業 部 門 27 114 45 392 37 350 27 796 24 427 24 587 23 096 22 221 
礦 業 及 土 石 採 取 業 26 473 42 000 37 125 23 325 23 313 - 25 193 - 
製 造 業 26 916 50 966 37 672 27 729 24 134 24 556 22 843 21 761 
電 力 及 燃 氣 供 應 業 28 301 - 33 250 29 346 22 200 - 28 748 23 000 
用 水 供 應 及 污 染 整 治 業 27 254 45 000 36 673 27 746 36 471 - 26 804 23 887 
營 造 業 28 779 39 931 34 366 28 294 25 979 25 000 25 526 22 149 

服 務 業 部 門 27 557 51 847 37 480 27 558 24 999 23 932 26 259 22 204 
批 發 及 零 售 業 25 932 50 973 39 094 27 351 24 174 21 953 25 895 23 030 
運 輸 及 倉 儲 業 33 567 75 000 35 875 60 287 27 729 42 717 31 460 23 145 
住 宿 及 餐 飲 業 25 220 41 700 33 512 25 633 24 141 25 743 28 953 22 014 
資 訊 及 通 訊 傳 播 業 31 626 53 130 35 797 27 517 25 406 26 429 20 067 - 
金 融 及 保 險 業 31 073 63 556 42 950 29 725 27 935 23 960 - 20 633 
不 動 產 業 24 307 39 095 40 000 23 694 25 824 25 417 28 000 20 247 
專 業 、 科 學 及 技 術 服 務 業 28 980 45 322 33 113 26 381 24 455 23 763 - - 
支 援 服 務 業 24 470 42 000 32 012 26 174 22 641 25 624 22 819 21 516 
教 育 服 務 業 23 849 27 000 25 002 30 000 21 492 23 959 - - 
醫 療 保 健 服 務 業 35 136 48 619 40 366 25 693 23 854 22 375 25 068 23 057 
藝 術 、 娛 樂 及 休 閒 服 務 業 24 789 45 000 30 143 26 881 23 861 24 703 26 720 22 589 
其 他 服 務 業 23 722 - - 25 451 24 458 24 350 21 649 20 339 

註：1.教育服務業僅含「其他教育及教育輔助服務業」。 

   2.資料來源：「事業人力僱用狀況調查」，相關統計結果請參考網址：http://www.dgbas.gov.tw＞政府統計＞主計總處統計專區＞其他專案調查＞事業人力僱用狀況調查 。 

   3.本調查係按年查填 1次，於每年 8月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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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 造 業 填 表 說 明 

壹、一般注意事項 

一、本調查表請指定人員負責辦理，於每月 10 日以前填妥上月資料，丙聯由貴單位自行留存，甲、乙兩聯交由訪問員攜回；若採用本調查

網際網路填報系統填寫者，則無須再填寫紙本調查表。 
二、本調查表每本裝訂 15 份，每份有甲、乙、丙三聯，請於 104 年 7 月至 105 年 6 月間，按順序每月填寫 1 份，最後 3 份，月份欄空白，

係供裝訂遺漏或填寫錯誤時備用。 
三、本調查表請用藍色或黑色墨水之鋼筆或原子筆填寫，字跡請勿潦草。 
四、本調查表中各項數字均以阿拉伯數字（1、2、3………）填寫，計至整數即可，且無須填寫單位（如人、日、元等）。 

貳、各欄填表說明 

一、主要工程名稱：請填寫貴單位 104 年 7 月承包工程金額最大之項目。 

二、本月內受僱員工人數：依支領薪資原則，計算月內受僱員工人數，即不論月底是否仍在職，凡月內曾工作之受僱員工均應計入，包括所

有職員及工員、專任及兼任、全勤及部分時間參加作業之常僱員工、臨時員工、契約員工、派遣至他單位工作之

員工、建教合作工讀生（全月不參加工作者除外）、學徒及養成工等。如因公（出國考察、受訓、外調及後備軍

人應教育召集）、病、事、例、休、婚、娩假，而有若干時日未參加工作者，仍應計算在內。但不包括：參加作

業而不支領薪資之雇主、自營作業者及無酬家屬工作者；僅支車馬費未實際參加作業之董、監事、顧問；應徵召

服常備兵役保留底缺支領部分薪資與留職停薪，全月未參加作業者。 
＊「派遣員工」指貴單位與有用人需求之公司，簽訂勞務契約，向用人單位收取勞務費或服務費用後，將貴單位所僱用之員工派至用人

單位，接受用人單位指揮監督及工作分派，提供勞務，但仍由貴單位支薪之人員，惟不包含派駐至大陸及出差、借調人員。 

三、本月內受僱員工全月實際工作總人日數及加班總人時數： 
（一）本月內工作總人日數：指本月內實際工作總人日數，每 1 員工實際工作 1 日為 1 人日；亦即不含週休、國定假日、停工檢修、員

工輪休、自強活動以及員工請假未工作之總人日數，若員工有超時工作而不支給加班費者，將超時工作時

數按每人每日應工作時數換算為日數，計入本月內工作總人日數。 
例：某單位 1 月份受僱員工有 30 人，其中職員 5 人、工員 25 人，若 1 月份（31 日）週休及國定假日共 8

日，故本月該單位工作日數為 23 日。職員每人每日應工作 8 小時，有 1 位請假 1 日、1 位請假 2 日

，另 2 位各超時工作 15 小時，但未支給加班費之超時工作時數分別為 9 小時及 7 小時，；工員有 12
人工作 23 日，8 人工作 10 日，5 人工作 3 日，則職員及工員本月實際工作總人日數之計算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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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員應工作總人日數：5 人 ×（31 - 8）日 = 115 日 
職員請假日數：1 人 × 1 日 + 1 人 × 2 日= 3 日 
職員未支給加班費之超時工作時數換算成日數：（9 + 7）小時 ÷ 8 小時 = 2 日 
職員實際工作總人日數：115 - 3 + 2 = 114 日 
工員實際工作總人日數：12 人 × 23 日 + 8 人 × 10 日 + 5 人 × 3 日= 371 日 

（二）本月內加班總人時數：指本月內受僱員工在正常工作時間以外之有酬工作總人時數。 

四、本月內發放受僱員工薪資總額：採給付原則，指本月內實際支付受僱員工之薪資總額，包含經常性薪資、加班費及其他非經常性薪資。 
（一）經常性薪資：指每月給付受僱員工之工作報酬；包括本薪及按月給付之固定津貼及獎金，如危險津貼、交通費、膳食費、水電費

、按月發放之工作（生產、績效、業績）獎金及全勤獎金等；其以實物方式給付者，應按實價折值計入；以上均不

扣除應付所得稅、保險費及工會會費。 
（二）加班費：指因延長工作時間所給付之報酬。 
（三）其他非經常性薪資：係指非按月發放之工作（生產、績效、業績）獎金、端午、中秋或年終獎金、員工紅利（包含現金紅利及股

票紅利，其中股票紅利依會計處理時所認列之價值填列）、不休假獎金、差旅費及補發調薪差額等。 
五、職員：凡在公、民營事業單位內，從事下列工作之一者： 

（一）從事制定企業及其他組織政策、計畫及規章，並規劃、指揮、協調及綜理組織或其部門活動之人員； 
（二）從事研究及應用專門性知識及技能者均屬之； 
（三）協助主管人員監督或指導各類業務人員之工作者及辦理各種業務之助理專業人員； 
（四）從事記錄、彙整、計算或保存文書、數值等辦公室事務工作，以及提供櫃台、服務台等顧客服務工作之人員； 

亦即包含主管及監督人員、專業人員、技術員及助理專業人員、事務支援人員等。例如：總經理、副總經理、各部門經理及主管人

員、建築師、土木工程師、機械工程師、電機工程師、會計師、律師等專業人員、建築技術員、土木工程技術員、製圖員、室內設計人

員、資訊及通訊操作技術員、商業銷售代表、人事事務員、會計人員及出納、收費員、庶務及總機人員等。 

六、工員：凡在公、民營事業單位內，從事下列工作之一者： 
（一）從事提供旅運、餐飲及家事等個人服務，在批發及零售商店展示與銷售商品，以及提供個人照顧與保安服務之人員； 

（二）具實際工作經驗，並有應用專業知識與技能於製造、安裝等工作者； 

（三）從事機器設備操作、駕駛、以及根據精密生產程序組裝產品等人員； 

（四）從事清潔維護工作、貨物搬運及簡單例行性工作，需耗費較大體力之工作者均屬之； 

亦即包含服務及銷售工作人員、技藝有關工作人員、機械設備操作及組裝人員、基層技術工及勞力工等。例如：警衛、商店售貨員

、生產領班、土木工作人員、模板工作人員、管道安裝檢查人員、機器修理工、電子產品裝配工、電機裝修工、各種固定生產設備及機

械操作工、組裝工、大小客貨車駕駛員、抄表員、搬運工、清潔工、送件工及體力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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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本月進入人數：係指上月全月均未曾在職，本月內方實際進入工作之受僱員工人數，亦即「上月內未在職，本月內在職」人數。 
（一）新進：指以前不曾受僱於本單位之新進員工。 
（二）召回：指過去曾離職連續停薪 1 個月以上之員工，至本月又被召回在原場所單位工作之員工。 
（三）其他：指除新進及召回員工外，如從同一企業單位所屬之不同場所單位轉入者，或應召服兵役保留底缺而復職者均屬之。 

八、本月退出人數：係指上月內曾在本單位工作，惟因故退出，而本月內未再進入工作之受僱員工人數，亦即「上月內曾在職，本月內未在職」人數。 
（一）辭職：指受僱員工主動提出申請終止僱傭關係者。 
（二）解僱（含資遣）：指雇主因業務縮減，更換生產方法，裝置自動化設備，工作場所遷移或毀損、原料不足、季節工、臨時工或外籍勞

工屆期等原因，依規定對受僱員工終止勞動契約，而非故意損害員工權益者，另資遣或優惠資遣亦包括在內。 
（三）退休（含優惠退休）：員工年齡或服務年資符合下列規定而終止僱傭關係，且員工需領取退休金者（包括退休及優惠退休）： 

1、勞動基準法。2、勞工退休金條例。3、公司規定之退休條件（若公司退休年齡或年資規定優於上述兩
法者，從其規定）。 

（四）其他：包括徵召服常備兵役、留職停薪、死亡、傷病而無法工作及調往同一企業單位所屬不同場所者。 
九、本月貴單位規定放假日數：包括週休、國定假日、停工檢修、員工輪休及自強活動等；工作日數即當月總日數扣除規定放假日數。 
十、本月規定每人每日應工作時數：依貴單位之規定填寫。若無規定，請按本月每日上班時段扣除休息、用膳後之時數填列。 
十一、上月底員工資料： 

（一）上月內員工總數：請填寫貴單位上月內之受僱員工總數。 
（二）上月內經常性薪資總額：請填寫貴單位上月內之受僱員工經常性薪資總額。 

十二、選擇式問項： 
（一）各問項請分別於適當答案前之方格內劃記「」號，並將有關數據填列於橫線上。 
（二）問項一、二為單選，問項三、四之答案 1、2、3、4 可複選。 

十三、本月有調升經常性薪資原因為「配合政府政策調薪」：係指配合政府促進加薪之相關政策而調薪，如：因基本工資調整、高薪 100 指

數等政策加薪。 

十四、備註欄請填註下列資料： 
（一）本月資料與上月出入較大者，例如本月內在職受僱員工人數劇幅增減可註明係「招募暑期工讀生」、「公司裁員」等；或發放非

經常性薪資，例如：考績獎金、年終獎金、紅利等。 
（二）近期內公司（工廠）將遷移他處或更換填表人。 
（三）其他建議事項。 

※ 本署指定專人為貴公司（工廠）聯絡人，如有查詢請逕向該聯絡人接洽（訪問員姓名及其聯絡電話見封面） 

內政部營建署   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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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 造 業 受 僱 員 工 薪 資 調 查 各 類 職 稱 說 明 表 
類別 職      稱 說           明 範            例 

職

員 

主 管 及 監 督 人 員 凡從事制定企業及其他組織政策、計畫及規章，並規
劃、指揮、協調及綜理組織或其部門活動之人員。 

總經理、副總經理、經理、副理、協理、襄理、處長、主任、
科長、課長等。 

專 業 人 員 

應用科學知識以解決經濟、工業、環境等方面問題，

以及從事理化科學、環境科學、工程、設計、資訊及

通訊、法律、醫學、商業、教學及藝術表演等專業活

動之人員。其所需教育程度約為大學、碩士、博士程

度者。 

機械工程師、土木工程師、建築師、電機工程師、電子工程師
、電信工程師、冷凍空調工程師、景觀設計師、室內設計師、
測量師、製圖師、律師及其他法律專業人員、翻譯人員、企劃
人員等。 

技術員及助理專業人員 

從事協助解決科學、工程、醫療、資訊及通訊傳播等

領域問題之人員，監督採礦、製造與營造之工作人員

及其作業活動，從事製程控制之人員，以及商業、行

政、法律、文化等有關助理專業人員，其所需教育程

度約為專科畢業者。 

土木工程技術員、建築技術員、電子技術員、機械技術員、電
機技術員、冷凍空調技術員、製圖員、營建工程技術員、環境
工程技術員、資訊及通訊操作技術員、採購員、鑑估員、商業
銷售代表、室內設計人員、行政主廚、專業秘書等。 

事 務 支 援 人 員 
凡從事記錄、彙整、計算或保存文書、紀錄、數值等
資料，辦理辦公室事務工作，以及提供櫃台、服務台
等顧客服務工作之人員，其所需之教育程度約為高中
職畢業者。 

辦公室綜合事務人員、資料登錄員、櫃員、會計事務員、人事
事務員、出納、總機人員、倉庫及物料管理人員、存貨登記管
理人員、庶務、運輸事務人員、收費員等。 

工

員 

服務及銷售工作人員 
凡從事提供旅運、餐飲及家事等個人服務，在批發及
零售商店展示與銷售商品，以及提供個人照顧與保安
服務之人員。 

廚師（不含行政主廚）、建築物管理員、隨車服務人員、商店
銷售人員、餐飲服務人員、警衛、保全人員等。 

技 藝 有 關 工 作 人 員 

應用專業知識與技能從事營建，金屬鑄造、架構，工
具機設定及操作，機器設備或工具之製造、安裝等，
印刷，食品、紡織品、金屬及其他製品等之製造或處
理，以及手工製作各種工藝品等工作之人員，其所需
教育程度約為高中職畢業者。 

技術工員之組長或領班、土木工作人員、模板工作人員、泥作
工作人員、水電工、電力機械裝修人員、建築物電力系統裝修
人員、屋頂工作人員、焊接人員、油漆工作人員、營建木作工
作人員、鑽井工作人員、空調及冷凍機械裝修人員等。 

機 械 設 備 操 作 
及 組 裝 人 員 

凡在現場從事廠房設備及生產機械之操作，駕駛機動
車輛與操作移運設備，以及根據精密生產程序組裝產
品之人員，其所需之教育程度約為國中畢業者。 

機械（設備）操作人員、組裝人員、軌道車輛駕駛員、大小客
貨車駕駛員、機車駕駛員、吊車、起重機、升降機及有關設備
操作人員等。 

基層技術工及勞力工 
凡從事簡單及例行性勞力工作之人員。本類工作通常
需要體力及耐力，如清潔、徒手搬運物料、廢棄物收
集、手工分類或打包商品等。 

送件工、搬運工、抄表員、泥水小工、組裝工、洗車工、清潔
工、捆工、體力工等。 

註：職稱之判定應依主要工作內容、性質為依據。



 

 

營造業月內人數、進入人數及退出人數計算範例（以填報 104 年 7 月資料為例） 
 

 104 年 6 月內 104 年 7 月內  

 

       6/10 辭職  
 

 6/15 新進 7/15 辭職  

  7/5 新進                     7/25 辭職  

  
  

104 年 7 月各類人數填報結果與說明： 

問  項 填報結果 說  明 

本月內人數 77 人：75 人＋乙＋丙 乙、丙於本月中退出，未能持續工作到月底，惟本月內均有實際工作，故仍應計入本月內人數。 

上月內人數 77 人：75 人＋甲＋乙 甲於上月中退出，乙於上月中進入，惟上月內均有實際工作，故仍應計入上月內人數。 

本月進入人數  1 人：丙 本月與上月相較，增加丙 1 人為本月進入者。 

本月退出人數  1 人：甲 本月與上月相較，減少甲 1 人為本月退出者。甲退出日期在上月，本月內未再進入工作，亦即本月內已不在

職，故計入本月退出人數，而乙、丙退出日期在本月，惟在本月內均有實際工作，故不計入本月退出人數。

計算原則： 
一、凡本月內曾實際工作，且領有薪資之員工，均應計入本月內人數。 
二、實際進入日期在本月，且上月內未曾在職之員工，計入本月進入人數。此類進入人員係本月在職者，應計入本月內人數。 
三、實際退出日期在上月，且本月內已未在職之員工，計入本月退出人數。此類退出人員非本月在職者，不應計入本月內人數。 

甲 

乙 

丙 

持續工作者（計 75 人） 



 

核定機關： 行 政 院 主 計 總 處 
核定文號： 主普管字第 1 0 4 0 4 0 0 3 0 5 號 
有效期間： 至 民 國 1 0 6 年 8 月 底 止 
調查週期： 定 期 性 按 月 調 查 

單位名稱：佑華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填全名】          地址：10065 臺北市中正區廣州街 2 號←【填詳細營業地址】 

 

 

本表請於每月 10 日前填妥上月份資料                                          資料時間：中華民國  104  年  7  月 

主要工程名稱：興 建 住 宅【填 104 年 7 月主要工程營業項目】                               【填表人之傳真號碼】 
填 表 人 姓 名：林  芳  雲【由會計事務所代填者，填貴單位較熟悉業務者】 電話號碼：(02)23803400【填表人之聯絡電話】 傳真號碼：(02)23803644 
                                                     【若於過年期間有發放年終獎金，勿遺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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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 查 項 目 
本 月 內 受 僱 

員工人數（人） 
（本月內在職且支薪人數）

本 月 內 受 僱

員工全月實際

工作總人日數

本 月 內 受 僱 
員 工 加 班 
總 人 時 數 

本 月 內 發 放 受 僱 員 工 薪 資 總 額  
（新 臺 幣 元 ） 

本 月 進 入 人 數 
（上月內未在職，本月內在職） 

本 月 退 出 人 數 
（上月內曾在職，本月內未在職） 

請 經常性薪資 加班費 
其他非經常性薪資 
（含年節獎金、員工 
紅利、調整差額等） 

新 進 召 回 其 他 辭 職 解 僱 
（含資遣）

退 休 
（含優惠退休）

其 他 

依 
合   計   (70) 77 1,719 661 1,932,287 90,422 1,043,600 1 0 0 1 0 0 0 

此 職 員 
(主管、監督及專

業人員、技術員及

助理專業人員、事

務支援人員等) 

(11) 
男 18 410 107 509,364 16,401 303,000

1. 本月貴單位規定放假日數：（可至小數點第 1 位，半天＝0.5 日) 
職員每人放假 8.5 日（工作 22.5 日） 
工員每人放假 8.5 日（工作 22.5 日） 
（放假包括週休、國定假日、停工檢修、員工輪休及自強活動等）

2. 本月規定每人每日應工作時數：（可至小數點第 1 位） 
職員每日 7.5 小時，工員每日 7.5 小時 

3. 上月內員工總數  77  人    
 上月內經常性薪資總額      1,933,276    元 
4. 本月貴單位營建工員每人每日平均單價： 
大工 1,700 元，小工 800 元  本月工員有人數，則大工、小工勿漏填單價

線 (12) 
女 5 110 45 105,005 5,118 21,800

撕 
工 員 

(領班、技術工員

、警衛、體力工

等) 

(21) 
男 40 885 409 1,072,960 59,426 568,000

開 (22) 
女 14 314 100 244,958 9,477 150,800

  

88 
以下各問項請於適當答案前之方格內劃記「」號：  

一、貴單位工程量與上月比較（單選）        □1 較佳      □2□ 不變        □3□ 較差              □4□ 未承辦工程   →單選 

二、貴單位營建工員計酬方式大部分採（單選）    □1□ 按月方式    □2 按日方式      □3□ 按時方式            □4□ 按件方式    →單選 
三、貴單位本月是否調整經常性薪資（可複選）    □1 職員加薪    □2 工員加薪      □3□ 職員減薪            □4□ 工員減薪   □5□ 均無  →1-4 項可複選 

本月若有調升經常性薪資，其原因為：(可複選)   □1 獲利或績效因素  □2 年資晉級(薪點調整)□3□ 試用期滿    □4□配合政府政策調薪           □5□其他         

四、貴單位本月是否發放下列非經常性薪資       □1□ 年終（節）獎金 □2 員工紅利      □3 非按月發放之工作(績效)獎金 □4□ 其他    □5□ 均無  →1-4 項可複選 

附註：1. 貴單位承造工程中，如部分工程轉包給小包商（工頭），則其僱用之人數及薪資資料，需併入貴單位填報。 
2. 「其他非經常性薪資」係指非按月發放之工作（生產、績效、業績）獎金、端午、中秋或年終獎金、員工紅利（包含現金紅利及股票紅利）、不休假獎金、差旅費及補發調薪差額等。 
3. 本月資料與上月出入較大者，請註明原因 本月非經常性薪資，係發放績效獎金及員工紅利←【各欄有薪資較低（或較高）發放獎金總類或臨時工讀生進入等原因，均填於本欄】      

                 訪問員                                        審核員                                        指導員 

內政部營建署 
營造業受僱員工薪資調查表（範例） 

【月內人數、工作日數、經常性薪資須同時填有數字】 

本場所公司（商業）統一編號 

1 2 3 4 5 6 7 8 

縣市代號 行 業 編 號 樣 本 編 號 

6 3 4 1 0 0 4 0 5 5 

本調查表所填個別資料僅供整體統計分析，釐訂
經建計畫等參用，個別資料絕對保密。 

 

合計(70)欄＝各分欄加總。 
填寫本月內有工作之員工 
 人數。 

依月內實際工作人
日數填列，且工員
日數須與薪資配合

薪資較低或過高者，將
原因填寫於附註欄內，
工員薪資須合理。 

加班小時填
有數字，本
欄須有金額

參閱附註說明。
端午、中秋、年終獎金、
 員工紅利，請勿漏填。 

依月內實際加 
班小時數填列 
至整數 

  本月內受僱員工人數＝上月內員工總數＋本月進入人數 

                   －本月退出人數 

依本例：本月內受僱員工人數 77＝77＋1－1 

放假日數＋工作日數＝當月日數

應與上月調查表之月內人數【合計欄(70)】相等 
應與上月調查表之月內經常性薪資【合計欄(70)】相等

(可複選，發放金額請填入上方「其他非經常性薪資」欄位) 

(若無調薪，本問項免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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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僱員工薪資調查 網際網路填報系統簡介 

感謝 貴公司(單位)長期提供受僱員工薪資調查資料，作為政府及企業各界規劃產業政策及提升營運效率之重要參考。鑑於網際

網路傳輸之便捷性已廣受企業各界所重視，爰由行政院主計總處建置完成網際網路填報系統，竭誠歡迎 貴公司多加利用。 

登入：受僱員工薪資調查網際網路填報網址 

 

 

 
 
 
 
 
 
 
 
 
 
 
 
 
 
 
 
 
 
 

https:// salary.dgbas.gov.tw/ssl/salary/main.asp 

本調查填報資料均經加

密，以確保資料安全性。

進入本網路填報系統
後，所有輸入的資料
即開始加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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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僱員工薪資調查簡介 
受僱員工薪資調查旨在就工商業場所人力需求面，按月蒐集臺灣地區各行業事業單位受僱員工人數、薪資、工時及進退狀況等資料，以明瞭整體勞

動市場人力需求以及工時與薪資變動趨勢，提供下列用途： 

一、提供政府規劃經濟及社會發展所需之人力及產業政策。 

二、提供政府規劃學校教育、職業訓練、就業服務及訂定基本工資與調整軍公教人員待遇之參據。 

三、提供公民營企業調整員工薪資、改善經營管理、訂定人力計畫及提撥退休金之參據。 

四、編算生產力統計及廠商勞務成本之依據。 

五、提供人力需求、薪資及生產力發展趨勢之分析，並供國際間相關資料之比較。 

受僱員工薪資調查及生產力統計結果，每月定期於 22 日發布統計結果並上網刊載（網址：http://www.dgbas.gov.tw＞政府統計＞主計總處統計專區＞薪資及生產力統計 ），提

供各界應用。 

為對勞動市場之員工流動及缺工情形作深入了解，行政院主計總處將於 105 年年初及 105 年 8 月向貴公司（單位）進行 2次附帶專案調查訪問： 

一、「受僱員工動向調查」調查項目包括：（一）貴單位 104 年進入及退出人員按性別、僱用型態分之狀況、退休（含優惠退休）受僱員工個人概況、

年底在職受僱員工概況。 

（二）貴單位 104 年支付非薪資報酬及調薪情形等資料。 

（三）貴單位 105 年 2月各職類短缺員工人數。 

二、「事業人力僱用狀況調查」調查項目包括：（一）貴單位各職類短缺員工人數、持續時間、僱用條件。 

（二）貴單位人力過剩情形。 

其重要統計結果摘要如次，敬請惠予支持，合作填報。 

表 1、受僱員工薪資調查統計指標摘要 

  工 業 及 服 務 業  運 輸 及 倉 儲 業  

  受僱員工   每人月 每 人     受 僱 每人月 每 人 

年 別 人 數 工 業 服務業 平 均 每 月 經常性 進入率 退出率 員 工 平 均 每 月 

  合 計 部 門 部 門 工 時 薪 資 薪 資     人 數 工 時 薪 資 

  (千人) (千人) (千人) (小時) (元) (元) (%) (%) (千人) (小時) (元) 

 99 年 6 691 2 990 3 701 181.1 44 359 36 214 2.83 2.50 257 181.7 48 902 
100 年 6 926 3 097 3 829 178.7 45 508 36 689 2.61 2.38 264 179.4 50 186 
101 年 7 049 3 129 3 919 178.4 45 589 37 151 2.27 2.18 267 181.2 50 196 
102 年 7 138 3 152 3 986 177.0 45 664 37 527 2.34 2.21 272 179.1 49 808 
103 年 7 275 3 207 4 068 177.9 47 300 38 208 2.51 2.35 277 179.5 50 028 

  註：各行業詳細統計結果請上網查詢，網址：http://www.dgbas.gov.tw＞政府統計＞主計總處統計專區＞薪資及生產力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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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廠商調升經常性薪資狀況 

                                                                     單位：％ 

項 目 別 
有調 

升薪資 

        

減薪 
均未 

調薪 

有調升 

經常性 

薪資之 

員工人 

數比率 

有調降 

經常性 

薪資之 

員工人 

數比率 

全面 

調升 

薪資 

 

部分人員

調高薪資
平均每位受僱員工調薪幅度 

3% 

以下 

3%~ 

未滿 6%

6%~ 

未滿 9%

9%~ 

未滿 12%

12%~ 

未滿 15% 

15% 

以上 

工業及服務業              

99 年 17.8 5.7 1.4 3.0 0.8 0.4 0.0 0.1 12.1 3.6 81.5   -   - 

100 年 21.8 10.5 2.4 6.1 0.9 0.7 0.2 0.2 11.3 1.3 77.6 36.7 0.4 

101 年 15.8 9.8 2.8 4.9 0.8 0.9 0.2 0.2 6.0 0.9 83.8 23.5 0.4 

102 年 18.8 11.9 3.5 6.2 0.8 1.1 0.2 0.2 6.9 0.5 81.2 27.2 0.1 

運輸及倉儲業              

 99 年 11.4 4.4 1.6 1.8 0.0 0.6  - 0.4 7.0 4.6 87.1 - - 

100 年 12.4 6.5 1.4 3.8 0.1 0.8    0.1 0.3 5.9 0.7 87.6 39.3 0.2 

101 年 9.9 6.5 1.7 4.1 0.3 0.3 - - 3.4 0.9 89.8 17.3 0.1 

102 年 10.0 6.2 2.5 1.6 0.9 0.9 - 0.3 3.8 0.3 90.0 13.0 0.2 

  註：1.由於部分人員調升薪資與部分人員減薪可複選，致有調升薪資、均未調薪、減薪廠商比率之和大於 100%。 

  2.資料來源：「受僱員工動向調查」，相關統計結果請參考網址：http://www.dgbas.gov.tw＞政府統計＞主計總處統計專區＞其他專案調查＞受僱員工動向調查。 

  3.本調查係按年查填 1次，於每年年初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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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各行業廠商提供按月計薪職缺之經常性薪資 
民國 103 年 8 月底                                        單位：元 

項      目      別 總計 主管及 
監督人員

專業人員
技術員及助

理專業人員

事務支援

人員 
服務及銷售

工作人員 

技藝有關工

作人員、機

械設備操作

及組裝人員

基層技術工

及勞力工 

總 計 27 337 47 940 37 408 27 659 24 866 23 946 23 706 22 208 
工 業 部 門 27 114 45 392 37 350 27 796 24 427 24 587 23 096 22 221 
礦 業 及 土 石 採 取 業 26 473 42 000 37 125 23 325 23 313 - 25 193 - 
製 造 業 26 916 50 966 37 672 27 729 24 134 24 556 22 843 21 761 
電 力 及 燃 氣 供 應 業 28 301 - 33 250 29 346 22 200 - 28 748 23 000 
用 水 供 應 及 污 染 整 治 業 27 254 45 000 36 673 27 746 36 471 - 26 804 23 887 
營 造 業 28 779 39 931 34 366 28 294 25 979 25 000 25 526 22 149 

服 務 業 部 門 27 557 51 847 37 480 27 558 24 999 23 932 26 259 22 204 
批 發 及 零 售 業 25 932 50 973 39 094 27 351 24 174 21 953 25 895 23 030 
運 輸 及 倉 儲 業 33 567 75 000 35 875 60 287 27 729 42 717 31 460 23 145 
住 宿 及 餐 飲 業 25 220 41 700 33 512 25 633 24 141 25 743 28 953 22 014 
資 訊 及 通 訊 傳 播 業 31 626 53 130 35 797 27 517 25 406 26 429 20 067 - 
金 融 及 保 險 業 31 073 63 556 42 950 29 725 27 935 23 960 - 20 633 
不 動 產 業 24 307 39 095 40 000 23 694 25 824 25 417 28 000 20 247 
專 業 、 科 學 及 技 術 服 務 業 28 980 45 322 33 113 26 381 24 455 23 763 - - 
支 援 服 務 業 24 470 42 000 32 012 26 174 22 641 25 624 22 819 21 516 
教 育 服 務 業 23 849 27 000 25 002 30 000 21 492 23 959 - - 
醫 療 保 健 服 務 業 35 136 48 619 40 366 25 693 23 854 22 375 25 068 23 057 
藝 術 、 娛 樂 及 休 閒 服 務 業 24 789 45 000 30 143 26 881 23 861 24 703 26 720 22 589 
其 他 服 務 業 23 722 - - 25 451 24 458 24 350 21 649 20 339 

註：1.教育服務業僅含「其他教育及教育輔助服務業」。 

    2.資料來源：「事業人力僱用狀況調查」，相關統計結果請參考網址：http://www.dgbas.gov.tw＞政府統計＞主計總處統計專區＞其他專案調查＞事業人力僱用狀況調查 。 

    3.本調查係按年查填 1次，於每年 8月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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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 輸 及 倉 儲 業 填 表 說 明 

壹、一般注意事項 

一、本調查表請指定人員負責辦理，於每月 10 日以前填妥上月資料，丙聯由貴單位自行留存，甲、乙兩聯交由訪問員攜回；若採用本調查網際網

路填報系統填寫者，則無須再填寫紙本調查表。 

二、本調查表每本裝訂 15 份，每份有甲、乙、丙三聯，請於 104 年 7 月至 105 年 6 月間，按順序每月填寫 1份，最後 3 份，月份欄空白，係供裝

訂遺漏或填寫錯誤時備用。 

三、本調查表請用藍色或黑色墨水之鋼筆或原子筆填寫，字跡請勿潦草。 

四、本調查表中各項數字均以阿拉伯數字（1、2、3………）填寫，計至整數即可，且無須填寫單位（如人、時、元等）。 

貳、各欄填表說明 

一、主要營業項目：請填貴單位 104 年 7 月營業額最大之項目。 

二、本月底在職受僱員工人數：依支領薪資原則，計算月底現有受僱員工人數，包括所有監督及專技人員與非監督專技人員、專任及兼任、全勤
及部分時間參加作業之常僱員工、臨時員工、契約員工、派遣至他單位工作之員工、建教合作工讀生（全月不參
加工作者除外）、學徒及養成工等。如因公（出國考察、受訓、外調及後備軍人應教育召集）、病、事、例、休、
婚、娩假，而有若干時日未參加工作者，仍應計算在內。但不包括：參加作業而不支領薪資之雇主、自營作業者
及無酬家屬工作者；僅支車馬費未實際參加作業之董、監事、顧問；應徵召服常備兵役保留底缺支領部分薪資與留職
停薪，全月未參加作業者；與不在廠地工作之計件工作者。統計上分為經常員工及臨時員工兩類： 

（一）經常員工：指受僱期間已經或預期工作滿 6 個月以上之員工，包括勞動契約屬不定期契約之員工，或雖屬定期契約，但僱用期間超過

6個月之員工等。 

（二）臨時員工：指與雇主訂定定期契約（口頭或書面），而僱用期間不滿 6個月之員工。 

＊「派遣員工」指貴單位與有用人需求之公司，簽訂勞務契約，向用人單位收取勞務費或服務費用後，將貴單位所僱用之員工派至用人單位，
接受用人單位指揮監督及工作分派，提供勞務，但仍由貴單位支薪之人員，惟不包含派駐至大陸及出差、借調人員。 

三、本月底在職受僱員工全月實際工作總人時數：指本月底受僱員工在本月內實際工作總人時數，包含正常工時及加班工時。 

（一）正常工時：指受僱員工於貴單位規定應工作時間內之實際工作總人時數；亦即不含週休、國定假日、員工輪休、自強活動以及員工請

假未工作之總人時數，若員工有超時工作而不支給加班費者，將超時工作時數計入正常工時。 

例：某廠商 1月底受僱員工有 50 人，週休及國定假日 8天，每日工作 8小時，2位新進員工實際工作 14 天，3位各請假 2

天，另 2位各超時工作 15 小時，但未支付加班費之超時工作時數分別為 10 小時及 3小時，則正常工時之計算如下： 

應工作總人時數： 50 人8 小時（31-8）天 = 9200 小時 

新進員工本月未工作時數： 2 人8 小時9 天未工作 = 144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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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工請假時數： 3 人8 小時2 天 = 48 小時 

未支付加班費超時工作時數應計入正常工作時數： 10＋3 = 13 小時 

正常工作時數 = 9200－144－48＋13 = 9021 小時 

（二）加班工時：指受僱員工在正常工作時間以外之有酬工作總人時數。 

四、本月發放月底在職受僱員工薪資總額：採給付原則，指本月內實際支付本月底在職受僱員工之薪資總額，包含經常性薪資、加班費及其他非
經常性薪資。 

（一）經常性薪資：指每月給付受僱員工之工作報酬；包括本薪及按月給付之固定津貼及獎金，如危險津貼、交通費、膳食費、水電費、按
月發放之工作（生產、績效、業績）獎金及全勤獎金等；其以實物方式給付者，應按實價折值計入；以上均不扣除應付
所得稅，保險費及工會會費。 

（二）加班費：指因延長工作時間所給付之報酬。  

（三）其他非經常性薪資：係指非按月發放之工作(生產、績效、業績)獎金、端午、中秋或年終獎金、員工紅利(包含現金紅利及股票紅利，
其中股票紅利依會計處理時所認列的價值填列)、不休假獎金、差旅費及補發調薪差額等。 

五、監督及專技人員：凡在公民營事業單位內，從事下列工作之一者： 

（一）從事制定企業及其他組織政策、計畫及規章，並規劃、指揮、協調及綜理組織或其部門活動之人員； 

（二）協助主管人員監督或指導各類業務人員工作者； 

（三）從事研究及應用專門性知識及技能者均屬之；  

亦即包含主管及監督人員、專業人員及技術員等。例如：總經理、副總經理、各部門經理、襄理、廠長、處長、主任、副主任及各分支
單位主管、課長、電子工程師、機械工程師、飛機駕駛員、航空機械師、船舶艙面監管及引水人員、輪機長、二管輪、三副、報務主任、段
長、電腦程式設計師等。 

六、非監督專技人員：凡在公民營事業單位內，從事下列工作之一者： 

（一）協助主管人員辦理各種業務之助理專業人員； 

（二）從事記錄、彙整、計算或保存文書、數值等辦公室事務工作，以及提供櫃台、服務台等顧客服務工作之人員； 

（三）從事提供旅運、餐飲及家事等個人服務，在批發及零售商店展示與銷售商品，以及提供個人照顧與保安服務之人員； 

（四）具實際工作經驗，並有應用專業知識與技能於製造、安裝等工作者； 

（五）從事機器設備操作、駕駛、以及根據精密生產程序組裝產品等人員； 

（六）從事清潔維護工作、貨物搬運及簡單例行性工作，需耗費較大體力之工作者均屬之； 

亦即包含助理專業人員、事務支援人員、服務及銷售工作人員、技藝有關工作人員、機械設備操作及組裝人員、基層技術工及勞力工等。

例如：鐵路列車長、車掌、查票員、空服員、站務員、運務員、售票員、票務員、業務員、人事、會計、出納、總機人員、打字、稽查員、

郵局儲匯服務人員、倉庫及物料管理員、司機、警衛、汽車修護人員、電機裝修人員、船舶艙面水手、舵工、鐵路制動工、轉轍工、組裝工、

搬運工、清潔工、送件工及體力工等。 



 7

七、本月進入人數：包括本月內實際進入工作之受僱員工人數。 

（一）新進：指以前不曾受僱於本單位之新進員工。 

（二）召回：指過去曾離職連續停薪 1個月以上之員工，至本月又被召回在原企業單位工作之員工。 

（三）其他：指除新進及召回員工外，如應召服兵役保留底缺而復職者。 

八、本月退出人數：包括本月內實際退出工作之受僱員工人數。 

（一）辭職：指受僱員工主動提出申請終止僱傭關係者。 

（二）解僱（含資遣）：指雇主因業務縮減，更換生產方法，裝置自動化設備，工作場所遷移或毀損、原料不足、季節工、臨時工或外籍勞工

屆期等原因，依規定對受僱員工終止勞動契約，而非故意損害員工權益者，另資遣或優惠資遣亦包括在內。 

（三）退休（含優惠退休）：員工年齡或服務年資符合下列規定而終止僱傭關係，且員工需領取退休金者(包括退休及優惠退休)： 

1、勞動基準法。 

2、勞工退休金條例。 

3、公司規定之退休條件(若公司退休年齡或年資規定優於上述兩法者，從其規定)。 

（四）其他：包括徵召服常備兵役、留職停薪、死亡、傷病而無法工作者。 

九、本月貴單位規定放假日數：包括週休、國定假日、員工輪休及自強活動等；工作日數即當月總日數扣除規定放假日數。 

十、本月規定每人每日應工作時數：依貴單位之規定填寫。若無規定，請按本月每日上班時段扣除休息、用膳後之時數填列。 

十一、上月底員工資料： 

（一）上月底員工總數：請填寫貴單位上月底之受僱員工總數。 

（二）上月底經常性薪資總額：請填寫貴單位上月底之受僱員工經常性薪資總額。 

十二、選擇式問項： 

（一）各問項請分別於適當答案前之方格內劃記「」號，並將有關數據填列於橫線上。 

（二）問項一為單選，問項二及問項三之答案 1、2、3、4可複選。 

十三、本月有調升經常性薪資原因為「配合政府政策調薪」：係指配合政府促進加薪之相關政策而調薪，如：因基本工資調整、高薪 100 指數    

                                                 等政策加薪。 

十四、備註欄請填註下列資料： 

（一）本月資料與上月出入較大者，例如本月底在職受僱員工人數劇幅增減可註明係「招募暑期工讀生」、「擴大營業」、「公司裁員」等；或

發放非經常性薪資，例如：考績獎金、年終獎金、紅利等。 
（二）近期內公司將遷移他處或更換填表人。 

（三）其他建議事項。 

※ 本處於各縣市指定專人為貴公司聯絡人，如有查詢請逕向該員接洽。（訪問員姓名及其聯絡電話見封面） 

交通部統計處     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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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 輸 及 倉 儲 業 受 僱 員 工 薪 資 調 查 各 類 職 稱 說 明 表 
類別 職     稱 說                 明 範                   例 

監

督

及

專

技

人

員 

主 管 及 監 督 人 員
凡從事制定企業及其他組織政策、計畫及規章，並規劃、指揮、協

調及綜理組織或其部門活動之人員。 

總經理、副總經理、經理、醫療機構院所長、副理、襄理、主任、

科長等。 

專  業  人  員

應用科學知識以解決經濟、工業、環境等方面問題，以及從事理化

科學、環境科學、工程、設計、資訊及通訊、法律、醫學、商業、

教學及藝術表演等專業活動之人員。其所需教育程度約為大學、碩

士、博士程度者。 

機械、電子、電機、航空機械、土木等工程師、技師、電腦網路

專業人員、系統分析及設計師、建築師、律師及其他法律專業人

員、會計師、測量師、製圖師、平面及多媒體設計師、企劃人員、

翻譯人員等。 

技    術    員

凡在專業人員或行政主管之指導監督下，協助解決科學、工程、醫

療、資訊及通訊傳播等領域問題之人員，監督採礦、製造與營造之

工作人員及其作業活動，以及從事製程控制之人員其所需之教育程

度約為專科畢業者。 

電機技術員、電子、電信工程技術員、航空機械技術員、機械技

術員、品管技術員、土木工程技術員、製圖員、資訊及通訊操作

技術員、船舶船長、輪機長、管輪、船副、船舶監管人員（含引

水人員）、航空駕駛及領航員等。 

非

監

督

專

技

人

員 

助 理 專 業 人 員
從事商業、財務、行政等助理專業工作人員，其所需之教育程度約

為專科畢業者。 

經紀人、專業秘書、商業銷售代表、採購員、法務助理、秘書、

財務稽核人員、專技諮詢服務人員等。 

事 務 支 援 人 員

凡從事記錄、彙整、計算或保存文書、紀錄、數值等資料，辦理辦

公室事務工作，以及提供櫃台、服務台等顧客服務工作之人員，其

所需教育程度約為高中職畢業者。 

辦公室綜合事務人員、資料登錄員、櫃員、會計事務員、收費員、

倉庫及物料管理人員、總機人員、客運稽查、客運調度員、列車

長、訂位人員、存貨登記管理人員、庶務、運輸事務人員、售票

員等。 

服 務 及 銷 售

工 作 人 員

凡從事提供旅運、餐飲及家事等個人服務，在批發及零售商店展示

與銷售商品，以及提供個人照顧與保安服務之人員。 

廚師（不含行政主廚）、理髮師、美容師、建築物管理員、隨車服

務人員、商店銷售人員、餐飲服務人員、褓母、空服人員、警衛、

保全人員等。 

技藝有關工作人員

凡具實際工作經驗，並有應用專業知識與技能從事營建，金屬鑄造、

架構，工具機設定及操作，機器設備或工具之製造、安裝等，印刷，

食品、紡織品、金屬及其他製品等之製造或處理，以及手工製作各

種工藝品等工作之人員，其所需教育程度約為高中職畢業者。 

技術工員之組長或領班、水電工、焊接人員、板金人員、鑄造人

員、鍛造人員、飛機修護人員、機動車輛維修人員、電子設備裝

修人員、電機裝修人員、工具機安裝人員、車床操作人員、銑床

操作人員等。 

機 械 設 備 操 作

及 組 裝 人 員

凡在現場從事廠房設備及生產機械之操作，駕駛機動車輛與操作移

運設備，以及根據精密生產程序組裝產品之人員，其所需之教育程

度約為國中畢業者。 

機械(設備)操作人員、組裝人員、軌道車輛駕駛人員、大小客貨

車駕駛人員、機車駕駛人員、塑膠製品機械操作人員、金屬表面

處理機械操作人員、吊車、起重機及有關設備操作工、小船駕駛、

貨輪水手長、水手、汽車裝配工、電子設備及零件組裝工、鐵道

管制、養護工等。 

基 層 技 術

工 及 勞 力 工

凡從事簡單及例行性勞力工作之人員。本類工作通常需要體力及耐

力，如清潔、徒手搬運物料、廢棄物收集、手工分類或打包商品等。 

送件工、搬運工、抄表員、泥水小工、組裝工、洗車工、清潔工

作人員、停車場管理員、捆工、體力工等。 

註：職稱之判定應依主要工作內容、性質為依據。 



單位名稱: 主計貨運股份有限公司←【填全名】                 地址：10065 臺北市中正區廣州街 2 號 3樓←【填企業詳細地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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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 查 項 目 

本月底在職 

受僱員工人數(人) 
本月底在職受僱員工全月

實際工作總人時數(小時) 
本月發放月底在職受僱員工薪資總額 

(新臺幣元) 
本月進入人數 本  月  退  出  人  數 

 

經 常 臨 時 正 常 加 班 經常性薪資 加班費 
其他非經常性薪資

(含年節獎金、員工 
紅利、調薪差額等) 

新 進 召 回 其 他 辭職 
解 僱 

(含資遣) 

退休 
(含優惠退休)

其他 
 

 合     計 （70） 117 7 23,304 624 5,737,257 134,786 1,603,600 19 1  13 2 1  

 
監督及專技人員 

(主管、監督人員、工
程師、技術員、飛機、
船舶駕駛人員等) 

(11)

男 
18  3,456 107 1,422,334 36,401 403,000 1.本月貴單位規定放假日數: (可至小數點第 1位，半天＝0.5 日)   

監督及專技人員每人放假UU  7  UU日(工作UU  24  UU日) 

非監督專技人員每人放假UU  7  UU日(工作UU  24  UU日) 

(放假包括週休、國定假日、員工輪休及自強活動等） 

2.本月規定每人每日應工作時數: (可至小數點第 1 位） 

監督及專技人員每日 UU   8   UU小時 

非監督專技人員每日 UU   8   UU小時 

3.上月底員工總數UU      1 2 0       UU人 

  上月底經常性薪資總額       5,726,412      元 

 (12)

女 
45  8,640 345 2,195,005 69,682 621,800 

 

非監督專技人員 
(事務支援人員、空服
員、業務員、技術
工、司機、體力工等) 

(21)

男 
20 2 4,080 52 874,960 9,226 228,000 

 
(22)

女 
34 5 7,128 120 1,244,958 19,477 350,800 

                 
            

以下各問項請於適當答案前之方格內劃記「ˇ」號:                            

一、貴單位營業狀況與上月比較: (單選) 1    較佳 2 ˇ不變 3  較差 4  停業  

二、貴單位本月是否調整經常性薪資: (可複選) 1 ˇ 監督及專技人員加薪 2 ˇ非監督專技人員加薪 3  監督及專技人員減薪 4  非監督專技人員減薪 5 均無

    本月若有調升經常性薪資，其原因為: (可複選) 1    獲利或績效因素 2 ˇ年資晉級（薪點調整）3  試用期滿 4  配合政府政策調薪 5 其他         
 

三、貴單位本月是否發放下列非經常性薪資:  1    年終（節）獎金 2 ˇ員工紅利 3 ˇ 非按月發放之工作(績效)獎金 4  其他 ________ 5 均無

附註:1、「其他非經常性薪資」係指非按月發放之工作(生產、績效、業績)獎金、端午、中秋或年終獎金、員工紅利(包含現金紅利及股票紅利)、不休假獎金、差旅費及補發調薪差額等。 

  2、本月資料與上月出入較大者，請註明原因 UU本月非經常性薪資，係發放績效獎金及員工紅利 ←                                                                           

        訪問員                                                       審核員                                                      指導員 

交  通  部 
  運輸及倉儲業受僱員工薪資調查表（範例） 

【經常人數、正常工時、 經常性薪資須同時填有數字】

本企業公司(商業)統一編號 

1 2 3 4 5 6 7 8 

 

縣市代號 行 業 編 號 樣 本 編 號 

6  3  4  9 4 0 5 0 0 8

 

本調查表所填個別資料僅供整體統計分析，釐訂經

建計畫等參用，個別資料絕對保密。 

 

【若於過年期間有發放

年終獎金，勿遺漏 】

【放假日數＋工作日數

＝當月日數】  

合計（70）欄=各分欄加總。

填寫本月底在職員工人數。 

依實際工作小時及加班小時數

分別填列至整數。 
薪資較低或過高者，將

原因填寫於附註欄內。

加班小時填有數字，

本欄須有金額。

參閱附註說明。 
端午、中秋、年終獎金

 請勿漏填。

【由會計事務所代填者， 

填貴單位較熟悉業務者】 

88 

1-4 項 

可複選 

核 定機關：行 政 院 主 計 總 處 
核 定文號：主普管字第 1 0 4 0 4 0 0 3 0 5 號 

有 效期間：至 民 國 1 0 6 年 8 月 底 止 

調 查週期：定 期 性 按 月 調 查 

上月底員工總數係依上月調查表之月底人數【合計欄（70）】填列。 

上月底經常性薪資總額係依上月調查表之月底經常性薪資【合計欄（70）】填列。

本月底在職受僱員工人數=上月底員工總數+本月進入人數本月退出人數。 

【各欄有薪資較低(或較高)，發放獎金種類或臨時工讀生進入等原因，均填於本欄】

單選 

(可複選，發放金額請填入上方「其他非經常性薪資」欄位) 

(若無調薪，本問項免填) 



 1

受僱員工薪資調查 網際網路填報系統簡介 

感謝 貴公司(單位)長期提供受僱員工薪資調查資料，作為政府及企業各界規劃產業政策及提升營運效率之重要參考。鑑於網

際網路傳輸之便捷性已廣受企業各界所重視，爰由行政院主計總處建置完成網際網路填報系統，竭誠歡迎 貴公司多加利用。 

登入：受僱員工薪資調查網際網路填報網址 

 https://salary.dgbas.gov.tw/ssl/salary/main.asp 

本調查填報資料均經加

密，以確保資料安全性。

進入本網路填報系統
後，所有輸入的資料
即開始加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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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僱員工薪資調查簡介 

受僱員工薪資調查旨在就工商業場所人力需求面，按月蒐集臺灣地區各行業事業單位受僱員工人數、薪資、工時及進退狀況等資料，以明

瞭整體勞動市場人力需求以及工時與薪資變動趨勢，提供下列用途： 

一、提供政府規劃經濟及社會發展所需之人力及產業政策。 

二、提供政府規劃學校教育、職業訓練、就業服務及訂定基本工資與調整軍公教人員待遇之參據。 

三、提供公民營企業調整員工薪資、改善經營管理、訂定人力計畫及提撥退休金之參據。 

四、編算生產力統計及廠商勞務成本之依據。 

五、提供人力需求、薪資及生產力發展趨勢之分析，並供國際間相關資料之比較。 

受僱員工薪資調查及生產力統計結果，每月定期於 22 日發布統計結果並上網刊載（網址：http://www.dgbas.gov.tw＞政府統計＞主計總處統計專區＞薪資及生產力統計），

提供各界應用。 

為對勞動市場之員工流動及缺工情形作深入了解，行政院主計總處將於 105 年年初及 105 年 8 月向貴公司（單位）進行 2次附帶專案調查

訪問： 

一、「受僱員工動向調查」調查項目包括：（一）貴單位 104 年進入及退出人員按性別、僱用型態分之狀況、退休（含優惠退休）受僱員工

個人概況、年底在職受僱員工概況。 

（二）貴單位 104 年支付非薪資報酬及調薪情形等資料。 

（三）貴單位 105 年 2 月各職類短缺員工人數。 

二、「事業人力僱用狀況調查」調查項目包括：（一）貴單位各職類短缺員工人數、持續時間、僱用條件。 

（二）貴單位人力過剩情形。 

其重要統計結果摘要如次，敬請惠予支持，合作填報。 



 3

表 1、受僱員工薪資調查統計指標摘要 

年 別 

工 業 及 服 務 業  批 發 及 零 售 業 住 宿 及 餐 飲 業 資 訊 及 通 訊 傳 播 業 

受僱員工 每人月 每 人   受  僱 每 人 每 人 受  僱 每 人 每 人 受  僱 每 人 每 人 

人 數 工 業 服務業 平 均 每 月 經常性 進入率 退出率 員  工 月 平 每 月 員  工 月 平 每 月 員  工 月 平 每 月 

合 計 部 門 部 門 工 時 薪 資 薪 資     人  數 均 工 時 薪 資 人  數 均 工 時 薪 資 人  數 均 工 時 薪 資 

(千人) (千人) (千人) (小時) (元) (元) (%) (%) (千人) (小時) (元) (千人) (小時) (元) (千人) (小時) (元) 

 99 年 6 691 2 990 3 701 181.1 44 359 36 214 2.83 2.50 1 484 176.2 41 766 301 171.6 27 788 174 170.0 64 266 

100 年 6 926 3 097 3 829 178.7 45 508 36 689 2.61 2.38 1 530 174.0 42 562 323 169.0 29 715 181 168.0 66 291 

101 年 7 049 3 129 3 919 178.4 45 589 37 151 2.27 2.18 1 572 173.3 41 822 346 171.2 30 107 184 168.6 67 008 

102 年 7 138 3 152 3 986 177.0 45 664 37 527 2.34 2.21 1 591 171.5 42 274 359 169.9 30 504 187 166.4 65 545 
103 年 7 275 3 207 4 068 177.9 47 300 38 208 2.51 2.35 1 618 172.9 44 422 374 169.2 31 747 190 166.1 66 316 

 

年 別 

不 動 產 業  
專 業 科 學 及

技 術 服 務 業
支 援 服 務 業 醫 療 保 健 服 務 業

藝 術 娛 樂 及

休 閒 服 務 業
其 他 服 務 業 

受 僱 每 人 每 人 受 僱 每 人 每 人 受 僱 每 人 每 人 受 僱 每 人 每 人 受 僱 每 人 每 人 受 僱 每 人 每 人 

員 工 月 平 每 月 員 工 月 平 每 月 員 工 月 平 每 月 員 工 月 平 每 月 員 工 月 平 每 月 員 工 月 平 每 月 

人 數 均工時 薪 資 人 數 均工時 薪 資 人 數 均工時 薪 資 人  數 均工時 薪 資 人  數 均工時 薪 資 人  數 均工時 薪 資 

(千人) (小時) (元) (千人) (小時) (元) (千人) (小時) (元) (千人) (小時) (元) (千人) (小時) (元) (千人) (小時) (元) 

 99 年 92 180.5 41 018 218 175.0 52 995 315 192.7 32 318 291 175.0 57 897 58 181.1 32 687 84 195.9 30 832 

100 年 103 179.4 41 958 232 173.0 55 322 323 192.7 33 009 297 173.9 59 900 57 182.0 33 236 85 196.8 32 526 

101 年 106 180.6 39 588 238 173.7 56 479 325 192.7 33 635 305 174.7 60 263 57 183.1 35 458 83 196.6 32 728 

102 年 110 179.6 40 298 243 172.0 55 507 327 188.4 33 850 316 173.1 59 910 56 180.7 36 072 85 195.6 33 313 
103 年 117 179.9 42 914 248 173.8 57 414 336 189.1 34 909 326 172.6 61 300 55 178.7 35 829 85 193.1 35 086 
註：各行業詳細統計結果請上網查詢，網址：http://www.dgbas.gov.tw＞政府統計＞主計總處統計專區＞薪資及生產力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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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各業廠商調升經常性薪資狀況 

民國 102 年                                             單位：％ 

項   目   別 
有調升 

薪資 

        

減薪 
均未 

調薪 

有調升

經常性

薪資之

員工人

數比率 

有調降

經常性

薪資之

員工人

數比率 

全面 

調升 

薪資 

      
部分 

人員調

高薪資

平均每位受僱員工調薪幅度 

3% 3%~ 6%~ 9%~ 12%~ 15% 

以下 未滿 6% 未滿 9% 未滿 12% 未滿 15% 以上 

服務業部門 17.8 11.9 3.5 6.2 0.8 1.0 0.3 0.2 6.0 0.4 82.2 22.7 0.1 

 批發及零售業 17.7 12.0 3.0 6.9 0.7 0.8 0.4 0.2 5.7 0.5 82.3 21.9 0.1 

 住宿及餐飲業 24.6 16.4 3.9 10.1 0.2 2.3 - 0.0 8.2 0.1 75.4 25.2 0.0 

 資訊及通訊傳播業 23.8 11.7 2.6 4.9 2.2 1.9 - 0.2 12.1 0.8 76.2 24.9 0.3 

 不動產業 12.4 6.4 2.1 2.6 - 1.7 - - 6.0 0.1 87.6 10.5 0.0 

 專業、科學及技術服務業 18.6 11.3 2.2 6.9 2.0 0.2 - 0.0 7.3 0.6 81.4 27.0 0.2 

 支援服務業 10.1 5.6 2.3 3.2 - 0.1 - - 4.5 0.3 90.0 16.4 0.1 

 醫療保健服務業 13.0 6.8 0.3 2.1 2.9 0.4 1.1 - 6.2 0.1 87.0 27.1 0.0 

 藝術、娛樂及休閒服務業 11.1 8.7 1.7 3.6 0.0 2.3 1.1 - 2.4 0.2 88.9 11.9 0.3 

 其他服務業 10.4 5.8 2.3 2.0 1.0 0.0 - 0.5 4.5 0.5 89.7 9.6 0.1 
註：1.由於部分人員調升薪資與部分人員減薪可複選，致有調升薪資、均未調薪、減薪廠商比率之和大於 100%。 

2.資料來源：「受僱員工動向調查」，相關統計結果請參考網址：http://www.dgbas.gov.tw＞政府統計＞主計總處統計專區＞其他專案調查＞受僱員工動向調查。 

3.本調查係按年查填 1次，於每年年初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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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３、各行業廠商提供按月計薪職缺之經常性薪資 
民國 103 年 8 月底                                         單位：元 

項      目      別 總計 主管及 
監督人員

專業人員
技術員及助

理專業人員

事務支援

人員 
服務及銷售

工作人員 

技藝有關工

作人員、機

械設備操作

及組裝人員

基層技術工

及勞力工 

總 計 27 337 47 940 37 408 27 659 24 866 23 946 23 706 22 208 
工 業 部 門 27 114 45 392 37 350 27 796 24 427 24 587 23 096 22 221 
礦 業 及 土 石 採 取 業 26 473 42 000 37 125 23 325 23 313 - 25 193 - 
製 造 業 26 916 50 966 37 672 27 729 24 134 24 556 22 843 21 761 
電 力 及 燃 氣 供 應 業 28 301 - 33 250 29 346 22 200 - 28 748 23 000 
用 水 供 應 及 污 染 整 治 業 27 254 45 000 36 673 27 746 36 471 - 26 804 23 887 
營 造 業 28 779 39 931 34 366 28 294 25 979 25 000 25 526 22 149 

服 務 業 部 門 27 557 51 847 37 480 27 558 24 999 23 932 26 259 22 204 
批 發 及 零 售 業 25 932 50 973 39 094 27 351 24 174 21 953 25 895 23 030 
運 輸 及 倉 儲 業 33 567 75 000 35 875 60 287 27 729 42 717 31 460 23 145 
住 宿 及 餐 飲 業 25 220 41 700 33 512 25 633 24 141 25 743 28 953 22 014 
資 訊 及 通 訊 傳 播 業 31 626 53 130 35 797 27 517 25 406 26 429 20 067 - 
金 融 及 保 險 業 31 073 63 556 42 950 29 725 27 935 23 960 - 20 633 
不 動 產 業 24 307 39 095 40 000 23 694 25 824 25 417 28 000 20 247 
專 業 、 科 學 及 技 術 服 務 業 28 980 45 322 33 113 26 381 24 455 23 763 - - 
支 援 服 務 業 24 470 42 000 32 012 26 174 22 641 25 624 22 819 21 516 
教 育 服 務 業 23 849 27 000 25 002 30 000 21 492 23 959 - - 
醫 療 保 健 服 務 業 35 136 48 619 40 366 25 693 23 854 22 375 25 068 23 057 
藝 術 、 娛 樂 及 休 閒 服 務 業 24 789 45 000 30 143 26 881 23 861 24 703 26 720 22 589 
其 他 服 務 業 23 722 - - 25 451 24 458 24 350 21 649 20 339 

註：1.教育服務業僅含「其他教育及教育輔助服務業」。 

    2.資料來源：「事業人力僱用狀況調查」，相關統計結果請參考網址：http://www.dgbas.gov.tw＞政府統計＞主計總處統計專區＞其他專案調查＞事業人力僱用狀況調查 。 

    3.本調查係按年查填 1次，於每年 8月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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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發及零售業、住宿及餐飲業、資訊及通訊傳播業

 填表說明不動產業、專業科學及技術服務業、支援服務業

醫療保健服務業、藝術娛樂及休閒服務業、其他服務業

壹、一般注意事項 

一、本調查表請指定人員負責辦理，於每月 10 日以前填妥上月資料，丙聯由貴單位自行留存，甲、乙兩聯交由訪問員攜回；若採用本調查網

際網路填報系統填寫者，則無須再填寫紙本調查表。 

二、本調查表每本裝訂 15 份，每份有甲、乙、丙三聯，請於 104 年 7 月至 105 年 6 月間，按順序每月填寫 1份，最後 3 份，月份欄空白，係

供裝訂遺漏或填寫錯誤時備用。 

三、本調查表請用藍色或黑色墨水之鋼筆或原子筆填寫，字跡請勿潦草。 

四、本調查表中各項數字均以阿拉伯數字（1、2、3………）填寫，計至整數即可，且無須填寫單位（如人、時、元等）。 

貳、各欄填表說明 

一、主要營業項目：請填貴單位 104 年 7 月營業額最大之項目。 

二、本月底在職受僱員工人數：依支領薪資原則，計算月底現有受僱員工人數，包括所有監督及專技人員與非監督專技人員、專任及兼任、

全勤及部分時間參加作業之常僱員工、臨時員工、契約員工、派遣至他單位工作之員工、建教合作工讀生（全

月不參加工作者除外）、學徒及養成工等。如因公（出國考察、受訓、外調及後備軍人應教育召集）、病、事、

例、休、婚、娩假，而有若干時日未參加工作者，仍應計算在內。但不包括：參加作業而不支領薪資之雇主、

自營作業者及無酬家屬工作者；僅支車馬費未實際參加作業之董、監事、顧問；應徵召服常備兵役保留底缺

支領部分薪資與留職停薪，全月未參加作業者；與不在廠地工作之計件工作者。統計上分為經常員工及臨時

員工兩類： 

（一）經常員工：指受僱期間已經或預期工作滿 6 個月以上之員工，包括勞動契約屬不定期契約之員工，或雖屬定期契約，但僱用期間

超過 6個月之員工等。 

（二）臨時員工：指與雇主訂定定期契約（口頭或書面），而僱用期間不滿 6個月之員工。 

＊「派遣員工」指貴單位與有用人需求之公司，簽訂勞務契約，向用人單位收取勞務費或服務費用後，將貴單位所僱用之員工派至用人

單位，接受用人單位指揮監督及工作分派，提供勞務，但仍由貴單位支薪之人員，惟不包含派駐至大陸及出差、借調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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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月底在職受僱員工全月實際工作總人時數：指本月底受僱員工在本月內實際工作總人時數，包含正常工時及加班工時。 

（一）正常工時：指受僱員工於貴單位規定應工作時間內之實際工作總人時數；亦即不含週休、國定假日、員工輪休、自強活動以及員

工請假未工作之總人時數，若員工有超時工作而不支給加班費者，將超時工作時數計入正常工時。 

例：某廠商 1月底受僱員工有 50 人，週休及國定假日 8天，每日工作 8小時，2位新進員工實際工作 14 天，3位各請

假 2 天，另 2 位各超時工作 15 小時，但未支付加班費之超時工作時數分別為 10 小時及 3 小時，則正常工時之計

算如下： 

應工作總人時數： 50 人8 小時（31-8）天 = 9200 小時 

新進員工本月未工作時數： 2 人8 小時9 天未工作 = 144 小時 

員工請假時數： 3 人8 小時2 天 = 48 小時 

未支付加班費超時工作時數應計入正常工作時數： 10＋3 = 13 小時 

正常工作時數 = 9200－144－48＋13 = 9021 小時 

（二）加班工時：指受僱員工在正常工作時間以外之有酬工作總人時數。 

四、本月發放月底在職受僱員工薪資總額：採給付原則，指本月內實際支付本月底在職受僱員工之薪資總額，包含經常性薪資、加班費及其

他非經常性薪資。 

（一）經常性薪資：指每月給付受僱員工之工作報酬；包括本薪及按月給付之固定津貼及獎金，如危險津貼、交通費、膳食費、水電費、

按月發放之工作（生產、績效、業績）獎金及全勤獎金等；其以實物方式給付者，應按實價折值計入；以上均不扣

除應付所得稅，保險費及工會會費。 

（二）加班費：指因延長工作時間所給付之報酬。  

（三）其他非經常性薪資：係指非按月發放之工作(生產、績效、業績)獎金、端午、中秋或年終獎金、員工紅利(包含現金紅利及股票紅

利，其中股票紅利依會計處理時所認列之價值填列)、不休假獎金、差旅費及補發調薪差額等。 

五、監督及專技人員：凡在公民營事業單位內，從事下列工作之一者： 

（一）從事制定企業及其他組織政策、計畫及規章，並規劃、指揮、協調及綜理組織或其部門活動之人員； 

（二）協助主管人員監督或指導各類業務人員工作者； 

（三）從事研究及應用專門性知識及技能者均屬之；  

亦即包含主管及監督人員、專業人員及技術員等。例如：總經理、副總經理、各部門經理、襄理、處長、主任、科（課）長、電腦

系統設計師及分析師、電腦程式設計師、律師及其他法律專業人員、翻譯人員、資訊技術支援人員、投資分析師、企劃人員、醫師、護

理師及護士（不含診所護士）、營養師、建築師、職能治療師、藥品、資訊產品銷售代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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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非監督專技人員：凡在公民營事業單位內，從事下列工作之一者： 

（一）協助主管人員辦理各種業務之助理專業人員； 

（二）從事記錄、彙整、計算或保存文書、數值等辦公室事務工作，以及提供櫃台、服務台等顧客服務工作之人員； 

（三）從事提供旅運、餐飲及家事等個人服務，在批發及零售商店展示與銷售商品，以及提供個人照顧與保安服務之人員； 

（四）具實際工作經驗，並有應用專業知識與技能於製造、安裝等工作者； 

（五）從事機器設備操作、駕駛、以及根據精密生產程序組裝產品等人員； 

（六）從事清潔維護工作、貨物搬運及簡單例行性工作，需耗費較大體力之工作者均屬之； 

亦即包含助理專業人員、事務支援人員、服務及銷售工作人員、技藝有關工作人員、機械設備操作及組裝人員、基層技術工及勞力

工等。例如：製圖員、專技諮詢服務人員、財務稽核人員、資料登錄員、收銀機操作員、商業銷售代表、診所護士、廚師、餐飲服務員、

冷熱飲調製人員、人事、總機人員、收費員、接待員及服務臺事務員、美髮師、美容師、警衛、機動車輛維修人員、電機裝修人員、汽

車駕駛、清潔工作人員、搬運工、手工包裝工、送件工及體力工等。 

七、本月進入人數：包括本月內實際進入工作之受僱員工人數。 

（一）新進：指以前不曾受僱於本單位之新進員工。 

（二）召回：指過去曾離職連續停薪 1個月以上之員工，至本月又被召回在原場所單位工作之員工。 

（三）其他：指除新進及召回員工外，如從同一企業單位所屬之不同場所單位轉入者，或應召服兵役保留底缺而復職者均屬之。 

八、本月退出人數：包括本月內實際退出工作之受僱員工人數。 

（一）辭職：指受僱員工主動提出申請終止僱傭關係者。 

（二）解僱（含資遣）：指雇主因業務縮減，更換生產方法，裝置自動化設備，工作場所遷移或毀損、原料不足、季節工、臨時工或外籍

勞工屆期等原因，依規定對受僱員工終止勞動契約，而非故意損害員工權益者，另資遣或優惠資遣亦包括在內。 

（三）退休（含優惠退休）：員工年齡或服務年資符合下列規定而終止僱傭關係，且員工需領取退休金者(包括退休及優惠退休)： 

1、勞動基準法。 

2、勞工退休金條例。 

3、公司規定之退休條件(若公司退休年齡或年資規定優於上述兩法者，從其規定)。 

（四）其他：包括徵召服常備兵役、留職停薪、死亡、傷病而無法工作及調往同一企業單位所屬不同場所者。 

九、本月貴單位規定放假日數：包括週休、國定假日、員工輪休及自強活動等；工作日數即當月總日數扣除規定放假日數。 

十、本月規定每人每日應工作時數：依貴單位之規定填寫。若無規定，請按本月每日上班時段扣除休息、用膳後之時數填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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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上月底員工資料： 

（一）上月底員工總數：請填寫貴單位上月底之受僱員工總數。 

（二）上月底經常性薪資總額：請填寫貴單位上月底之受僱員工經常性薪資總額。 

十二、選擇式問項： 

（一）各問項請分別於適當答案前之方格內劃記「」號，並將有關數據填列於橫線上。 

（二）問項一為單選，問項二及問項三之答案 1、2、3、4可複選。 

十三、本月有調升經常性薪資原因為「配合政府政策調薪」：係指配合政府促進加薪之相關政策而調薪，如：因基本工資調整、高薪 100 指數    

                                                     等政策加薪。 

十四、備註欄請填註下列資料： 

（一）本月資料與上月出入較大者，例如本月底在職受僱員工人數劇幅增減可註明係「招募暑期工讀生」、「擴大營業」、「公司裁員」等；

或發放非經常性薪資，例如：考績獎金、年終獎金、紅利等。 
（二）近期內公司將遷移他處或更換填表人。 

（三）其他建議事項。 

※本總處於各縣市指定專人為貴公司聯絡人，如有查詢請逕向該員接洽。（訪問員姓名及其聯絡電話見封面） 

 
行政院主計總處    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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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發及零售業、住宿及餐飲業、資訊及通訊傳播業 
受僱員工薪資調查各類職稱說明表  不動產業、專業科學及技術服務業、支援服務業 

醫療保健服務業、藝術娛樂及休閒服務業、其他服務業 

類別 職     稱 說                 明 範                   例 

監

督

及

專

技

人

員 

主 管 及 監 督 人 員
凡從事制定企業及其他組織政策、計畫及規章，並規劃、指揮、協

調及綜理組織或其部門活動之人員。 
總經理、副總經理、經理、醫療機構院所長、副理、襄理、主任、科長等。 

專  業  人  員

應用科學知識以解決經濟、工業、環境等方面問題，以及從事理化

科學、環境科學、工程、設計、資訊及通訊、法律、醫學、商業、

教學及藝術表演等專業活動之人員。其所需教育程度約為大學、碩

士、博士程度者。 

機械、電子、電機等工程師、建築師、會計師、律師及其他法律專業人員、

翻譯人員、電腦網路專業人員、系統分析及設計師、醫師、藥師、護理師

及護士(不含診所護士)、營養師、製圖師、室內設計師、導演、演藝人員、

播報員、企劃人員等。 

技    術    員

凡在專業人員或行政主管之指導監督下，協助解決科學、工程、醫

療、資訊及通訊傳播等領域問題之人員，監督採礦、製造與營造之

工作人員及其作業活動，以及用作業方法及技術服務，其所需之教

育程度約為專科畢業者。 

電機技術員、土木工程技術員、土木估價員、製圖員、環境工程技術員、

資訊及通訊技術員、影音設備管制人員等。 

非

監

督

專

技

人

員 

助 理 專 業 人 員
從事商業、財務、行政等助理專業工作人員，其所需之教育程度約

為專科畢業者。 

不動產經紀人、商業銷售代表、採購員、土地代書、專技諮詢服務人員、

財務稽核人員、法務助理、醫療助理專業人員、診所護士、行政主廚、攝

影師、秘書、運動教練、健身教練等。 

事 務 支 援 人 員

凡從事記錄、彙整、計算或保存文書、紀錄、數值等資料，辦理辦

公室事務工作，以及提供櫃台、服務台等顧客服務工作之人員，其

所需教育程度約為高中職畢業者。 

辦公室綜合事務人員、資料登錄員、櫃員、會計人員、總機人員、接待人

員、庶務、服務臺事務人員、收費員、售票員等。 

服 務 及 銷 售

工 作 人 員

凡從事提供旅運、餐飲及家事等個人服務，在批發及零售商店展示

與銷售商品，以及提供個人照顧與保安服務之人員。 

廚師（不含行政主廚）、酒及飲調調製員、餐飲服務人員、美容師、美髮

師、建築物管理員、商店銷售人員、褓母、陪病人員(看護)、警衛、保全

人員、遊戲場所服務員、導遊等。 

技藝有關工作人員

凡具實際工作經驗，並有應用專業知識與技能從事營建，金屬鑄造、

架構，工具機設定及操作，機器設備或工具之製造、安裝等，印刷，

食品、紡織品、金屬及其他製品等之製造或處理，以及手工製作各

種工藝品等工作之人員，其所需教育程度約為高中職畢業者。 

技術工員之組長或領班、水電工、焊接人員、板金人員、機動車輛維修人

員、電子設備裝修人員、電機裝修人員、工具機安裝人員、車床操作人員、

銑床操作人員等。 

機 械 設 備 操 作

及 組 裝 人 員

凡在現場從事廠房設備及生產機械之操作，駕駛機動車輛與操作移

運設備，以及根據精密生產程序組裝產品之人員，其所需之教育程

度約為國中畢業者。 

大小客貨車駕駛、推土機及有關設備操作工、吊車、起重機、升降車及其

設備操作工、縫製機操作工等。 

基 層 技 術

工 及 勞 力 工

凡從事簡單及例行性勞力工作之人員。本類工作通常需要體力及耐

力，如清潔、徒手搬運物料、廢棄物收集、手工分類或打包商品等。 

洗車工、手工包裝工、清潔工作人員、抄表員、送件工、搬運工、停車場

管理員、捆工、體力工等。 

註：職稱之判定應依主要工作內容、性質為依據。 



單位名稱: 健康綜合醫院主計院區←【填全名】                 地址：10065 臺北市廣州街 2 號 3 樓←【填寫詳細地址】 

………………………………………………………………………………………………………………………………………………………………………………………………………………………………………………………………………………       

                                      

 

 

本表請於每月 10 日前填妥上月份資料                                                                                                                                                                                                      

主要營業項目： 醫療服務  【填 104 年 7 月主要營業額最大者】                         資料時間：中華民國  104  年  7  月 

填表人姓名： 金 敏                                    電話號碼：（02）23868899#105 ←【填表人之聯絡電話】     傳真號碼：（02）23868888  ←【填表人之傳真號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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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 查 項 目 

本月底在職 

受僱員工人數(人) 

（含派遣至他單位工作員工） 

本月底在職受僱員工全月

實際工作總人時數(小時) 
本月發放月底在職受僱員工薪資總額 

(新臺幣元) 
本月進入人數 本  月  退  出  人  數 

 
經 常 臨 時 正 常 加 班 經常性薪資 加班費 

其他非經常性薪資
(含年節獎金、員工 
 紅利、調薪差額等) 

新 進 召 回 其 他 辭 職 
解 僱 

(含資遣) 

退 休 
(含優惠退休)

其 他

 合     計 （70） 117 7 23,304 624 5,737,257 134,786 1,603,600 19 1  13 2 1  

 

監督及專技人員 
(主管、監督人員、專業人

員、工程師、技術員等) 

(11)

男 
18  3,456 107 1,422,334 36,401 403,000

1.本月貴單位規定放假日數: (可至小數點第 1位，半天＝0.5 日)   

監督及專技人員每人放假  7  日(工作  24  日) 

非監督專技人員每人放假  7  日(工作  24  日) 

(放假包括週休、國定假日、員工輪休及自強活動等） 

2.本月規定每人每日應工作時數: (可至小數點第 1 位） 

監督及專技人員每日   8   小時 

非監督專技人員每日   8   小時 

3.上月底員工總數      1 2 0       人 

  上月底經常性薪資總額       5,726,412      元 

 (12)

女 
45  8,640 345 2,195,005 69,682 621,800

 
非監督專技人員 

(助理人員、事務支援人
員、服務人員、銷售人員、
理髮師、技術工、操作工、
體力工等) 

(21)

男 
20 2 4,080 52 874,960 9,226  228,000

 (22)

女 
34 5 7,128 120 1,244,958 19,477  350,800

                 
            

以下各問項請於適當答案前之方格內劃記「ˇ」號:                            

一、貴單位營業狀況與上月比較: (單選) 1    較佳 2 ˇ不變 3  較差 4  停業  

二、貴單位本月是否調整經常性薪資: (可複選) 1 ˇ 監督及專技人員加薪 2 ˇ非監督專技人員加薪 3  監督及專技人員減薪 4  非監督專技人員減薪 5 均無
 

    本月若有調升經常性薪資，其原因為: (可複選) 1 ˇ 獲利或績效因素 2 ˇ年資晉級（薪點調整）3  試用期滿 4  配合政府政策調薪 5 其他         
 

三、貴單位本月是否發放下列非經常性薪資:  1    年終（節）獎金 2  員工紅利 3 ˇ 非按月發放之工作(績效)獎金 4  其他 ________ 5 均無

附註:1.「其他非經常性薪資」係指非按月發放之工作(生產、績效、業績)獎金、端午、中秋或年終獎金、員工紅利(包含現金紅利及股票紅利)、不休假獎金、差旅費及補發調薪差額等。 

2.本月資料與上月出入較大者，請註明原因 本月非經常性薪資，係發放非按月醫療獎勵金                                                                                 

               訪問員                                                 審核員                                               指導員 

行政院主計總處 
批發及零售業、住宿及餐飲業、資訊及通訊傳播業
不動產業、專業科學及技術服務業、支援服務業 
醫療保健服務業、藝術娛樂及休閒服務業、其他服務業 

受僱員工薪資調查表【範例】 

核定機關： 行 政 院 主 計 總 處  

核定文號： 主 普 管 字 第 1 0 4 0 4 0 0 3 0 5 號 

有效期間： 至  民  國  106  年  8  月  底  止 

調查週期： 定 期 性 按 月 調 查 

【經常人數、正常工時、 經常性薪資須同時填有數字】

本場所公司(商業)統一編號 

1 2 3 4 5 6 7 8 

 

縣 市 代 號 行 業 編 號 樣 本 編 號 

6  3  8  6 0 0 5 0 0 1

 

本調查表所填個別資料僅供整體統計分析，釐訂經建計

畫等參用，個別資料絕對保密。 

 

【若於過年期間有發放

年終獎金，勿遺漏 】

【放假日數＋工作日數

＝當月日數】  

合計（70）欄=各分欄加總。 

填寫本月底在職員工人數。 
依實際工作小時及加班小時數

分別填列至整數。 

薪資較低或過高者，將

原因填寫於附註欄內。

加班小時填有數字，

本欄須有金額。 

上月底員工總數係依上月調查表之月底人數【合計欄（70）】填列。 

上月底經常性薪資總額係依上月調查表之月底經常性薪資【合計欄（70）】填列。 
本月底在職受僱員工人數=上月底員工總數+本月進入人數本月退出人數。 

參閱附註說明。 
端午、中秋、年終獎金、

員工紅利等，請勿漏填。

【由會計事務所代填者， 

填貴單位較熟悉業務者】 

88 

1-4 項 
可複選單選 

(可複選，發放金額請填入上方「其他非經常性薪資」欄位) 

(若無調薪，本問項免填) 

【各欄有薪資較低(或較高)，發放獎金種類或臨時工讀生進入等原因，均填於本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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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僱員工薪資調查 網際網路填報系統簡介 

感謝 貴公司(單位)長期提供受僱員工薪資調查資料，作為政府及企業各界規劃產業政策及提升營運效率之重要參考。鑑於網際

網路傳輸之便捷性已廣受企業各界所重視，爰由行政院主計總處建置完成網際網路填報系統，竭誠歡迎 貴公司多加利用。 

登入：受僱員工薪資調查網際網路填報網址 

 

 

https:// salary.dgbas.gov.tw/ssl/salary/main.asp 

本調查填報資料均經加

密，以確保資料安全性。

進入本網路填報系統
後，所有輸入的資料
即開始加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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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僱員工薪資調查簡介 
受僱員工薪資調查旨在就工商業場所人力需求面，按月蒐集臺灣地區各行業事業單位受僱員工人數、薪資、工時及進退狀況等資料，以明瞭整體

勞動市場人力需求以及工時與薪資變動趨勢，提供下列用途： 
一、提供政府規劃經濟及社會發展所需之人力及產業政策。 
二、提供政府規劃學校教育、職業訓練、就業服務及訂定基本工資與調整軍公教人員待遇之參據。 
三、提供公民營企業調整員工薪資、改善經營管理、訂定人力計畫及提撥退休金之參據。 
四、編算生產力統計及廠商勞務成本之依據。 
五、提供人力需求、薪資及生產力發展趨勢之分析，並供國際間相關資料之比較。 

受僱員工薪資調查及生產力統計結果，每月定期於 22 日發布統計結果並上網刊載（網址：http://www.dgbas.gov.tw＞政府統計＞主計總處統計專區＞薪資及生產力統計），

提供各界應用。 

為對勞動市場之員工流動及缺工情形作深入了解，行政院主計總處將於 105 年年初及 105 年 8 月向貴公司（單位）進行 2次附帶專案調查訪問： 
一、「受僱員工動向調查」調查項目包括：（一）貴單位 104 年進入及退出人員按性別、僱用型態分之狀況、退休（含優惠退休）受僱員工個人概況、

年底在職受僱員工概況。 
（二）貴單位 104 年支付非薪資報酬及調薪情形等資料。 
（三）貴單位 105 年 2月各職類短缺員工人數。 

二、「事業人力僱用狀況調查」調查項目包括：（一）貴單位各職類短缺員工人數、持續時間、僱用條件。 
（二）貴單位人力過剩情形。    

其重要統計結果摘要如次，敬請惠予支持，合作填報。 

表 1、受僱員工薪資調查統計指標摘要 
  工 業 及 服 務 業 金融及保險業 

  受僱員工    每人月 每 人     受 僱 每人月 每 人 

年 別 人 數 工 業 服務業 平 均 每 月 經常性 進入率 退出率 員 工 平 均 每 月 

  合 計 部 門 部 門 工 時 薪 資 薪 資     人 數 工 時 薪 資 

  (千人) (千人) (千人) (小時) (元) (元) (%) (%) (千人) (小時) (元) 

 99 年 6 691 2 990 3 701 181.1 44 359 36 214 2.83 2.50 356 168.8 74 242 

100 年 6 926 3 097 3 829 178.7 45 508 36 689 2.61 2.38 362 165.9 76 951 

101 年 7 049 3 129 3 919 178.4 45 589 37 151 2.27 2.18 364 167.5 77 989 

102 年 7 138 3 152 3 986 177.0 45 664 37 527 2.34 2.21 366 164.6 77 871 

103 年 7 275 3 207 4 068 177.9 47 300 38 208 2.51 2.35 369 165.6 83 092 

註：各行業詳細統計結果請上網查詢，網址：http://www.dgbas.gov.tw＞政府統計＞主計總處統計專區＞薪資及生產力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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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廠商調升經常性薪資狀況 
                                                                                    單位：％ 

註：1.由於部分人員調升薪資與部分人員減薪可複選，致有調升薪資、均未調薪、減薪廠商比率之和大於 100%。 

  2.資料來源：「受僱員工動向調查」，相關統計結果請參考網址：http://www.dgbas.gov.tw＞政府統計＞主計總處統計專區＞其他專案調查＞受僱員工動向調查。 

  3.本調查係按年查填 1次，於每年年初辦理。 

項 目 別 
有調升

薪資 

                

減薪 
均未 

調薪 

有調升

經常性

薪資之

員工人

數比率 

有調降

經常性

薪資之

員工人

數比率 

全面 

調升 

薪資 

            

部分 

人員調

高薪資

平均每位受僱員工調薪幅度 

3% 3%~ 6%~ 9%~ 12%~ 15% 

以下 未滿 6% 未滿 9% 未滿 12% 未滿 15% 以上 

工業及服務業              

99 年 17.8 5.7 1.4 3.0 0.8 0.4 0.0 0.1 12.1 3.6 81.5   -   - 

100 年 21.8 10.5 2.4 6.1 0.9 0.7 0.2 0.2 11.3 1.3 77.6 36.7 0.4 

101 年 15.8 9.8 2.8 4.9 0.8 0.9 0.2 0.2 6.0 0.9 83.8 23.5 0.4 

102 年 18.8 11.9 3.5 6.2 0.8 1.1 0.2 0.2 6.9 0.5 81.2 27.2 0.1 

金融及保險業     

99 年 61.7 16.8 6.2 9.2 0.2   - 1.2 0.1 44.9 6.8 37.5 - - 

100 年 65.4 61.7 24.2 34.9 2.0 0.3 0.0 0.2 3.7 0.8 34.2 62.3 0.3 

101 年 68.0 46.9 7.7 38.1 0.3 0.8 - - 21.0 1.8 30.5 34.5 0.4 

102 年 70.7 66.1 60.0 1.6 0.2 3.7 0.6 - 4.6 0.6 29.2 39.2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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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各行業廠商提供按月計薪職缺之經常性薪資 
民國 103 年 8 月底                                       單位：元 

項      目      別 總計 主管及 
監督人員

專業人員
技術員及助

理專業人員

事務支援

人員 
服務及銷售

工作人員 

技藝有關工

作人員、機

械設備操作

及組裝人員

基層技術工

及勞力工 

總 計 27 337 47 940 37 408 27 659 24 866 23 946 23 706 22 208 
工 業 部 門 27 114 45 392 37 350 27 796 24 427 24 587 23 096 22 221 
礦 業 及 土 石 採 取 業 26 473 42 000 37 125 23 325 23 313 - 25 193 - 
製 造 業 26 916 50 966 37 672 27 729 24 134 24 556 22 843 21 761 
電 力 及 燃 氣 供 應 業 28 301 - 33 250 29 346 22 200 - 28 748 23 000 
用 水 供 應 及 污 染 整 治 業 27 254 45 000 36 673 27 746 36 471 - 26 804 23 887 
營 造 業 28 779 39 931 34 366 28 294 25 979 25 000 25 526 22 149 

服 務 業 部 門 27 557 51 847 37 480 27 558 24 999 23 932 26 259 22 204 
批 發 及 零 售 業 25 932 50 973 39 094 27 351 24 174 21 953 25 895 23 030 
運 輸 及 倉 儲 業 33 567 75 000 35 875 60 287 27 729 42 717 31 460 23 145 
住 宿 及 餐 飲 業 25 220 41 700 33 512 25 633 24 141 25 743 28 953 22 014 
資 訊 及 通 訊 傳 播 業 31 626 53 130 35 797 27 517 25 406 26 429 20 067 - 
金 融 及 保 險 業 31 073 63 556 42 950 29 725 27 935 23 960 - 20 633 
不 動 產 業 24 307 39 095 40 000 23 694 25 824 25 417 28 000 20 247 
專 業 、 科 學 及 技 術 服 務 業 28 980 45 322 33 113 26 381 24 455 23 763 - - 
支 援 服 務 業 24 470 42 000 32 012 26 174 22 641 25 624 22 819 21 516 
教 育 服 務 業 23 849 27 000 25 002 30 000 21 492 23 959 - - 
醫 療 保 健 服 務 業 35 136 48 619 40 366 25 693 23 854 22 375 25 068 23 057 
藝 術 、 娛 樂 及 休 閒 服 務 業 24 789 45 000 30 143 26 881 23 861 24 703 26 720 22 589 
其 他 服 務 業 23 722 - - 25 451 24 458 24 350 21 649 20 339 

註：1.教育服務業僅含「其他教育及教育輔助服務業」。 

    2.資料來源：「事業人力僱用狀況調查」，相關統計結果請參考網址：http://www.dgbas.gov.tw＞政府統計＞主計總處統計專區＞其他專案調查＞事業人力僱用狀況調查 。 

    3.本調查係按年查填 1次，於每年 8月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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金 融 及 保 險 業 填 表 說 明 

壹、一般注意事項 

一、本調查表請指定人員負責辦理，於 104 年 7 月至 105 年 6 月間每月 10 日以前採用本調查網際網路填報系統填妥上月資料，無須再填寫紙本

調查表。 

二、本調查表中各項數字均以阿拉伯數字（1、2、3………）填寫，計至整數即可，且無須填寫單位（如人、時、元等）。 

貳、各欄填表說明 

一、主要營業項目：請填貴單位 104 年 7 月營業額最大之項目。 

二、本月底在職受僱員工人數：依支領薪資原則，計算月底現有受僱員工人數，包括所有監督及專技人員與非監督專技人員、專任及兼任、全

勤及部分時間參加作業之常僱員工、臨時員工、契約員工、派遣至他單位工作之員工、建教合作工讀生（全月

不參加工作者除外）、學徒及養成工等。如因公（出國考察、受訓、外調及後備軍人應教育召集）、病、事、例、

休、婚、娩假，而有若干時日未參加工作者，仍應計算在內。但不包括：參加作業而不支領薪資之雇主、自營

作業者及無酬家屬工作者；僅支車馬費未實際參加作業之董、監事、顧問；應徵召服常備兵役保留底缺支領部

分薪資與留職停薪，全月未參加作業者；與不在廠地工作之計件工作者。統計上分為經常員工及臨時員工兩類： 

（一）經常員工：指受僱期間已經或預期工作滿 6 個月以上之員工，包括勞動契約屬不定期契約之員工，或雖屬定期契約，但僱用期間超

過 6個月之員工等。 

（二）臨時員工：指與雇主訂定定期契約（口頭或書面），而僱用期間不滿 6個月之員工。 

＊「派遣員工」指貴單位與有用人需求之公司，簽訂勞務契約，向用人單位收取勞務費或服務費用後，將貴單位所僱用之員工派至用人單

位，接受用人單位指揮監督及工作分派，提供勞務，但仍由貴單位支薪之人員，惟不包含派駐至大陸及出差、借調人員。 

三、本月底在職受僱員工全月實際工作總人時數：指本月底受僱員工在本月內實際工作總人時數，包含正常工時及加班工時。 

（一）正常工時：指受僱員工於貴單位規定應工作時間內之實際工作總人時數；亦即不含週休、國定假日、員工輪休、自強活動以及員工

請假未工作之總人時數，若員工有超時工作而不支給加班費者，將超時工作時數計入正常工時。 

例：某廠商 1月底受僱員工有 50 人，週休及國定假日 8天，每日工作 8小時，2位新進員工實際工作 14 天，3位各請假

2天，另 2 位各超時工作 15 小時，但未支付加班費之超時工作時數分別為 10 小時及 3小時，則正常工時之計算如下： 

應工作總人時數： 50 人8 小時（31-8）天 = 9200 小時 

新進員工本月未工作時數： 2 人8 小時9 天未工作 = 144 小時 

員工請假時數： 3 人8 小時2 天 = 48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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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支付加班費超時工作時數應計入正常工作時數： 10＋3 = 13 小時 

正常工作時數 = 9200－144－48＋13 = 9021 小時 

（二）加班工時：指受僱員工在正常工作時間以外之有酬工作總人時數。 

四、本月發放月底在職受僱員工薪資總額：採給付原則，指本月內實際支付本月底在職受僱員工之薪資總額，包含經常性薪資、加班費及其他
非經常性薪資。 

（一）經常性薪資：指每月給付受僱員工之工作報酬；包括本薪及按月給付之固定津貼及獎金，如危險津貼、交通費、膳食費、水電費、

按月發放之工作（生產、績效、業績）獎金及全勤獎金等；其以實物方式給付者，應按實價折值計入；以上均不扣除應

付所得稅，保險費及工會會費。 

（二）加班費：指因延長工作時間所給付之報酬。  

（三）其他非經常性薪資：係指非按月發放之工作(生產、績效、業績)獎金、端午、中秋或年終獎金、員工紅利(包含現金紅利及股票紅利，

其中股票紅利依會計處理時所認列之價值填列)、不休假獎金、差旅費及補發調薪差額等。 

五、監督及專技人員：凡在公民營事業單位內，從事下列工作之一者： 

（一）從事制定企業及其他組織政策、計畫及規章，並規劃、指揮、協調及綜理組織或其部門活動之人員； 

（二）協助主管人員監督或指導各類業務人員工作者；  

（三）從事研究及應用專門性知識及技能者均屬之； 

亦即包含主管及監督人員、專業人員及技術員等。例如：總經理、副總經理、協理、處長、經理、副理、襄理、主任、科長、課長、
律師及其他法律專業人員、翻譯人員、電腦網路專業人員、系統分析及設計師、會計師、投資分析師、銀行風險控管人員、專案管理師、
人力資源管理專員、人力訓練專業人員、財務及投資顧問、企劃專員、精算師、電機工程技術員、資訊及通訊操作技術員、資訊及通訊使
用者支援技術員、電腦網路及系統技術員、網站技術員等。 

六、非監督專技人員：凡在公民營事業單位內，從事下列工作之一者： 

（一）協助主管人員辦理各種業務之助理專業人員； 

（二）從事記錄、彙整、計算或保存文書、數值等辦公室事務工作，以及提供櫃台、服務台等顧客服務工作之人員； 

（三）從事提供旅運、餐飲及家事等個人服務，在批發及零售商店展示與銷售商品，以及提供個人照顧與保安服務之人員； 

（四）具實際工作經驗，並有應用專業知識與技能於製造、安裝等工作者； 

（五）從事機器設備操作、駕駛、以及根據精密生產程序組裝產品等人員； 

（六）從事清潔維護工作、貨物搬運及簡單例行性工作，需耗費較大體力之工作者均屬之； 

亦即包含助理專業人員、事務支援人員、服務及銷售工作人員、技藝有關工作人員、機械設備操作及組裝人員、基層技術工及勞力工
等。例如：交割人員、投資經紀人、外匯交易員、證券營業員、保險業務員、商業銷售代表、採購員、鑑估員、期貨經紀人、信用及貸款
人員、財務稽核人員、法務助理、專業秘書、辦公室綜合事務人員、資料登錄員、銀行櫃員、總機、電話客服人員、會計人員、核保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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理賠人員、財務證券辦事員、出納員、電話行銷人員、警衛、保全人員、大小客貨車駕駛人員、清潔工作人員等。 

七、本月進入人數：包括本月內實際進入工作之受僱員工人數。 
（一）新進：指以前不曾受僱於本單位之新進員工。 
（二）召回：指過去曾離職連續停薪 1個月以上之員工，至本月又被召回在原企業單位工作之員工。 
（三）其他：指除新進及召回員工外，如應召服兵役保留底缺而復職者。 

八、本月退出人數：包括本月內實際退出工作之受僱員工人數。 

（一）辭職：指受僱員工主動提出申請終止僱傭關係者。 

（二）解僱（含資遣）：指雇主因業務縮減，更換生產方法，裝置自動化設備，工作場所遷移或毀損、原料不足、季節工、臨時工或外籍勞
工屆期等原因，依規定對受僱員工終止勞動契約，而非故意損害員工權益者，另資遣或優惠資遣亦包括在內。 

（三）退休（含優惠退休）：員工年齡或服務年資符合下列規定而終止僱傭關係，且員工需領取退休金者(包括退休及優惠退休)： 

1、勞動基準法。 

2、勞工退休金條例。 

3、公司規定之退休條件(若公司退休年齡或年資規定優於上述兩法者，從其規定)。 

（四）其他：包括徵召服常備兵役、留職停薪、死亡、傷病而無法工作及調往同一企業單位所屬不同場所者。 

九、本月貴單位規定放假日數：包括週休、國定假日、員工輪休及自強活動等；工作日數即當月總日數扣除規定放假日數。 

十、本月規定每人每日應工作時數：依貴單位之規定填寫。若無規定，請按本月每日上班時段扣除休息、用膳後之時數填列。 

十一、上月底員工資料： 

（一）上月底員工總數：請填寫貴單位上月底之受僱員工總數。 

（二）上月底經常性薪資總額：請填寫貴單位上月底之受僱員工經常性薪資總額。 

十二、選擇式問項： 

（一）各問項請分別於適當答案前之方格內劃記「」號，並將有關數據填列於橫線上。 

（二）問項一為單選，問項二及問項三之答案 1、2、3、4可複選。 

十三、本月有調升經常性薪資原因為「配合政府政策調薪」：係指配合政府促進加薪之相關政策而調薪，如：因基本工資調整、高薪 100 指數    

                                                     等政策加薪。 

十四、備註欄請填註下列資料： 

（一）本月資料與上月出入較大者，例如本月底在職受僱員工人數劇幅增減可註明係「招募暑期工讀生」、「擴大營業」、「公司裁員」等；
或發放非經常性薪資，例如：考績獎金、年終獎金、紅利等。 

（二）近期內公司將遷移他處或更換填表人。 
（三）其他建議事項。 

金融監督管理委員會  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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金融及保險業受僱員工薪資調查各類職稱說明表 
類別 職     稱 說                 明 範                   例 

監

督

及

專

技

人

員 

主管及監督人員
凡從事制定企業及其他組織政策、計畫及規章，並規劃、指揮、協調

及綜理組織或其部門活動之人員。 
總經理、副總經理、協理、處長、經理、副理、襄理、主任、

科長、課長等。 

專  業  人  員

應用科學知識以解決經濟、工業、環境等方面問題，以及從事理化科

學、環境科學、工程、設計、資訊及通訊、法律、醫學、商業、教學

及藝術表演等專業活動之人員。其所需教育程度約為大學、碩士、博

士程度者。 

律師及其他法律專業人員、翻譯人員、電腦網路專業人員、

系統分析及設計師、會計師、投資分析師、銀行風險控管人

員、專案管理師、人力資源管理專員、人力訓練專業人員、

財務及投資顧問、企劃專員、精算師等。 

技 術 員

凡在專業人員或行政主管之指導監督下，協助解決科學、工程、醫療、

資訊及通訊傳播等領域問題之人員，監督採礦、製造與營造之工作人

員及其作業活動，其所需之教育程度約為專科畢業者。 

電機工程技術員、資訊及通訊操作技術員、資訊及通訊使用

者支援技術員、電腦網路及系統技術員、網站技術員等。 

非

監

督

專

技

人

員 

助 理 專 業 人 員
凡應用作業方法及技術服務，從事製程控制之人員，以及商業、財

務、行政等助理專業工作人員，其所需之教育程度約為專科畢業者。

交割人員、投資經紀人、外匯交易員、證券營業員、保險經

紀人、保險業務員、商業銷售代表、採購員、總務、鑑估員、

期貨經紀人、信用及貸款人員、專技諮詢服務人員、財務稽

核人員、法務助理、專業秘書等。 

事 務 支 援 人 員

凡從事記錄、彙整、計算或保存文書、紀錄、數值等資料，辦理辦

公室事務工作，以及提供櫃台、服務台等顧客服務工作之人員，其

所需教育程度約為高中職畢業者。 

辦公室綜合事務人員、資料登錄員、銀行櫃員、服務臺接待

人員、總機、電話客服人員、會計人員、保險核保人員、保

險理賠人員、財務證券辦事員、出納員、人事事務人員、庶

務等。 
服 務 及 銷 售

工 作 人 員

凡從事提供旅運、餐飲及家事等個人服務，在批發及零售商店展示

與銷售商品，以及提供個人照顧與保安服務之人員。 

電話行銷人員、廚師(不含行政主廚)、餐飲服務人員、警衛、

保全人員、商店銷售人員等。 

技藝有關工作人員

凡具實際工作經驗，並有應用專業知識與技能從事營建，金屬鑄造、

架構，工具機設定及操作，機器設備或工具之製造、安裝等，印刷，

食品、紡織品、金屬及其他製品等之製造或處理，以及手工製作各

種工藝品等工作之人員，其所需教育程度約為高中職畢業者。 

技術工員之組長或領班、水電工、電機裝修人員等。 

機 械 設 備 操 作

及 組 裝 人 員

凡在現場從事廠房設備及生產機械之操作，駕駛機動車輛與操作移

運設備，以及根據精密生產程序組裝產品之人員，其所需之教育程度

約為國中畢業者。 

大小客貨車駕駛人員等。 

基 層 技 術

工 及 勞 力 工

凡從事簡單及例行性勞力工作之人員。本類工作通常需要體力及耐

力，如清潔、徒手搬運物料、廢棄物收集、手工分類或打包商品等。

送件工、搬運工、清潔工作人員、停車場管理工、捆工、

體力工等。 

註：職稱之判定應依主要工作內容、性質為依據。 



                                  

                                      

 

 

本表請於每月 10 日前填妥上月份資料                                                                                                                                                                                                      

主要營業項目：  存 放 款  【填 104 年 7 月營業額最大者】                           資料時間：中華民國  104  年  7  月 

填表人姓名： 金  敏                                電話號碼：（02）23868899#105 ←【填表人之聯絡電話】    傳真號碼：（02）23868888 ←【填表人之傳真號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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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 查 項 目 

本月底在職 

受僱員工人數(人) 本月底在職受僱員工全月

實際工作總人時數(小時) 
本月發放月底在職受僱員工薪資總額 

(新臺幣元) 
本月進入人數 本  月  退  出  人  數 

 

經 常 臨 時 正 常 加 班 經常性薪資 加班費 
其他非經常性薪資

(含年節獎金、員工 
紅利、調薪差額等) 

新 進 召 回 其 他 辭職 
解 僱 

(含資遣) 

退休 
(含優惠退休)

其他 
 

 合     計 （70） 117 7 23,304 624 5,737,257 134,786 1,603,600 19 1  13 2 1  

 

監督及專技人員
(主管、監督人員、專業人

員、工程師、技術員等) 

(11)

男 
18  3,456 107 1,422,334 36,401 403,000

1.本月貴單位規定放假日數: (可至小數點第 1位，半天＝0.5 日)   

監督及專技人員每人放假  7  日(工作  24  日) 

非監督專技人員每人放假  7  日(工作  24  日) 

(放假包括週休、國定假日、員工輪休及自強活動等） 

2.本月規定每人每日應工作時數: (可至小數點第 1 位） 

監督及專技人員每日   8   小時 

非監督專技人員每日   8   小時 

3.上月底員工總數      1 2 0       人 

  上月底經常性薪資總額      5,425,752   元 

 (12)

女 
45  8,640 345 2,195,005 69,682 621,800

 非監督專技人員 
(會計、人事、櫃台、事務

員、保險業務員、證券及

財務經紀人、司機、體力

工等) 

(21)

男 
20 2 4,080 52 874,960 9,226 228,000

 (22)

女 
34 5 7,128 120 1,244,958 19,477 350,800

                 
            

以下各問項請於適當答案前之方格內劃記「ˇ」號:                            

一、貴單位營業狀況與上月比較: (單選) 1    較佳 2 ˇ不變 3  較差 4  停業  

二、貴單位本月是否調整經常性薪資: (可複選) 1 ˇ 監督及專技人員加薪 2 ˇ非監督專技人員加薪 3  監督及專技人員減薪 4  非監督專技人員減薪 5 均無

    本月若有調升經常性薪資，其原因為: (可複選) 1    獲利或績效因素 2 ˇ年資晉級（薪點調整）3  試用期滿 4  配合政府政策調薪 5 其他         
 

三、貴單位本月是否發放下列非經常性薪資:  1    年終（節）獎金 2  員工紅利 3 ˇ 非按月發放之工作(績效)獎金 4  其他 ________ 5 均無

附註:1.「其他非經常性薪資」係指非按月發放之工作(生產、績效、業績)獎金、端午、中秋或年終獎金、員工紅利(包含現金紅利及股票紅利)、不休假獎金、差旅費及補發調薪差額等。 

2.本月資料與上月出入較大者，請註明原因 本月非經常性薪資，係發放績效獎勵金  ←                                                                                   

本 企 業 公 司 ( 商 業 ) 統 一 編 號

1 2 3 4 5 6 7 8 

 

縣市代號 行 業 編 號 樣 本 編 號 

6  3  6  4  1  2  6 9  0  3  

 

本調查表所填個別資料僅供整體統計分析，釐訂經建計畫等參

用，個別資料絕對保密。 

  金融監督管理委員會 
       金融及保險業受僱員工薪資調查表（範例）
 

【經常人數、正常工時、 經常性薪資須同時填有數字】
【若於過年期間有發放

年終獎金，勿遺漏 】

合計（70）欄=各分欄加總。 

填寫本月底在職員工人數。 
依實際工作小時及加班小

時數分別填列至整數。 

薪資較低或過高者，將

原因填寫於附註欄內。

加班小時填有數字，

本欄須有金額。 

參閱附註說明。 
端午、中秋、年終獎金、

員工紅利等，請勿漏填。

【由會計事務所代填者， 

填貴單位較熟悉業務者】 

88 

【放假日數＋工作日數

＝當月日數】  

核 定機關：行   政   院   主   計   總   處 

核 定文號：主 普 管 字 第 1 0 4 0 4 0 0 3 0 5 號 

有 效期間：至  民  國  106  年  8  月  底  止 

調 查週期：定   期   性    按   月   調  查 

上月底員工總數係依上月調查表之月底人數【合計欄（70）】填列。 

上月底經常性薪資總額係依上月調查表之月底經常性薪資【合計欄（70）】填列。

本月底在職受僱員工人數=上月底員工總數+本月進入人數本月退出人數。 

【各欄有薪資較低(或較高)，發放獎金種類或臨時工讀生進入等原因，均填於本欄】

單選 

1-4 項 
可複選

(可複選，發放金額請填入上方「其他非經常性薪資」欄位) 

(若無調薪，本問項免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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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漁會信用部受僱員工薪資調查網際網路填報系統簡介 

感謝貴會信用部長期提供受僱員工薪資調查資料，作為政府及企業各界規劃產業政策及提升營運效率之重要參考。鑑於網際

網路傳輸之便捷性已廣受企業各界所重視，爰由行政院主計總處建置完成網際網路填報系統，竭誠歡迎多加利用。 

登入：受僱員工薪資調查網際網路填報網址 

 

 

https://salary.dgbas.gov.tw/ssl/salary/main.asp 

本調查填報資料均經加

密，以確保資料安全性。

進入本網路填報系統
後，所有輸入的資料即
開始加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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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僱員工薪資調查簡介 
受僱員工薪資調查旨在就工商業場所人力需求面，按月蒐集臺灣地區各行業事業單位受僱員工人數、薪資、工時及進退狀況等資料，以明瞭整

體勞動市場人力需求以及工時與薪資變動趨勢，提供下列用途： 

一、提供政府規劃經濟及社會發展所需之人力及產業政策。 

二、提供政府規劃學校教育、職業訓練、就業服務及訂定基本工資與調整軍公教人員待遇之參據。 

三、提供公民營企業調整員工薪資、改善經營管理、訂定人力計畫及提撥退休金之參據。 

四、編算生產力統計及廠商勞務成本之依據。 

五、提供人力需求、薪資及生產力發展趨勢之分析，並供國際間相關資料之比較。 

受僱員工薪資調查及生產力統計結果，每月定期於 22 日發布統計結果並上網刊載（網址：http://www.dgbas.gov.tw＞政府統計＞主計總處統計專區＞薪資及生產力統計），

提供各界應用。 

為對勞動市場之員工流動及缺工情形作深入了解，行政院主計總處將於 105 年年初及 105 年 8 月向貴會信用部進行 2 次附帶專案調查訪問： 

一、「受僱員工動向調查」調查項目包括：（一）貴單位 104 年進入及退出人員按性別、僱用型態分之狀況、退休（含優惠退休）受僱員工個人概
況、年底在職受僱員工概況。 

（二）貴單位 104 年支付非薪資報酬及調薪情形等資料。 

（三）貴單位 105 年 2 月各職類短缺員工人數。 

二、「事業人力僱用狀況調查」調查項目包括：（一）貴單位各職類短缺員工人數、持續時間、僱用條件。 

（二）貴單位人力過剩情形。 

其重要統計結果摘要如次，敬請惠予支持，合作填報。 

表 1、受僱員工薪資調查統計指標摘要 
  工 業 及 服 務 業 金融及保險業 農漁會信用部 

  受僱員工   每人月 每 人     受 僱 每人月 每 人 受 僱 每人月 每 人 

年 別 人 數 工 業 服務業 平 均 每 月 經常性 進入率 退出率 員 工 平 均 每 月 員 工 平 均 每 月 

  合 計 部 門 部 門 工 時 薪 資 薪 資     人 數 工 時 薪 資 人 數 工 時 薪 資 

  (千人) (千人) (千人) (小時) (元) (元) (%) (%) (千人) (小時) (元) (千人) (小時) (元) 
 99 年 6 691 2 990 3 701 181.1 44 359 36 214 2.83 2.50 356 168.8 74 242 12 170.8 50 646 
100 年 6 926 3 097 3 829 178.7 45 508 36 689 2.61 2.38 362 165.9 76 951 11 168.1 51 667 
101 年 7 049 3 129 3 919 178.4 45 589 37 151 2.27 2.18 364 167.5 77 989 11 170.1 55 396 
102 年 7 138 3 152 3 986 177.0 45 664 37 527 2.34 2.21 366 164.6 77 871 11 168.2 56 261 
103 年 7 275 3 207 4 068 177.9 47 300 38 208 2.51 2.35 369 165.6 83 092 11 169.2 58 690 

註：各行業詳細統計結果請上網查詢，網址：http://www.dgbas.gov.tw＞政府統計＞主計總處統計專區＞薪資及生產力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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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廠商調升經常性薪資狀況 

單位：% 

註：1. 由於部分人員調升薪資與部分人員減薪可複選，致有調升薪資、均未調薪、減薪廠商比率之和大於 100%。 

  2. 資料來源：「受僱員工動向調查」，相關統計結果請參考網址：http://www.dgbas.gov.tw＞政府統計＞主計總處統計專區＞其他專案調查＞受僱員工動向調查。 

  3. 本調查係按年查填 1 次，於每年年初辦理。 

 

項 目 別 
有調升

薪資 

                

減薪 
均未 
調薪 

有調升

經常性

薪資之

員工人

數比率 

有調降

經常性

薪資之

員工人

數比率 

全面 
調升 
薪資 

            
部分 
人員 
調升 
薪資 

平均每位受僱員工調薪幅度 

3% 3%~ 6%~ 9%~ 12%~ 15% 
以下 未滿 6% 未滿 9% 未滿

12% 
未滿

15% 
以上 

工業及服務業              

99 年 17.8 5.7 1.4 3.0 0.8 0.4 0.0 0.1 12.1 3.6 81.5 - - 

100 年 21.8 10.5 2.4 6.1 0.9 0.7 0.2 0.2 11.3 1.3 77.6 36.7 0.4 

101 年 15.8 9.8 2.8 4.9 0.8 0.9 0.2 0.2 6.0 0.9 83.8 23.5 0.4 

102 年 18.8 11.9 3.5 6.2 0.8 1.1 0.2 0.2 6.9 0.5 81.2 27.2 0.1 

金融及保險業     

99 年 61.7 16.8 6.2 9.2 0.2   - 1.2 0.1 44.9 6.8 37.5 - - 

100 年 65.4 61.7 24.2 34.9 2.0 0.3 0.0 0.2 3.7 0.8 34.2 62.3 0.3 

101 年 68.0 46.9 7.7 38.1 0.3 0.8 - - 21.0 1.8 30.5 34.5 0.4 

102 年 70.7 66.1 60.0 1.6 0.2 3.7 0.6 - 4.6 0.6 29.2 39.2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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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各行業廠商提供按月計薪職缺之經常性薪資 
民國 103 年 8 月底                                       單位：新臺幣元 

項      目      別 總計 主管及 
監督人員

專業人員
技術員及助

理專業人員

事務支援

人員 
服務及銷售

工作人員 

技藝有關工

作人員、機

械設備操作

及組裝人員

基層技術工

及勞力工 

總 計 27 337 47 940 37 408 27 659 24 866 23 946 23 706 22 208 
工 業 部 門 27 114 45 392 37 350 27 796 24 427 24 587 23 096 22 221 
礦 業 及 土 石 採 取 業 26 473 42 000 37 125 23 325 23 313 - 25 193 - 
製 造 業 26 916 50 966 37 672 27 729 24 134 24 556 22 843 21 761 
電 力 及 燃 氣 供 應 業 28 301 - 33 250 29 346 22 200 - 28 748 23 000 
用 水 供 應 及 污 染 整 治 業 27 254 45 000 36 673 27 746 36 471 - 26 804 23 887 
營 造 業 28 779 39 931 34 366 28 294 25 979 25 000 25 526 22 149 

服 務 業 部 門 27 557 51 847 37 480 27 558 24 999 23 932 26 259 22 204 
批 發 及 零 售 業 25 932 50 973 39 094 27 351 24 174 21 953 25 895 23 030 
運 輸 及 倉 儲 業 33 567 75 000 35 875 60 287 27 729 42 717 31 460 23 145 
住 宿 及 餐 飲 業 25 220 41 700 33 512 25 633 24 141 25 743 28 953 22 014 
資 訊 及 通 訊 傳 播 業 31 626 53 130 35 797 27 517 25 406 26 429 20 067 - 
金 融 及 保 險 業 31 073 63 556 42 950 29 725 27 935 23 960 - 20 633 
不 動 產 業 24 307 39 095 40 000 23 694 25 824 25 417 28 000 20 247 
專 業 、 科 學 及 技 術 服 務 業 28 980 45 322 33 113 26 381 24 455 23 763 - - 
支 援 服 務 業 24 470 42 000 32 012 26 174 22 641 25 624 22 819 21 516 
教 育 服 務 業 23 849 27 000 25 002 30 000 21 492 23 959 - - 
醫 療 保 健 服 務 業 35 136 48 619 40 366 25 693 23 854 22 375 25 068 23 057 
藝 術 、 娛 樂 及 休 閒 服 務 業 24 789 45 000 30 143 26 881 23 861 24 703 26 720 22 589 
其 他 服 務 業 23 722 - - 25 451 24 458 24 350 21 649 20 339 

註：1.教育服務業僅含「其他教育及教育輔助服務業」。 
  2.資料來源：「事業人力僱用狀況調查」，相關統計結果請參考網址：http://www.dgbas.gov.tw＞政府統計＞主計總處統計專區＞其他專案調查＞事業人力僱用狀況調查。 
  3.本調查係按年查填 1 次，於每年 8 月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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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 漁 會 信 用 部 填 表 說 明 
壹、一般注意事項 

一、本調查表請指定人員負責辦理，於每月 10 日以前填妥上月資料，農漁會信用部採用本調查網際網路填報系統填寫者，無須再填寫紙本調

查表，若確實無法上網則請至農業金融局網站（網址：http://www.boaf.gov.tw，便民服務/資料下載）下載 104 年度調查表格使用，其中

乙聯由貴單位自行留存，甲聯寄至行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業金融局。 

二、本調查表請用藍色或黑色墨水之鋼筆或原子筆填寫，字跡請勿潦草。 
三、本調查表中各項數字均以阿拉伯數字（1、2、3………）填寫，計至整數即可，且無須填寫單位（如人、時、元等）。 

貳、各欄填表說明 
一、主要營業項目：請填「農會信用部」或「漁會信用部」。 
二、本月底在職受僱員工人數：以實際從事信用部工作之人員計算，計算月底現有受僱員工人數，包括所有監督及專技人員與非監督專技人

員、全勤及部分時間參加作業之常僱員工、臨時員工、契約員工、建教合作工讀生（全月不參加工作者除外）

等。如因公（出國考察、受訓、外調及後備軍人應教育召集）、病、事、例、休、婚、娩假，而有若干時日

未參加工作者，仍應計算在內。但不包括總幹事、秘書及會計、會務、供銷、推廣等其他股部，應徵召服常

備兵役保留底缺支領部分薪資與留職停薪，全月未參加作業者；與不在廠地工作之計件工作者。統計上分為

經常員工及臨時員工兩類： 
（一）經常員工：指受僱期間已經或預期工作滿 6 個月以上之員工，包括勞動契約屬不定期契約之員工，或雖屬定期契約，但僱用期間

超過 6 個月之員工等。 
（二）臨時員工：指與雇主訂定定期契約（口頭或書面），而僱用期間不滿 6 個月之員工。【定期契約滿 6 個月以上者，屬經常員工】 

＊「派遣員工」指貴單位與有用人需求之公司，簽訂勞務契約，向用人單位收取勞務費或服務費用後，將貴單位所僱用之員工派至用人
單位，接受用人單位指揮監督及工作分派，提供勞務，但仍由貴單位支薪之人員，惟不包含派駐至大陸及出差、借調人員。 

三、本月底在職受僱員工全月實際工作總人時數：指本月底受僱員工在本月內實際工作總人時數，包含正常工時及加班工時。 
（一）正常工時：指受僱員工於貴單位規定應工作時間內之實際工作總人時數；亦即不含週休、國定假日、員工輪休、自強活動以及員

工請假未工作之總人時數，若員工有超時工作而不支給加班費者，將超時工作時數計入正常工時。 
例：某廠商 1 月底受僱員工有 50 人，週休及國定假日 8 天，每日工作 8 小時，2 位新進員工實際工作 14 天，3 位各請

假 2 天，另 2 位各超時工作 15 小時，但未支付加班費之超時工作時數分別為 10 小時及 3 小時，則正常工時之計

算如下： 



 6

應工作總人時數：50 人8 小時（31－8）天＝9,200 小時 

新進員工本月未工作時數：2 人8 小時9 天未工作＝144 小時 

員工請假時數：3 人8 小時2 天＝48 小時 

未支付加班費超時工作時數應計入正常工作時數：10＋3＝13 小時 

正常工作時數＝9,200－144－48＋13＝9,021 小時 

（二）加班工時：指受僱員工在正常工作時間以外之有酬工作總人時數。 

四、本月發放月底在職受僱員工薪資總額：採給付原則，指本月內實際支付本月底在職受僱員工之薪資總額，包含經常性薪資、加班費及其

他非經常性薪資。 

（一）經常性薪資：指每月給付受僱員工之工作報酬；包括本薪及按月給付之固定津貼及獎金，如危險津貼、交通費、膳食費、水電費、

按月發放之工作（生產、績效、業績）獎金及全勤獎金等；其以實物方式給付者，應按實價折值計入；以上均不扣

除應付所得稅，保險費及工會會費。 

（二）加班費：指因延長工作時間所給付之報酬。  

（三）其他非經常性薪資：係指非按月發放之工作（生產、績效、業績）獎金、端午、中秋或年終獎金、員工紅利（包含現金紅利及股

票紅利，其中股票紅利依會計處理時所認列之價值填列）、不休假獎金、差旅費及補發調薪差額等。 

五、監督及專技人員：指信用部主任、分部主任、企劃人員、資訊系統分析師、資料庫設計管理師、電腦資料庫助理人員、電腦系統設計助理員。 

六、非監督專技人員：指金融保險行政業務人員、鑑估員及徵信人員、帳款催收人員、櫃台事務員及經由適當訓練擔任專責警衛之農漁會內部員工。 

七、本月進入人數：包括本月內實際進入工作之受僱員工人數。 

（一）新進：指以前不曾受僱於本單位之新進員工。 
（二）召回：指過去曾離職連續停薪 1 個月以上之員工，至本月又被召回在原企業單位工作之員工。 
（三）其他：指除新進及召回員工外，如從同一企業單位所屬之不同場所單位轉入者（如從其他股部調信用部），或應召服兵役保留底

缺而復職者均屬之。 

八、本月退出人數：包括本月內實際退出工作之受僱員工人數。 

（一）辭職：指受僱員工主動提出申請終止僱傭關係者。 
（二）解僱（含資遣）：指雇主因業務縮減，更換生產方法，裝置自動化設備，工作場所遷移或毀損、原料不足、季節工、臨

時工或外籍勞工屆期等原因，依規定對受僱員工終止勞動契約，而非故意損害員工權益者，另資遣或

優惠資遣亦包括在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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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退休（含優惠退休）：員工年齡或服務年資符合下列規定而終止僱傭關係，且員工需領取退休金者(包括退休及優惠退休)： 

1、勞動基準法。 
2、勞工退休金條例。 
3、公司規定之退休條件（若公司退休年齡或年資規定優於上述兩法者，從其規定）。 

（四）其他：包括徵召服常備兵役、留職停薪、死亡、傷病而無法工作及調往同一企業單位所屬不同場所者（如從信用部調其他股部）。 

九、本月貴單位規定放假日數：包括週休、國定假日、員工輪休及自強活動等；工作日數即當月總日數扣除規定放假日數。 

十、本月規定每人每日應工作時數：依貴單位之規定填寫。若無規定，請按本月每日上班時段扣除休息、用膳後之時數填列。 

十一、上月底員工資料： 

（一）上月底員工總數：請填寫貴單位上月底之受僱員工總數。 

（二）上月底經常性薪資總額：請填寫貴單位上月底之受僱員工經常性薪資總額。 

十二、選擇式問項： 

（一）各問項請分別於適當答案前之方格內劃記「」號，並將有關數據填列於橫線上。 
（二）問項一為單選，問項二及問項三之答案 1、2、3、4 可複選。 

十三、本月有調升經常性薪資原因為「配合政府政策調薪」：係指配合政府促進加薪之相關政策而調薪，如：因基本工資調整、高薪 100 指

數等政策加薪。 

十四、備註欄請填註下列資料： 

（一）本月資料與上月出入較大者，例如本月底在職受僱員工人數巨幅增減可註明係「招募暑期工讀生」、「擴大營業」、「裁員」等；
或發放非經常性薪資，例如：考績獎金、年終獎金、紅利等。 

（二）近期內公司將遷移他處或更換填表人。 
（三）其他建議事項。 

行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業金融局  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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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漁會信用部受僱員工薪資調查各類職稱說明表 
類別 職     稱 說                 明 範                   例 

監

督

及

專

技

人

員 

主管及監督人員 凡從事制定企業及其他組織政策、計畫及規章，並規劃、指揮、

協調及綜理組織或其部門活動之人員。 
主任及分部主任。 

專  業  人  員 

應用科學知識以解決經濟、工業、環境等方面問題，以及從事理

化科學、環境科學、工程、設計、資訊及通訊、法律、醫學、商

業、教學及藝術表演等專業活動之人員。其所需教育程度約為大

學、碩士、博士程度者。 

企劃人員、資訊系統分析師、資料庫設計管理師。 

技    術    員 

凡在專業人員或行政主管之指導監督下，協助解決科學、工程、

醫療、資訊及通訊傳播等領域問題之人員，監督採礦、製造與營

造之工作人員及其作業活動，以及從事製程控制之人員，其所需

之教育程度約為專科畢業者。 

電腦資料庫助理人員、電腦系統設計助理員。 

非

監

督

專

技

人

員 

助 理 專 業 人 員 
從事商業、財務、行政等助理專業工作人員，其所需之教育程度

約為專科畢業者。 
鑑估員及徵信人員。 

事 務 支 援 人 員 
凡從事記錄、彙整、計算或保存文書、紀錄、數值等資料，辦理

辦公室事務工作，以及提供櫃台、服務台等顧客服務工作之人員，

其所需教育程度約為高中職畢業者。 

金融保險行政業務人員、帳款催收人員及櫃台事務員。 

服 務 及 銷 售 
工 作 人 員 

凡從事提供旅運、餐飲及家事等個人服務，在批發及零售商店展

示與銷售商品，以及提供個人照顧與保安服務之人員。 
經由適當訓練擔任專責警衛之農漁會內部員工。 

技藝有關工作人員 

凡具實際工作經驗，並有應用專業知識與技能從事營建，金屬鑄

造、架構，工具機設定及操作，機器設備或工具之製造、安裝等，

印刷，食品、紡織品、金屬及其他製品等之製造或處理，以及手

工製作各種工藝品等工作之人員，其所需教育程度約為高中職畢

業者。 

無 

機 械 設 備 操 作 
及 組 裝 人 員 

凡在現場從事廠房設備及生產機械之操作，駕駛機動車輛與操作

移運設備，以及根據精密生產程序組裝產品之人員，其所需之教

育程度約為國中畢業者。 

無 

基 層 技 術 
工 及 勞 力 工 

凡從事簡單及例行性勞力工作之人員。本類工作通常需要體力及

耐力，如清潔、徒手搬運物料、廢棄物收集、手工分類或打包商

品等。 

無 

註：職稱之判定應依主要工作內容、性質為依據。 



 

 

 

 

本表請於每月 10 日前填妥上月份資料                                                                                                                                                                                                      

主要營業項目： 農會信用部 【填 104 年 7 月營業額最大者】                           資料時間：中華民國 104 年  7  月 

填表人姓名： 金 敏                                電話號碼：（02）23868899#105 ←【填表人之聯絡電話】    傳真號碼：（02）23868888 ←【填表人之傳真號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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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 查 項 目 

本月底在職 

受僱員工人數(人) 
本月底在職受僱員工全月

實際工作總人時數(小時) 

本月發放月底在職受僱員工薪資總額 
(新臺幣元) 

本月進入人數 本  月  退  出  人  數 

 
經 常 臨 時 正 常 加 班 經常性薪資 加班費 

其他非經常性薪資
(含年節獎金、員工 

紅利、調薪差額等) 
新 進 召 回 其 他 辭職 解 僱 

(含資遣) 

退休 
(含優惠退休)

其他 
 

 合     計  (70) 117 7 23,304 624 5,737,257 134,786 1,603,600 19 1  13 2 1  

 

監督及專技人員 
(信用部主任及分部主任) 

(11)
男 

18  3,456 107 1,422,334 36,401 403,000
1. 本月貴單位規定放假日數：(可至小數點第 1 位，半天＝0.5 日)   

監督及專技人員每人放假  7  日(工作  24  日) 

非監督專技人員每人放假  7  日(工作  24  日) 

(放假包括週休、國定假日、員工輪休及自強活動等） 

2. 本月規定每人每日應工作時數: (可至小數點第 1 位） 

監督及專技人員每日   8   小時 

非監督專技人員每日   8   小時 

3.上月底員工總數      120       人 

  上月底經常性薪資總額      5,425,752    元 

 (12)
女 

45  8,640 345 2,195,005 69,682 621,800

 

非監督專技人員 
(徵信人員、帳款催收人

員、櫃台事務員、警衛等) 

(21)
男 

20 2 4,080 52 874,960 9,226  228,000

 (22)
女 

34 5 7,128 120 1,244,958 19,477 350,800

                 

            

以下各問項請於適當答案前之方格內劃記「ˇ」號:                            

一、貴單位營業狀況與上月比較：(單選) 1    較佳 2 ˇ 不變 3  較差 4  停業  

二、貴單位本月是否調整經常性薪資：(可複選) 1 ˇ 監督及專技人員加薪 2 ˇ 非監督專技人員加薪 3  監督及專技人員減薪 4  非監督專技人員減薪 5 均無

 本月若有調升經常性薪資，其原因為：(可複選) 1 ˇ 獲利或績效因素 2 ˇ 年資晉級（薪點調整）3  試用期滿 4  配合政府政策調薪 5  其他          
（若無調薪，本問項免填）            

三、貴單位本月是否發放下列非經常性薪資:  1    年終（節）獎金 2  員工紅利 3 ˇ 非按月發放之工作(績效)獎金 4  其他          5 均無
(可複選，發放金額請填入上方「其他非經常性薪資」欄位) 

附註：1.「其他非經常性薪資」係指非按月發放之工作(生產、績效、業績)獎金、端午、中秋或年終獎金、員工紅利(包含現金紅利及股票紅利)、不休假獎金、差旅費及補發調薪差額等。 

   2. 本月資料與上月出入較大者，請註明原因 本月非經常性薪資，係發放非按月績效獎金  ←                                                                              

本 企 業 公 司 ( 商 業 ) 統 一 編 號

1 2 3 4 5 6 7 8 
 

縣市代號 行 業 編 號 樣 本 編 號 

6  3  6  4  1  4  6  6  9  9  

 

本調查表所填個別資料僅供整體統計分析，釐訂經建計畫等

參用，個別資料絕對保密。 

【各欄有薪資較低(或較高)，發放獎金種類或臨時工讀生進入等原因，均填於本欄】

【經常人數、正常工時、 經常性薪資須同時填有數字】
【若於過年期間有發放

年終獎金，勿遺漏 】

合計（70）欄=各分欄加總。 

填寫本月底在職員工人數。 
依實際工作小時及加班

小時數分別填列至整數。 

薪資較低或過高者，將

原因填寫於附註欄內。

加班小時填有數字，

本欄須有金額。 
參閱附註說明。 
端午、中秋、年終獎金、

員工紅利等，請勿漏填。

【由會計事務所代填者， 

填貴單位較熟悉業務者】 

88 

單選 

【放假日數＋工作日數

＝當月日數】  

行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業金融局 
農漁會信用部受僱員工薪資調查表（範例）

1-4 項 
可複選

核 定機關：行 政 院 主 計 總 處 

核 定文號：主 普 管 字 第 1 0 4 0 4 0 0 3 0 5 號 

有 效期間：至 民 國 1 0 6 年 8 月 底 止 

調 查週期：定 期 性 按 月 調 查 

上月底員工總數係依上月調查表之月底人數【合計欄（70）】填列。 

上月底經常性薪資總額係依上月調查表之月底經常性薪資【合計欄（70）】填列。

本月底在職受僱員工人數＝上月底員工總數＋本月進入人數－本月退出人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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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僱員工薪資調查 網際網路填報系統簡介 

感謝 貴公司(單位)長期提供受僱員工薪資調查資料，作為政府及企業各界規劃產業政策及提升營運效率之重要參考。鑑於網

際網路傳輸之便捷性已廣受企業各界所重視，爰由行政院主計總處建置完成網際網路填報系統，竭誠歡迎 貴公司多加利用。 

登入：受僱員工薪資調查網際網路填報網址 

 

 
 
 
 
 
 
 
 
 
 
 
 
 
 
 
 
 
 
 

https:// salary.dgbas.gov.tw/ssl/salary/main.asp 

本調查填報資料均經加

密，以確保資料安全性。

進入本網路填報系統
後，所有輸入的資料
即開始加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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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僱員工薪資調查簡介 
受僱員工薪資調查旨在就工商業場所人力需求面，按月蒐集臺灣地區各行業事業單位受僱員工人數、薪資、工時及進退狀況等資料，以明瞭整

體勞動市場人力需求以及工時與薪資變動趨勢，提供下列用途： 

一、提供政府規劃經濟及社會發展所需之人力及產業政策。 

二、提供政府規劃學校教育、職業訓練、就業服務及訂定基本工資與調整軍公教人員待遇之參據。 

三、提供公民營企業調整員工薪資、改善經營管理、訂定人力計畫及提撥退休金之參據。 

四、編算生產力統計及廠商勞務成本之依據。 

五、提供人力需求、薪資及生產力發展趨勢之分析，並供國際間相關資料之比較。 

受僱員工薪資調查及生產力統計結果，每月定期於 22 日發布統計結果並上網刊載（網址：http://www.dgbas.gov.tw＞政府統計＞主計總處統計專區＞薪資及生產力統計 ），

提供各界應用。 

為對勞動市場之員工流動及缺工情形作深入了解，行政院主計總處將於 105 年年初及 105 年 8 月向貴公司（單位）進行 2次附帶專案調查訪問： 

一、「受僱員工動向調查」調查項目包括：（一）貴單位 104 年進入及退出人員按性別、僱用型態分之狀況、退休（含優惠退休）受僱員工個人概

況、年底在職受僱員工概況。 

（二）貴單位 104 年支付非薪資報酬及調薪情形等資料。 

（三）貴單位 105 年 2月各職類短缺員工人數。 

二、「事業人力僱用狀況調查」調查項目包括：（一）貴單位各職類短缺員工人數、持續時間、僱用條件。 

（二）貴單位人力過剩情形。 

其重要統計結果摘要如次，敬請惠予支持，合作填報。 

表 1、受僱員工薪資調查統計指標摘要 

  工 業 及 服 務 業  教 育 服 務 業  

    受僱員工   每人月 每 人     受  僱 每  人 每  人 

年 別 人 數 工 業 服務業 平 均 每 月 經常性 進入率 退出率 員  工 月  平 每  月   

  合 計 部 門 部 門 工 時 薪 資 薪 資     人  數 均工時 薪  資 

  (千人) (千人) (千人) (小時) (元) (元) (%) (%) (千人) (小時) (元) 

 99 年 6 691 2 990 3 701 181.1 44 359 36 214 2.83 2.50 71 139.1 22 459 
100 年 6 926 3 097 3 829 178.7 45 508 36 689 2.61 2.38 72 135.1 22 416 
101 年 7 049 3 129 3 919 178.4 45 589 37 151 2.27 2.18 72 132.4 22 769 
102 年 7 138 3 152 3 986 177.0 45 664 37 527 2.34 2.21 72 131.9 22 922 
103 年 7 275 3 207 4 068 177.9 47 300 38 208 2.51 2.35 72 134.4 24 224 

     註：1.各行業詳細統計結果請上網查詢，網址：http://www.dgbas.gov.tw＞政府統計＞主計總處統計專區＞薪資及生產力統計。 

         2.教育服務業僅含「其他教育及教育輔助服務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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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廠商調升經常性薪資狀況 

                                                                                                單位：％ 

項  目  別 
有調升 

薪資 

                

減薪 
均未 

調薪 

有調升

經常性

薪資之

員工人

數比率 

有調降

經常性

薪資之

員工人

數比率 

全面 

調升 

薪資 

            

部分人員

調高薪資

平均每位受僱員工調薪幅度 

3% 

以下 

3%~ 

未滿 6%

6%~ 

未滿 9%

9%~ 

未滿 12%

12%~ 

未滿 15%

15% 

以上 

工業及服務業     

99 年 17.8 5.7 1.4 3.0 0.8 0.4 0.0 0.1 12.1 3.6 81.5   -   - 

100 年 21.8 10.5 2.4 6.1 0.9 0.7 0.2 0.2 11.3 1.3 77.6 36.7 0.4 

101 年 15.8 9.8 2.8 4.9 0.8 0.9 0.2 0.2 6.0 0.9 83.8 23.5 0.4 

102 年 18.8 11.9 3.5 6.2 0.8 1.1 0.2 0.2 6.9 0.5 81.2 27.2 0.1 

教育服務業     

99 年 13.1 4.1 1.3 1.6 0.2 - - 0.9 9.1 8.4 83.3   -   - 

100 年 14.4 6.7 0.1 4.9 1.0 0.2 0.2 0.2 7.7 2.1 84.0 11.5 1.1 

101 年 18.2 14.5 7.3 5.6 0.2 0.7 - 0.7 3.7 0.7 81.1 12.6 0.1 

102 年 13.7 8.4 2.5 4.1 1.1 0.8 - - 5.2 0.0 86.3 12.1 0.0 

  註：1.由於部分人員調升薪資與部分人員減薪可複選，致有調升薪資、均未調薪、減薪廠商比率之和大於 100%。 

      2.同表 1註 2。 

  3.資料來源：「受僱員工動向調查」，相關統計結果請參考網址：http://www.dgbas.gov.tw＞政府統計＞主計總處統計專區＞其他專案調查＞受僱員工動向調查。 

  4.本調查係按年查填 1次，於每年年初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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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各行業廠商提供按月計薪職缺之經常性薪資 
民國 103 年 8 月底                                      單位：元 

項      目      別 總計 主管及 
監督人員

專業人員
技術員及助

理專業人員

事務支援

人員 
服務及銷售

工作人員 

技藝有關工

作人員、機

械設備操作

及組裝人員

基層技術工

及勞力工 

總 計 27 337 47 940 37 408 27 659 24 866 23 946 23 706 22 208 
工 業 部 門 27 114 45 392 37 350 27 796 24 427 24 587 23 096 22 221 
礦 業 及 土 石 採 取 業 26 473 42 000 37 125 23 325 23 313 - 25 193 - 
製 造 業 26 916 50 966 37 672 27 729 24 134 24 556 22 843 21 761 
電 力 及 燃 氣 供 應 業 28 301 - 33 250 29 346 22 200 - 28 748 23 000 
用 水 供 應 及 污 染 整 治 業 27 254 45 000 36 673 27 746 36 471 - 26 804 23 887 
營 造 業 28 779 39 931 34 366 28 294 25 979 25 000 25 526 22 149 

服 務 業 部 門 27 557 51 847 37 480 27 558 24 999 23 932 26 259 22 204 
批 發 及 零 售 業 25 932 50 973 39 094 27 351 24 174 21 953 25 895 23 030 
運 輸 及 倉 儲 業 33 567 75 000 35 875 60 287 27 729 42 717 31 460 23 145 
住 宿 及 餐 飲 業 25 220 41 700 33 512 25 633 24 141 25 743 28 953 22 014 
資 訊 及 通 訊 傳 播 業 31 626 53 130 35 797 27 517 25 406 26 429 20 067 - 
金 融 及 保 險 業 31 073 63 556 42 950 29 725 27 935 23 960 - 20 633 
不 動 產 業 24 307 39 095 40 000 23 694 25 824 25 417 28 000 20 247 
專 業 、 科 學 及 技 術 服 務 業 28 980 45 322 33 113 26 381 24 455 23 763 - - 
支 援 服 務 業 24 470 42 000 32 012 26 174 22 641 25 624 22 819 21 516 
教 育 服 務 業 23 849 27 000 25 002 30 000 21 492 23 959 - - 
醫 療 保 健 服 務 業 35 136 48 619 40 366 25 693 23 854 22 375 25 068 23 057 
藝 術 、 娛 樂 及 休 閒 服 務 業 24 789 45 000 30 143 26 881 23 861 24 703 26 720 22 589 
其 他 服 務 業 23 722 - - 25 451 24 458 24 350 21 649 20 339 

註：1.同表 1註 2。 
2.資料來源：「事業人力僱用狀況調查」，相關統計結果請參考網址：http://www.dgbas.gov.tw＞政府統計＞主計總處統計專區＞其他專案調查＞事業人力僱用狀況調查。 

3.本調查係按年查填 1次，於每年 8月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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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育 服 務 業  填 表 說 明  
壹、一般注意事項 

一、本調查表請指定人員負責辦理，於每月 10 日以前填妥上月資料，丙聯由貴單位自行留存，甲、乙兩聯交由訪問員攜回；若採用本調查網

際網路填報系統填寫者，則無須再填寫紙本調查表。 

二、本調查表每本裝訂 15 份，每份有甲、乙、丙三聯，請於 104 年 7 月至 105 年 6 月間，按順序每月填寫 1份，最後 3份，月份欄空白，係

供裝訂遺漏或填寫錯誤時備用。 

三、本調查表請用藍色或黑色墨水之鋼筆或原子筆填寫，字跡請勿潦草。 

四、本調查表中各項數字均以阿拉伯數字（1、2、3………）填寫，計至整數即可，且無須填寫單位（如人、時、元等）。 

貳、各欄填表說明 

一、主要營業項目：請填貴單位 104 年 7 月營業額最大之項目。 

二、本月底在職受僱員工人數：依支領薪資原則，計算月底現有受僱員工人數，包括所有監督及專技人員與非監督專技人員、專任及兼任、

全勤及部分時間參加作業之常僱員工、臨時員工、契約員工、派遣至他單位工作之員工、建教合作工讀生（全

月不參加工作者除外）、學徒及養成工等。如因公（出國考察、受訓、外調及後備軍人應教育召集）、病、事、

例、休、婚、娩假，而有若干時日未參加工作者，仍應計算在內。但不包括：參加作業而不支領薪資之雇主、

自營作業者及無酬家屬工作者；僅支車馬費未實際參加作業之董、監事、顧問；應徵召服常備兵役保留底缺

支領部分薪資與留職停薪，全月未參加作業者；與不在廠地工作之計件工作者。統計上分為經常員工及臨時

員工兩類： 

（一）經常員工：指受僱期間已經或預期工作滿 6 個月以上之員工，包括勞動契約屬不定期契約之員工，或雖屬定期契約，但僱用期間

超過 6個月之員工等。 

（二）臨時員工：指與雇主訂定定期契約（口頭或書面），而僱用期間不滿 6個月之員工。 

＊「派遣員工」指貴單位與有用人需求之公司，簽訂勞務契約，向用人單位收取勞務費或服務費用後，將貴單位所僱用之員工派至用人
單位，接受用人單位指揮監督及工作分派，提供勞務，但仍由貴單位支薪之人員，惟不包含派駐至大陸及出差、借調人員。 

三、本月底在職受僱員工全月實際工作總人時數：指本月底受僱員工在本月內實際工作總人時數，包含正常工時及加班工時。 

（一）正常工時：指受僱員工於貴單位規定應工作時間內之實際工作總人時數；亦即不含週休、國定假日、員工輪休、自強活動以及員

工請假未工作之總人時數，若員工有超時工作而不支給加班費者，將超時工作時數計入正常工時。 

例：某廠商 1月底受僱員工有 50 人，週休及國定假日 8天，每日工作 8小時，2位新進員工實際工作 14 天，3位各請

假 2 天，另 2 位各超時工作 15 小時，但未支付加班費之超時工作時數分別為 10 小時及 3 小時，則正常工時之計

算如下： 

應工作總人時數： 50 人8 小時（31-8）天 = 9200 小時 



 6

新進員工本月未工作時數： 2 人8 小時9 天未工作 = 144 小時 

員工請假時數： 3 人8 小時2 天 = 48 小時 

未支付加班費超時工作時數應計入正常工作時數： 10＋3 = 13 小時 

正常工作時數 = 9200－144－48＋13 = 9021 小時 

（二）加班工時：指受僱員工在正常工作時間以外之有酬工作總人時數。 
四、本月發放月底在職受僱員工薪資總額：採給付原則，指本月內實際支付本月底在職受僱員工之薪資總額，包含經常性薪資、加班費及其

他非經常性薪資。 

（一）經常性薪資：指每月給付受僱員工之工作報酬；包括本薪及按月給付之固定津貼及獎金，如危險津貼、交通費、膳食費、水電費、
按月發放之工作（生產、績效、業績）獎金及全勤獎金等；其以實物方式給付者，應按實價折值計入；以上均不扣
除應付所得稅，保險費及工會會費。 

（二）加班費：指因延長工作時間所給付之報酬。  

（三）其他非經常性薪資：係指非按月發放之工作(生產、績效、業績)獎金、端午、中秋或年終獎金、員工紅利(包含現金紅利及股票紅
利，其中股票紅利依會計處理時所認列之價值填列)、不休假獎金、差旅費及補發調薪差額等。 

五、監督及專技人員：凡在公民營事業單位內，從事下列工作之一者： 

（一）從事制定企業及其他組織政策、計畫及規章，並規劃、指揮、協調及綜理組織或其部門活動之人員； 

（二）協助主管人員監督或指導各類業務人員工作者；  

（三）從事研究及應用專門性知識及技能者均屬之； 

亦即包含主管及監督人員、專業人員及技術員等。例如：支領薪資之補習班主任、安親班主任、經理、課長、股長、才藝教師、補

習班教師、課後輔導教師、電腦程式設計助理人員等。 

六、非監督專技人員：凡在公民營事業單位內，從事下列工作之一者： 

（一）協助主管人員辦理各種業務之助理專業人員； 

（二）從事記錄、彙整、計算或保存文書、數值等辦公室事務工作，以及提供櫃台、服務台等顧客服務工作之人員； 

（三）從事提供旅運、餐飲及家事等個人服務，在批發及零售商店展示與銷售商品，以及提供個人照顧與保安服務之人員； 

（四）具實際工作經驗，並有應用專業知識與技能於製造、安裝等工作者； 

（五）從事機器設備操作、駕駛、以及根據精密生產程序組裝產品等人員； 

（六）從事清潔維護工作、貨物搬運及簡單例行性工作，需耗費較大體力之工作者均屬之； 

亦即包含助理專業人員、事務支援人員、服務及銷售工作人員、技藝有關工作人員、機械設備操作及組裝人員、基層技術工及勞力工

等。例如：運動教練、駕駛教練、行政、教務(含班導師或輔導員)、總務、會計佐理員、出納、人事、文書、庶務、櫃臺服務人員、總機

人員、廚師、褓姆、僅照顧學童生活、上下課接送之人員、保全人員、水電工、建物電力系統維修工、司機、清潔工作人員、工友等。 

七、本月進入人數：包括本月內實際進入工作之受僱員工人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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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進：指以前不曾受僱於本單位之新進員工。 

（二）召回：指過去曾離職連續停薪 1個月以上之員工，至本月又被召回在原場所單位工作之員工。 

（三）其他：指除新進及召回員工外，如從同一企業單位所屬之不同場所單位轉入者，或應召服兵役保留底缺而復職者均屬之。 

八、本月退出人數：包括本月內實際退出工作之受僱員工人數。 

（一）辭職：指受僱員工主動提出申請終止僱傭關係者。 

（二）解僱（含資遣）：指雇主因業務縮減，更換生產方法，裝置自動化設備，工作場所遷移或毀損、原料不足、季節工、臨時工或外籍

勞工屆期等原因，依規定對受僱員工終止勞動契約，而非故意損害員工權益者，另資遣或優惠資遣亦包括在內。 

（三）退休（含優惠退休）：員工年齡或服務年資符合下列規定而終止僱傭關係，且員工需領取退休金者(包括退休及優惠退休)： 

1、勞動基準法。 

2、勞工退休金條例。 

3、公司規定之退休條件(若公司退休年齡或年資規定優於上述兩法者，從其規定)。 

（四）其他：包括徵召服常備兵役、留職停薪、死亡、傷病而無法工作及調往同一企業單位所屬不同場所者。 

九、本月貴單位規定放假日數：包括週休、國定假日、員工輪休及自強活動等；工作日數即當月總日數扣除規定放假日數。 

十、本月規定每人每日應工作時數：依貴單位之規定填寫。若無規定，請按本月每日上班時段扣除休息、用膳後之時數填列。 

十一、上月底員工資料： 

（一）上月底員工總數：請填寫貴單位上月底之受僱員工總數。 

（二）上月底經常性薪資總額：請填寫貴單位上月底之受僱員工經常性薪資總額。 

十二、選擇式問項： 

（一）各問項請分別於適當答案前之方格內劃記「」號，並將有關數據填列於橫線上。 

（二）問項一為單選，問項二及問項三之答案 1、2、3、4可複選。 

十三、本月有調升經常性薪資原因為「配合政府政策調薪」：係指配合政府促進加薪之相關政策而調薪，如：因基本工資調整、高薪 100 指數    

                                                     等政策加薪。 

十四、備註欄請填註下列資料： 

（一）本月資料與上月出入較大者，例如本月底在職受僱員工人數劇幅增減可註明係「招募暑期工讀生」、「擴大營業」、「公司裁員」等；

或發放非經常性薪資，例如：考績獎金、年終獎金、紅利等。 
（二）近期內公司將遷移他處或更換填表人。 

（三）其他建議事項。 

※ 本總處於各縣市指定專人為貴公司聯絡人，如有查詢請逕向該員接洽。（訪問員姓名及其聯絡電話見封面） 

      行政院主計總處    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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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育 服 務 業  受 僱 員 工 薪 資 調 查 各 類 職 稱 說 明 表 
類別 職     稱 說                 明 範                   例 

監

督

及

專

技

人

員 

主管及監督人員
凡從事部門業務之規劃、組織、協調及指揮工作人員，或協助
主管人員監督、分配、指導、考核各種助理人員工作之人員。 

凡支領薪資之補習班主任、安親班主任、經理、課長、股長
等。 

專  業  人  員

凡應用科學知識以解決經濟、社會、工業、農業、環境等方面
問題之專業活動人員。其所需教育程度約為大學、碩士、博士
程度者。 

電腦系統設計及分析師、電腦程式設計師、會計師、律師及
其他法律專業人員、才藝教師、補習班教師、課後輔導教師
等。 

技    術    員

凡在專業人員或行政主管之指導監督下，應用科學研究知識，
以解決物理、工程科學、生命科學、環境科學、醫藥、社會科
學等方面問題之人員。 

資訊助理人員、資訊設備管制人員等。 

非

監

督

專

技

人

員 

助 理 專 業 人 員
凡應用作業方法及技術服務，從事製程控制之人員，以及商業、財

務、行政等助理專業工作人員，其所需之教育程度約為專科畢業者。 
運動教練、健身教練、社工人員等。 

事 務 支 援 人 員

凡從事記錄、彙整、計算或保存文書、紀錄、數值等資料，辦理辦

公室事務工作，以及提供櫃台、服務台等顧客服務工作之人員，其

所需教育程度約為高中職畢業者。 

行政、教務(含班導師或輔導員)、總務、會計佐理員、出納、

人事、文書、庶務、櫃臺服務人員、總機人員等。 

服 務 及 銷 售

工 作 人 員

凡從事提供旅運、餐飲及家事等個人服務，在批發及零售商店展示

與銷售商品，或從事幼童看護及幫忙照顧之人員。 

廚師（不含行政主廚）、褓母、僅照顧學童生活、上下課接送之

人員、保全人員、汽車駕駛教練等。 

技藝有關工作人員
凡具實際工作經驗，並有獨力操作機器之能力及判斷能力工作
者。 水電工、建物電力系統維修工等。 

機 械 設 備 操 作

及 組 裝 人 員
凡從事汽車之駕駛及管理等工作者。 司機、駕駛員等。 

基 層 技 術

工 及 勞 力 工

凡從事簡單及例行性勞力工作之人員。本類工作通常需要體力及耐

力，如清潔、徒手搬運物料、廢棄物收集、手工分類或打包商品等。 
清潔工作人員、工友等。 

註：職稱之判定應依主要工作內容、性質為依據。 



單位名稱: 主計文理短期補習班←【填全名】                  地址：10065 臺北市廣州街 2 號 3樓←【填寫詳細地址】                            本場所公司(商業)統一編號 

………………………………………………………………………………………………………………………………………………………………………………………………………………………………………………………………………………         

                                      

 

 

本表請於每月 10 日前填妥上月份資料                                                                                                                                                                                                        

主要營業項目： 文理補習  【填 104 年 7 月主要營業額最大者】                         資料時間：中華民國  104  年  7  月 

填表人姓名： 金 敏                                電話號碼：（02）23868899#105 ←【填表人之聯絡電話】     傳真號碼：（02）23868888  ←【填表人之傳真號碼】    

    

 
                                           99     

 

調 查 項 目 

本月底在職 

受僱員工人數(人) 

本月底在職受僱員工全月

實際工作總人時數(小時) 

本月發放月底在職受僱員工薪資總額 
(新臺幣元) 

本月進入人數 本  月  退  出  人  數 

 
經 常 臨 時 正 常 加 班 經常性薪資 加班費 

其他非經常性薪資
(含年節獎金、員工 
紅利、調薪差額等) 

新 進 召 回 其 他 辭職 
解 僱 

(含資遣) 

退休 
(含優惠退休)

其他 

 合     計 （70） 9 5 2,105 76 355,556 7,495 2,000 1   3 

 

監督及專技人員 
(凡支領薪資之補習班主任、

安親班主任、補習班教師、

才藝或課後輔導教師) 

(11)

男 
2  307 10 68,660 2,305 2,000

1.本月貴單位規定放假日數: (可至小數點第 1位，半天＝0.5 日)   

監督及專技人員每人放假  8  日(工作  23  日) 

非監督專技人員每人放假  8  日(工作  23  日) 

(放假包括週休、國定假日、員工輪休及自強活動等） 

2.本月規定每人每日應工作時數: (可至小數點第 1 位） 

監督及專技人員每日   8   小時 

非監督專技人員每日   8   小時 

3.上月底員工總數       16        人 

  上月底經常性薪資總額        371,691      元 

 (12)

女 
4  615 12 123,588 2,697  0

 
非監督專技人員 

(駕駛教練、運動教練、行

政、教務人員、總務人員、

司機、廚師、工友等) 

(21)

男 
1 2 437 8 63,123 1,243  0

 (22)

女 
2 3 746 10 100,185 1,250 0

                 
            

以下各問項請於適當答案前之方格內劃記「ˇ」號:                            

一、貴單位營業狀況與上月比較: (單選) 1    較佳 2 ˇ不變 3  較差 4  停業  

二、貴單位本月是否調整經常性薪資: (可複選) 1 ˇ 監督及專技人員加薪 2 ˇ非監督專技人員加薪 3  監督及專技人員減薪 4  非監督專技人員減薪 5 均無

    本月若有調升經常性薪資，其原因為: (可複選) 1    獲利或績效因素 2 ˇ年資晉級（薪點調整）3  試用期滿 4  配合政府政策調薪 5 其他         
 

三、貴單位本月是否發放下列非經常性薪資:  1    年終（節）獎金 2  員工紅利 3 ˇ 非按月發放之工作(績效)獎金 4  其他          5 均無

附註:1.「其他非經常性薪資」係指非按月發放之工作(生產、績效、業績)獎金、端午、中秋或年終獎金、員工紅利(包含現金紅利及股票紅利)、不休假獎金、差旅費及補發調薪差額等。 

2.本月資料與上月出入較大者，請註明原因 本月非經常性薪資，係發放績效獎金   ←                                                                            

        訪問員                                                       審核員                                                      指導員 

行政院主計總處 
教育服務業受僱員工薪資調查表【範例】 

核定機關： 行 政 院 主 計 總 處  

核定文號： 主 普 管 字 第 1 0 4 0 4 0 0 3 0 5 號 

有效期間： 至  民  國  106  年  8  月  底  止 

調查週期： 定 期 性 按 月 調 查 

【經常人數、正常工時、 經常性薪資須同時填有數字】

縣市代號 行 業 編 號 樣 本 編 號 

6  3  8  5  7  0  4  0  0  1  

 

本調查表所填個別資料僅供整體統計分析，釐訂經建計畫等

參用，個別資料絕對保密。 

 
【若於過年期間有發放

年終獎金，勿遺漏 】

【放假日數＋工作日數

＝當月日數】  

合計（70）欄=各分欄加總。 

填寫本月底在職員工人數。 
依實際工作小時及加班小時

數分別填列至整數。 

薪資較低或過高者，將

原因填寫於附註欄內。

加班小時填有數字，

本欄須有金額。 

參閱附註說明。 
端午、中秋、年終獎金、

員工紅利等，請勿漏填。

【由會計事務所代填者， 

填貴單位較熟悉業務者】 

88 

1  2  3  4  5  6  7  8  

上月底員工總數係依上月調查表之月底人數【合計欄（70）】填列。 

上月底經常性薪資總額係依上月調查表之月底經常性薪資【合計欄（70）】填列。

本月底在職受僱員工人數=上月底員工總數+本月進入人數本月退出人數。 

單選 

1-4 項 
可複選

(可複選，發放金額請填入上方「其他非經常性薪資」欄位) 

(若無調薪，本問項免填) 

【各欄有薪資較低(或較高)，發放獎金種類或臨時工讀生進入等原因，均填於本欄】



受僱員工薪資 網際網路填報系統簡介 

感謝 貴公司(單位)長期提供受僱員工薪資調查資料，作為政府及企業各界規劃產業政策及提升營運效率之

重要參考。鑑於網際網路傳輸之便捷性已廣受企業各界所重視，爰由行政院主計總處建置完成網際網路填報系

統，竭誠歡迎 貴公司多加利用。 

登入：受僱員工薪資網際網路填報網址 

 

 
 
 
 
 
 
 
 
 
 
 
 
 
 
 
 
 
 
 
 

填 表 說 明 

壹、一般注意事項 

一、自 82 年 7 月起勞動條件月報表及受僱員工薪資快報併為一表，請指定人員負責辦理，於當月30 日前，甲乙聯直接
遞送加工區管理處勞動行政科（分處勞工課），丙聯留底存查；若採用本調查網際網路填報系統填寫者，則無須再填
寫紙本調查表。 

二、本調查表每本裝訂 15 份，每份有甲、乙、丙三聯，請於104 年 7 月至105 年 6 月間，按順序每月填寄 1份，
最後 3份，月份欄空白，係供裝訂遺漏或郵寄遺失時備用。 

三、本調查表請用藍色或黑色墨水之鋼筆或原子筆填寫，字跡請勿潦草。 

四、本調查表中各項數字均以阿拉伯數字（1、2、3………）填寫，計至整數即可，且無須填寫單位（如人、時、元等）。 

貳、各欄填表說明 

一、主要產品名稱：請填貴單位104 年 7 月生產價值最大者。 

二、本月底在職受僱員工人數：依支領薪資原則，計算月底現有受僱員工人數，包括所有職員及工員、專任及兼任、全勤
及部分時間參加作業之常僱員工、臨時員工、契約員工、派遣至他單位工作之員工、建教
合作工讀生（全月不參加工作者除外）、學徒及養成工等。如因公（出國考察、受訓、外
調及後備軍人應教育召集）、病、事、例、休、婚、娩假，而有若干時日未參加工作者，
仍應計算在內。但不包括：參加作業而不支領薪資之雇主、自營作業者及無酬家屬工作者；
僅支車馬費未實際參加作業之董、監事、顧問；應徵召服常備兵役保留底缺支領部分薪資
與留職停薪，全月未參加作業者；與不在廠地工作之計件工作者。統計上分為經常員工及

https:// salary.dgbas.gov.tw/ssl/salary/main.asp 

本調查填報資料均經加

密，以確保資料安全

進入本網路填報系統
後，所有輸入的資料
即開始加密 



臨時員工兩類： 

（一）經常員工：指受僱期間已經或預期工作滿 6個月以上之員工，包括勞動契約屬不定期契約之員工，或雖屬定期
契約，但僱用期間超過 6個月之員工等。 

（二）臨時員工：指與雇主訂定定期契約（口頭或書面），而僱用期間不滿 6個月之員工。 

＊「派遣員工」指貴單位與有用人需求之公司，簽訂勞務契約，向用人單位收取勞務費或服務費用後，將貴單位所僱

用之員工派至用人單位，接受用人單位指揮監督及工作分派，提供勞務，但仍由貴單位支薪之人員，惟不包含派

駐至大陸及出差、借調人員。 

三、本月底在職受僱員工全月實際工作總人時數：指本月底受僱員工在本月內實際工作總人時數，包含正常工時及加班工
時。 

（一）正常工時：指受僱員工於貴單位規定應工作時間內之實際工作總人時數；亦即不含週休、國定假日、員工輪休、
自強活動以及員工請假未工作之總人時數，若員工有超時工作而不支給加班費者，將超時工作時數
計入正常工時。 

例：某廠商 1 月底受僱員工有 50 人，週休及國定假日 8 天，每日工作 8 小時，2 位新進員工實際

工作 14 天，3 位各請假 2 天，另 2 位各超時工作 15 小時，但未支付加班費之超時工作時數分

別為 10 小時及 3小時，則正常工時之計算如下： 

應工作總人時數： 50 人×8 小時×（31-8）天 = 9200 小時 

新進員工本月未工作時數： 2 人×8 小時×9 天未工作 = 144 小時 

員工請假時數： 3 人×8 小時×2 天 = 48 小時 

未支付加班費超時工作時數應計入正常工作時數： 10＋3 = 13 小時 

正常工作時數 = 9200－144－48＋13 = 9021 小時 

（二）加班工時：指受僱員工在正常工作時間以外之有酬工作總人時數。 

四、本月發放月底在職受僱員工薪資總額：採給付原則，指本月內實際支付本月底在職受僱員工之薪資總額，包含經常性
薪資、加班費及其他非經常性薪資。 

（一）經常性薪資：指每月給付受僱員工之工作報酬；包括本薪及按月給付之固定津貼及獎金，如危險津貼、交通費、
膳食費、水電費、按月發放之工作（生產、績效、業績）獎金及全勤獎金等；其以實物方式給付
者，應按實價折值計入；以上均不扣除應付所得稅、保險費及工會會費。 

（二）加班費：指因延長工作時間所給付之報酬。 

（三）其他非經常性薪資：係指非按月發放之工作(生產、績效、業績)獎金、端午、中秋或年終獎金、員工紅利(包
含現金紅利及股票紅利，其中股票紅利依會計處理時所列之價值填列)、不休假獎金、差
旅費及補發調薪差額等。 

五、職員：凡在公民營事業單位內，從事下列工作之一者： 

（一）從事制定企業及其他組織政策、計畫及規章，並規劃、指揮、協調及綜理組織或其部門活動之人員； 

（二）從事研究及應用專門性知識及技能者均屬之；  

（三）協助主管人員監督或指導各類業務人員之工作者及辦理各種業務之助理專業人員； 

（四）從事記錄、彙整、計算或保存文書、數值等辦公室事務工作，以及提供櫃台、服務台等顧客服務工作之人員； 

亦即包含主管及監督人員、專業人員、技術員及助理專業人員、事務支援人員等。例如：總經理、副總經理、廠

長、主任、法律顧問、電子工程師、機械工程師、鑽探工程師、化學工程技術員、工業及生產技術員、會計人員、業
務秘書、採購員、總務、出納、打字員、文書、倉庫及物料管理人員、人事佐理人員等。 

六、工員：凡在公民營事業單位內，從事下列工作之一者： 

（一）從事提供旅運、餐飲及家事等個人服務，在批發及零售商店展示與銷售商品，以及提供個人照顧與保安服務之

人員； 

（二）具實際工作經驗，並有應用專業知識與技能於製造、安裝等工作者； 

（三）從事機器設備操作、駕駛、以及根據精密生產程序組裝產品等人員； 

（四）從事清潔維護工作、貨物搬運及簡單例行性工作，需耗費較大體力之工作者均屬之； 

亦即包含服務及銷售工作人員、技藝有關工作人員、機械設備操作及組裝人員、基層技術工及勞力工等。例如：

警衛、商店售貨員、生產領班、紡織工、製鞋工、縫紉工、機器修理工、電子產品裝配工、電機裝修工、分選、碎石、
採油氣等設備操作人員、組裝工、大小客貨車駕駛員、抄表員、搬運工、清潔工、送件工及體力工等。 

七、本月進入人數：包括本月內實際進入工作之受僱員工人數。 

（一）新進：指以前不曾受僱於本單位之新進員工。 

（二）召回：指過去曾離職連續停薪 1個月以上之員工，至本月又被召回在原場所單位工作之員工。 

（三）其他：指除新進及召回員工外，如從同一企業單位所屬之不同場所單位轉入者，或應召服兵役保留底缺而復職
者均屬之。 

八、本月退出人數：包括本月內實際退出工作之受僱員工人數。 

（一）辭職：指受僱員工主動提出申請終止僱傭關係者。 



（二）解僱（含資遣）：指雇主因業務縮減，更換生產方法，裝置自動化設備，工作場所遷移或毀損、原料不足、季
節工、臨時工或外籍勞工屆期等原因，依規定對受僱員工終止勞動契約，而非故意損害員工
權益者，另資遣或優惠資遣亦包括在內。 

（三）退休（含優惠退休）：員工年齡或服務年資符合下列規定而終止僱傭關係，且員工需領取退休金者(包括退休及
優惠退休)： 

1、勞動基準法。 

2、勞工退休金條例。 

3、公司規定之退休條件(若公司退休年齡或年資規定優於上述兩法者，從其規定)。 

（四）其他：包括徵召服常備兵役、留職停薪、死亡、傷病而無法工作及調往同一企業單位所屬不同場所者。 

九、本月貴單位規定放假日數：包括週休、國定假日、停工檢修、員工輪休及自強活動等；工作日數即當月總日數扣除規
定放假日數。 

十、本月規定每人每日應工作時數：依貴單位之規定填寫。若無規定，請按本月每日上班時段扣除休息、用膳後之時數填
列。 

十一、上月底員工資料： 

（一）上月底員工總數：請填寫貴單位上月底之受僱員工總數。 

（二）上月底經常性薪資總額：請填寫貴單位上月底之受僱員工經常性薪資總額。 

十二、本月勞務委外（外包派遣）情形：包括運用人數（係指於貴單位場所內工作，但由外包派遣公司支薪之人員，不包
含出差、借調至貴單位工作之人員）及支付費用。 

十三、選擇式問項： 

（一）各問項請分別於適當答案前之方格內劃記「」號，並將有關數據填列於橫線上。 

（二）問項二、三為單選，問項四、問項五之答案 1、2、3、4可複選。 

十四、本月有調升經常性薪資原因為「配合政府政策調薪」：係指配合政府促進加薪之相關政策而調薪，如：因基本工資 

                                                     調整、高薪 100 指數等政策加薪。 

十五、備註欄請填註下列資料： 

（一）本月資料與上月出入較大者，例如本月底在職受僱員工人數劇幅增減可註明係「招募暑期工讀生」、「外銷訂
單增加」、「公司裁員」等；或發放非經常性薪資，例如：考績獎金、年終獎金、紅利等。 

（二）近期內公司（工廠）將遷移他處或更換填表人。 

（三）其他建議事項。 

參、相關調查 

為對勞動市場之員工流動及缺工情形作深入了解，行政院主計總處將於 105 年年初及 105 年 8 月向貴公司（單位）進
行 2次附帶專案調查訪問： 

（一）「受僱員工動向調查」調查項目包括： 

1、貴單位 104 年進入及退出人員按性別、僱用型態分之狀況、退休（含優惠退休）受僱員工個人概況、年底
在職受僱員工概況。 

2、貴單位 104 年支付非薪資報酬及調薪情形等資料。 

3、貴單位 105 年 2 月各職類短缺員工人數。 

（二）「事業人力僱用狀況調查」調查項目包括： 

1、貴單位各職類短缺員工人數、持續時間、僱用條件。 

2、貴單位人力過剩情形。 

敬請惠予支持，合作填報                                                                

經濟部統計處   啟 



製造業受僱員工薪資快報各類職稱說明表 

類別 職稱 說明 範例 

職員 

主 管 及 監 督 人 員 
從事制定企業及其他組織政策、計畫及規

章，並規劃、指揮、協調及綜理組織或其

部門活動之人員。 

總經理、副總經理、協理、處長、經理、
主任、科長、課長等。 

專 業 人 員 

應用科學知識以解決經濟、工業、環境等

方面問題，以及從事理化科學、環境科

學、工程、設計、資訊及通訊、法律、醫

學、商業、教學及藝術表演等專業活動之

人員。其所需教育程度約為大學、碩士、

博士程度者。 

電子工程師、工業及生產工程師、地質
工程師、機械工程師、電機工程師、土
木工程師、環境工程師、化工工程師、
律師及其他法律專業人員、測量師、製
圖師、系統分析師及設計師、平面及多
媒體設計師、企劃人員、翻譯人員等。

技 術 員 及 
助 理 專 業 人 員 

從事協助解決科學、工程、醫療、資訊及

通訊傳播等領域問題之人員，監督採礦、

製造與營造之工作人員及其作業活動，從

事製程控制之人員，以及商業、行政、法

律、文化等有關助理專業人員，其所需教

育程度約為專科畢業者。 

電機技術員、品管技術員、工業及生產
技術員、機械技術員、化工技術員、環
境工程技術員、製圖員、資訊及通訊操
作技術員、專業秘書、商業銷售代表、
採購員、法務助理、秘書、財務稽核人
員、專技諮詢服務人員等。 

事 務 支 援 人 員 

從事記錄、彙整、計算或保存文書、紀錄、

數值等資料，辦理辦公室事務工作，以及

提供櫃台、服務台等顧客服務工作之人

員，其所需教育程度約為高中職畢業者。 

辦公室綜合事務人員、會計人員及出
納、人事佐理員、文書佐理員、庶務、
資料登錄員、總機人員、存貨登記管理
員、收費員等。 

工員 

服 務 及 銷 售 
工 作 人 員 

從事提供旅運、餐飲及家事等個人服務，

在批發及零售商店展示與銷售商品，以及

提供個人照顧與保安服務之人員。 

警衛、保全人員、商店售貨員、展售說
明人員、餐飲服務員、建築物管理員等。

技 藝 有 關 工 作 人 員 

應用專業知識與技能從事營建，金屬鑄

造、架構，工具機設定及操作，機器設備

或工具之製造、安裝等，印刷，食品、紡

織品、金屬及其他製品等之製造或處理，

以及手工製作各種工藝品等工作之人

員，其所需教育程度約為高中職畢業者。 

技術工員之組長或領班、水電工、焊接
人員、板金人員、鑄造人員、鍛造人員、
排版人員、印刷人員、木工、飛機修護
人員、機動車輛維修人員、電子設備裝
修人員、電機裝修人員、工具機安裝人
員、車床操作人員、銑床操作人員、爆
破工等。 

機 械 設 備 操 作 
及 組 裝 人 員 

在現場從事廠房設備及生產機械之操

作，駕駛機動車輛與操作移運設備，以及

根據精密生產程序組裝產品之人員，其所

需教育程度約為國中畢業者。 

水泥製品、紡織品、毛皮及皮革、食品、
木材加工等機械操作人員、組裝人員、
起重、升降、推土機操作工、大小客貨
車駕駛等。 

基 層 技 術 
工 及 勞 力 工 

從事簡單及例行性勞力工作之人員。本類

工作通常需要體力及耐力，如清潔、徒手

搬運物料、廢棄物收集、手工分類或打包

商品等。 

抄表員、送件工、搬運工、一般清潔工
作人員、泥水小工、體力工等。 

註：職稱之判定應依主要工作內容、性質為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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